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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隨著都市人口的愈加密集化，重要道路於交通尖峰時段所需承載的運輸量

大幅提升，交通事故發生之數量、機率、後果亦有巨量化、多元化、及嚴重化趨

勢，交通事故已成為交通運輸過程中難以預測之意外事件，為有效防制道路交通

事故發生，降低交通事故傷亡人數與嚴重程度，各國政府無不致力於交通安全防

制的課題。依據交通部 108 年頒訂 「混合車流路口道路與交通工程設計範例(2/4)」

中統計 106 年交通事故資料顯示，在肇事地點方面，以交叉路口內及附近合計

的比例最高，接近 50% [1]；美國研究分析顯示都會區與郊區交通事故中，分別

超過 1/2 與 1/3 發生集中於交叉路口範圍內，在澳洲則分別為 43%及 11%[2]。 

本研究透過無人機蒐集高事故風險地點交叉路口之人車流動空拍影像，使

用影像分析技術應用於偵測、辨識、及追蹤等方法，找出人車流衝突熱區，並精

進 106 年辦理之「道路交通車流及事故風險偵測與分析工具之發展應用」研究

中，大型車的取樣樣本不足，機車的追蹤容易受到地面標線的干擾，以及行人與

自行車的辨識受限於影像畫素與特徵不足等問題。本期計畫使用當前影像辨識

技術，與前後物件之追蹤軌跡技術，改善前期研究之瓶頸與課題，精進車輛辨識

與追蹤工作，以提升精確度。前期研究中，分析平台已初步包含基本交通資訊蒐

集、以及碰撞時間 (Time to collision ,TTC)/後侵占時間 (Post encroachment 

time ,PET)的分析功能，本研究依據前期開發成果基礎上，精進大型車、機車、

行人及自行車的影像分析，並擴大軟體的架構與功能於交通衝突分析，計算交通

衝突事件，根據使用者設定之參數輸出分析結果，並提供圖形化之成果展示。 

1.2 研究範圍與對象 

106 年辦理之「道路交通車流及事故風險偵測與分析工具之發展應用」研究

已完成無人機攝影路口交通狀況的嘗試，也初步實證影像辨識技術用於無人機

攝影影像的車輛辨識、追蹤與分類之可行性，同時建立路口車流分析軟體進行基

本交通資訊與衝突指標的分析。本研究選定五個交通事故數較多之交叉路口為

對象進行分析，進一步充實無人機交通觀測技術、車輛影像辨識與追蹤、交通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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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分析等功能。 

1.3 研究內容 

本計畫以都會區交通環境為背景，進行十字路口影像分析與調查，鑒於一般

路口監視攝影機之拍攝角度易造成不同車輛大小、方向、形狀之差異，且易有車

輛影像遮蔽之問題，故本計畫採用無人機進行路口影像拍攝，以正攝角度進行十

字路口影像搜集，有效解決死角或遮蔽問題。 

前期計畫已導入無人機進行路口影像拍攝及開發一套影像車流軌跡分析軟

體，雖可初步排除攝影機角度及遮蔽問題，並可將空拍影像進行影像晃動校正、

車輛偵測、車輛追蹤，對應產出相關之車流影像軌跡，並依據分析結果繪製車流

軌跡動畫，並計算 TTC 及 PET 交通衝突事件指標，提供交通分析及改善參考。

然因路口空拍影像涵蓋範圍較大，無人機至少需飛行至 75 公尺以上高度，其拍

攝之影像存在行人與自行車影像畫素較小，以及部分車種取樣數量不足等情形，

故本期增加大型車取樣數，並提出行人、自行車、機車等小型車偵測追蹤改善方

案，以利完善車流影像分析之結構，並整合美國聯邦公路局開發之

SSAM(Surrogate Safety Assessment Model)衝突分析模組，確保 TTC/PET 等衝突

指標計算結果之可靠性。此外，為了解號誌對於交通路口衝突之影響，本期加入

號誌同步對時紀錄，並於衝突分析軟體中提供號誌影像同步功能，以利進一步分

析相關議題。 

 

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主要採用無人機進行路口空拍影像資料搜集、車流影像深度學習訓練

及分析處理，並建立一套交通衝突分析軟體，提供完整的交通路口數據整理與分

析工具，研究流程主要分為三大部分，如圖 1.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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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 本研究流程圖 

1. 空拍影像資料蒐集： 

本研究選定具代表性及參考性之高事故風險地點，蒐集大量 2.7K/4K 高解析

空拍影像，作為系統開發與測試所需之影像資料庫。並針對路口號誌與空拍影像

對時方案進行規劃設計，同步紀錄空拍影像與路口號誌變化，以利分析軟體產生

對應之號誌同步顯示影片。 

2. 影像處理技術： 

將取得原始之空拍影像透過一連串的影像處理技術，從影像中取出計算交通

衝突所需之基本參數，如車輛位置、軌跡及車種速度等交通資訊。要對一部原始

空拍影像抽取出上述交通資訊，首先須透過影像處理減少影像拍攝時的晃動問

題，再由車輛偵測方法取出單張影像上的所有車輛位置，並透過影像上的特徵點

追蹤同一部車輛在時間上的連續位置(亦即車輛軌跡)；本期將車輛影像區分為四

輪車輛及行人、兩輪車輛兩大類，並採用不同之深度學習模型進行偵測及追蹤。

除此之外，在空拍影像資料庫中，事先蒐集之大量影像，則會透過人工註解影像

中的車輛位置，取出外觀特徵與車種資訊，並結合深度學習產生車輛分類器，依

此分類器對影像中之車輛進行分類，辨識車種，並同時偵測車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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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衝突分析軟體： 

經由影像處理技術得到路口車流影像分析軌跡，進行交通衝突分析，本軟體

整合 SSAM 分析模組，確保衝突指標計算結果。首先讀取車流軌跡分析軟體之

路口影片、路口底圖及車流軌跡檔，軟體會自動將車流軌跡檔案轉換成 SSAM

格式，分析完成可得到完整衝突事件結果，本研究額外加入參數提供使用者進行

過濾篩選，包括衝突型態、進出路口及車種等條件，以利找出確切欲分析之重點，

本軟體可因應篩選結果繪製相關圖表，如依車種統計之衝突表、路口車速分布圖、

號誌同步顯示影片及 TTC/PET 衝突熱點圖等，以利快速找出該路口易發生衝突

區域，協助交通管理人員檢視各種交通工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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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國內外無人機法規 

表 2.1-1 列出目前國際上相關無人機規範及管轄單位，表 2.1-2 列出各國無

人機法規比較，以下將對國內、外法令規章進行初步的整理探討。 

表 2.1-1 各國無人機法規之進展 

國家 規範名稱 何時實施 管轄單位 

歐盟 Regulation (EU) 2018/1139 2018.9.11 
歐洲航空安全局

(EASA) 

美國 The Small UAS Rule (Part 107) 2016.8.29 
美國聯邦航空總

署(FAA) 

中國大陸 
民用無人駕駛航空器經營性飛行

活動管理辦法（暫行） 
2018.6.1 

中國大陸民用航

空局飛行標準司 

日本 
Japan’s safety rules on Unmanned 

Aircraft (UA)/Drone 
2015.12.10 日本民航局 

中華民國 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專章」 2020.3.31 
中華民國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 

資料來源：國家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及本研究繪製 

 

表 2.1-2 各國無人機法規比較 

國家 歐盟 美國 中國大陸 日本 中華民國 

註冊重量 250g 250g(0.55 磅) 250g 200g 250g 

人員操作證 年滿 14 歲 年滿 16 歲 申請時判定 申請時判定 年滿 18 歲 

檢驗重量 25 公斤以上 25 公斤以上 7 公斤以上 申請時判定 25 公斤以上 

操作限制 視距內、日

間、離機場

至少 5 公里 

視距內、日

間、離機場

至少 8 公里 

視距內、日

間、離機場

至少 5 公里 

視距內、日

間、離機場

6~24 公里 

視距內、日

間、離機場

6~15 公里 

高度 500 英呎

(152.40 公尺) 

400 英呎

(121.92 公尺) 

120 公尺 

(393.70 英呎) 

150 公尺 

(492.13 英呎) 

400 英呎

(121.92 公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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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歐盟 

歐洲航空安全局（The European Aviation Safety Agency，EASA）2018 年公

布了一份對於無人機的法規正式建議報告「Opinion No 01/2018」，此案特別重視

隱私、安全、資料、保險及責任承擔等相關議題。 

這份報告主要規範產品製造與航空法例訂立，同時牽涉製造商與用家。在針

對用家方面，日後歐盟將把無人機分為「開放」、「特殊」及「審定」三類。「開

放」類意指重量由 250 克至 25 公斤，並以拍照及攝影作主要用途的無人機，

日後放飛限高 120 公尺，並需在目視內飛行；「特殊」類無人機意指在人口密集

處使用，或目視外飛行的無人機，是類無人機操作員在使用前需經評核，或擁有

相關證書。「審定」類考慮其風險，需有無人機飛機系統認證（Unmanned aircraft 

system，UAS），飛手須具備遠距飛行證照，並搭配一個主管當局批准的操作員，

以確保適當的安全等級。 

根據擬議的新基本法規「歐盟法規 Regulation (EU) 2018/1139」，歐洲航空安

全局理事會、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於 2017 年 12 月 22 日達成政治協議，歐盟

的權限已涵蓋所有民用無人機飛機系統的監管（Unmanned aircraft system，UAS）。

在法規實施前由於無法可管，歐洲無人飛行器駕駛擁有極大的自由，但是所造成

的相關問題，迫使歐盟不得不訂定新的法律來規範。 

本法規的目的是建立一個新的監管框架，實施以運營為中心，確保 UAS 操

作的高度統一和安全性，促進 UAS 市場的發展，有助於解決公民對安全、隱私、

數據保護和環境保護的關注，定義了減輕以下行動風險的措施： 

1. 開放類 OPEN（低風險） 

(1)  針對重量 25 公斤以下，可視範圍且離人與地面 150 公尺安全距離內飛

行之無人機 

(2)  針對風險非常低的無人機運行類型。 

(3)  無論民用或商用皆無需通過航空監管部門的審理。 

(4)  無要求營運商飛行員的資質要求。 

(5)  該類別由警方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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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殊類 SPECIFIC（中等風險） 

(1)  無人機的設備、零件及功能須各自取得認證通過，例如「偵測及閃避裝

備」等。 

(2)  需通過對於設備和人員能力之限制來控制風險。 

(3)  該類別需由成員國民航局核准。 

3. 審定類 CERTIFIED（高風險） 

(1)  類似於正常載人航空器運營的風險水平，將被歸類在審定類。 

(2)  該類別的要求與載人飛機適航管理相同。 

(3)  由成員國民航局（發照和維修、營運、訓練及飛航管理、飛航服務的認

可）及和歐洲航空安全局共同監管。 

擬議的法規將為成員國（Member States，MSs）提供靈活性，主要是允許它

們在其領土內創建區域，例如禁止、限製或促進使用 UAS。根據新基本法規，

市場產品法規標誌（Conformité Européenne marking，CE）確保符合在「開放」

類別中運行的批量生產 UAS 的技術要求。依其定義，提出了兩項遵循不同採用

程序的行為：1.定義了市場上提供 UAS 的條件的授權行為和第三國運營商進行

的 UAS 運行的條件，2.以及實施規則定義了操作 UAS 的條件和註冊條件。擬議

的監管框架預計將提高 UAS 運營的安全水平，協調歐盟成員國的立法，並創建

一個降低 UAS 成本並允許跨境運營的歐盟市場。 

EASA 的新穎之處在於這些新規則中產品和航空立法的結合。特別是檢驗與

操作，小型無人機（最大重量為 25 千克）的設計要求將通過使用著名的 CE 標

誌（Conformité Européenne marking，CE）來實現在歐洲上市的產品。所有歐洲

無人機都將指定一個帶有 0 到 4 之間數字的 CE 標記，用於指定無人機的等級

(C0, C1, C2, C3, C4)。附帶的產品使用說明提供安全守則，包含每個等級如何安

全駕駛無人機的“do’s and don’ts” [4][5]。 

EASA 新基本法規正式通過之前，成員國應負責所有重量超過 150 公斤的

無人機。在授權擴展之前，EASA 於 2018 年 2 月決定向歐盟委員會發布法規的

提案 EASA Opinion No 01/2018。EASA 過去兩年一直致力於該條例草案，同時

考慮到成員國所獲得的專業知識和國際舞台上的所有發展，例如在國際民用航

空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sation，ICAO）及無人機系統規則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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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合機構（Joint Authorities for the Rulemaking of Unmanned Systems，JARUS）

完成的工作；以及在為期四個月的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來自私人公民，工業和運

營商的數千條意見。擬議的法規將協調歐洲的運營法規，為無人機創造一個共同

的歐盟市場。將允許每個人購買和操作無人機，確保： 

1. 保險: 使無人機遠離有人駕駛飛機，保護人員和關鍵和敏感的基礎設施; 

2. 安全: 將無人機與核反應堆，軍事基地或石油管道保持適當距離; 

3. 私隱: 通過與居民區的適當分離; 

4. 環境: 通過降低噪音水平。 

「歐盟法規 Regulation (EU) 2018/1139」該規定於 2018 年 8 月 22 日被刊登

在歐盟官方公報，並於 2018 年 9 月 11 日生效。法規本文：2018 年 7 月 4 日歐

洲議會和歐洲航空安全局理事會，關於民用航空領域共同規則和建立歐盟航空

安全局的法規 (EU) 2018/1139，以及修訂歐洲議會和理事會的法規 (EC) No 

2111/2005, (EC) No 1008/2008, (EU) No 996/2010, (EU) No 376/2014，修訂指令

2014/30/EU 和 2014/53/EU，廢除歐洲議會和理事會的法規 (EC) No 552/2004 and 

(EC) No 216/2008，廢除理事會法規 (EEC) No 3922/91 與 EEA 相關的文本[6]。

保障和靈活性條款：法規 (EU) 2018/1139 為成員國提供了以下工具，以降低各

國實施法規的困難，保障條款第 70 條、豁免條款 71(1), 71(2)、修改請求 71(3)、

個人飛行時間規範方案（Individual Flight Time Specification Schemes ,IFTSS）

的提案 76(7)[7]。 

2.1.2 美國 

    美國聯邦航空局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 於 2016 年 6 月 21

日通過商用小型無人機安全使用規範最終版，於 8 月 29 日開始執行，准許重量

25 公斤以下小型無人機從事農業、勘查、學術、研發、航拍或救援等用途。根

據 FAA 公佈的新規範，主要如下: 

1. 無人機連機載貨重量不得超過 55 磅(25 公斤)。 

2. 只可在日出及日落前 30 分鐘飛行。 

3. 無人機在操作員視線範圍內飛行，飛行高度在 400 英尺（約 122m）以下，

飛行時速在 100 英里（約 161km/h）以下。 

4. 新規列明無人機不可在特定地區空域飛行，包括夏威夷、哥倫比亞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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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 無人機操作人員，必須年滿 16 歲，並持有遙控飛行證書。 

6. 營運商必須取得「無人飛行器營業執照」，執照的效期為 2 年。 

7. 執照取得方式：必須通過 FAA 航空知識測驗或線上訓練課程以及美國運

輸安全局（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TSA）審查等程序。 

    此法規對於亞馬遜（Amazon）、谷歌(Google)、沃爾瑪（Walmart）等計劃以

無人機送貨的業者來說，仍然形成阻礙，原因在於 FAA 要求無人機飛行期間不

得離開操作者視線範圍，還有無人機重量 25 公斤上限須包含機身、配備裝置及

承載貨品重量，可說是相當不利於送貨服務。 

2.1.3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民航局於 2018 年 6 月 1 日正式實施「民用無人駕駛航空器經營

性飛行活動管理辦法（暫行）」[8]，規定 250 公克或以上無人機必須取得經營許

可證，才可開展航空噴灑、航空拍攝、飛行表演等作業和無人駕駛員培訓的經營

活動，載客、載貨類商用飛行活動則不適用。民航局將對經營許可證實施統一監

督管理，並由民航地區管理局負責頒發許可證及監管管理。而且所有 250 克以

上(含 250 克)的無人機都必須於中國民用航空局的無人機實名登記系統網頁進

行實名註冊，並需將完成註冊後取得的二維碼黏貼至該無人機外殼上。 

1. 取得無人機經營許可證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  從事經營活動的主體應當為企業法人，法定代表人為中國籍公民。 

(2)  企業應至少擁有一架無人機，且以該企業名稱完成實名登記。 

(3)  具有行業主管部門或經其授權機構認可的培訓能力。 

(4)  投保無人機地面第三人責任險。 

2. 申請人可通過「民用無人駕駛航空器經營許可證管理系統」線上申請有

關經營許可證，填報合法、有效的真實訊息，包含： 

(1)  企業法人基本信息。 

(2)  無人機實名登記號。 

(3)  駕駛員培訓機構認證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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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保地面第三人責任險承諾。 

(5)  企業擬開展的無人駕駛航空器經營項目。 

民航地區管理局在確認申請的二十日內決定是否批出電子經營許可證，被

拒絕的個案可在線查詢原因。即使申請成功，許可證持有人應持續符合獲批核的

條件，並遵守法律和無人駕駛航空器管理有關規定，包括在許可證列明的經營範

圍內開展經營活動，否則可被撤銷資格。飛行活動結束後，許可證持有人需於 72 

小時內，通過系統報送相關作業信息。 

另外，對於無人機的操作範圍限制，操作 1.5～7 公斤的無人機飛行(4 公斤

以上的無人機飛航時需另設定飛行範圍的電子圍籬)，離操作者距離需小於 500

公尺，飛行高度不可超過 120 公尺。禁止於夜晚操作無人機，也禁止進入機場或

軍事管制區之 5 千公尺內，其它對於劃定的禁航區也不可飛行無人機。 

而對於無人機的操作人員也制定了「民用無人機駕駛員管理規定」，主要內

容簡述如下： 

1. 駕駛員等級：a.視距內等級；b.超視距等級；c.教員等級 

2. 駕駛員執照期限:駕駛員執照有效期限為兩年，持有人應在執照期限前三

個月內向局方申請重發執照；若執照過期﹐駕駛員需重新通過相應的理

論及實踐考試，方可申請重發執照。 

3. 免飛行執照範圍: 無人機起飛重量 7 公斤或以下、室內飛行及在非人口

稠密區試驗的無人機毋須執照，其餘無人機的駕駛員需取得由官方統一

發出之相應執照。(若進行超視距飛行則需持照) 

4. 類別等級: a.固定翼；b.無人直升機；c.多旋翼；d.垂直起降固定翼；e.無

人自轉旋翼機；f.無人飛艇；g.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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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日本 

日本對無人機的安全規定於 2015 年 12 月 10 日生效，依據日本國土交通省

網站資訊[9]，及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李憲人先生論文[10]，對遙控無人機

之規制構造與法條，規則細節如下： 

1. 遙控無人機之定義 

在日本將遙控無人機分為二類，其一為「航空法所定遙控無人機」；

其二為「遙控模型航空機」。 

航空法所定「遙控無人機」，係依航空法第 2 條第 22 項及航空法施

行規則第 5 條之 2 規定，指得以供作航空使用之飛機、直昇機、滑翔機、

飛行船及其他政令所定之機器中而在構造上無法供人乘坐者，透過遠端

操作或自動操控（指以電腦程式實施自動化操控），使其得以飛行之機器

〔未滿 200 公克重量（含機體本體與電池之合計重量）之機器，除外〕，

包含空拍機、RC 遙控飛機，及農業用無人機。 

至於未滿 200 公克重量之「遙控模型航空機」，則非該國航空法所規

範之遙控無人機，並不適用「航空法所定遙控無人機」之飛行規範。 

2. 遙控無人機飛行禁止空域之規制 

(1) 飛行之禁止空域：遙控無人機原則上禁止在下列空域，進行飛行（航

空法施行規則第 236 條參照）。 

① 機場等周邊之空域：包含管制區域、管制地帶等（日文為：在該

國航空法中用語稱「進入表面、轉移表面或水平表面」），或依航

空法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國土交通大臣所指定延長機場周邊等

（進入表面、圓錐表面或外側水平表面）之上空空域（如圖 2.1-1

之 A）。 

② 地面或水面上起 150 公尺以上高度之空域（如圖 2.1-1 之 B）。 

③ 日本平成 22 年國勢調（類似於我國人口普查）結果之人口集中

地區（如圖 2.1-1 之 C）之上空空域（航空法施行規則第 236 條

之 2 參照）禁止在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達 4,000 人之地區飛行，

由總務省確定及公告的人口密集居住區（Densely Inhab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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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DID）。 

 

資料來源：日本国土交通省網站 

圖 2.1-1 遙控無人機飛行之禁止空域 

 

(2) 飛行禁止空域之許可規制：雖然任何人在前揭遙控無人機飛行禁止

空域（即圖 2.1-1A、B、C 之禁止空域），原則上不得使用遙控無人

機飛行。但國土交通大臣認為其飛行並不致危害航空器飛航安全，

及地上、水面之人與物件安全之虞而為許可者，則得使用之（該法

第 132 條但書參照）。亦即，申請許可在前揭空域中飛行遙控無人機

之人，應記載下列事項之申請書，向國土交通大臣提出。 

① 姓名及住所。 

② 遙控無人機之製造者、名稱、重量及其他特定遙控無人機所必

要之事項。 

③ 飛行之目的、日時、路線及高度。 

④ 飛行禁止空域之理由。 

⑤ 關於遙控無人機之功能及性能事項。 

⑥ 關於使用遙控無人機之飛行經歷，與飛行遙控無人機所必要之

知識及能力事項。 

⑦ 關於飛行遙控無人機之際，確保安全所必要之體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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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其他參考事項。 

上述申請許可等之期間，原則上以 3 個月為限，但明顯為繼續

性的實施遙控無人機飛行者，則得以 1 年為限。 

 

3. 遙控無人機飛行方法之規制 

(1) 遙控無人機之飛行方法：使用遙控無人機飛行者，應依下列方法飛

行之（航空法第 132 條之 2 參照）。 

① 須在日出後日沒前之時間內飛行（不得在夜間飛行）。 

② 以目視持續監控該遙控無人機及其周圍之狀況進行飛行（不得

目視外飛行）。 

③ 該遙控無人機與地上、水面上之人、物件間，須保持 30 公尺以

上距離進行飛行（不得從事未滿 30 公尺之飛行，航空法施行規

則第 236 條之 4 參照）。 

④ 須在民俗節日、慶典、展覽會及其他多數人聚集所舉辦之場所

上空以外之空域進行飛行（不得在慶典活動之上空飛行）。 

⑤ 不得以該遙控無人機，載送具有爆炸性或易燃性之物件及其他

會對人或其他物件造成危害或損害之虞之物件而為國土交通省

令所定者（不得運輸危險物品飛行）。 

⑥ 除不會對地上或水面上之人或物件造成危害或損害之虞而為國

土交通省令所定之物件者外，不得從該遙控無人機上空投物件

（不得空投物件飛行）。 

(2) 不適用遙控無人機飛行方法之規則者，須經國土交通大臣同意。使

用遙控無人機飛行者，原則上應採取上述方法飛行之。但依國土交

通省令規定，不採取上述方法飛行，並不致危害航空器飛航安全及

地上、水面之人與物件安全之虞者，得經國土交通大臣之事前同意，

而按其同意情形，使用遙控無人機飛行之。「不適用遙控無人機飛行

方法」之情況，如圖 2.1-2，簡要如下： 

① 夜間飛行。 

② 目視外飛行。 

③ 未滿 30 公尺之飛行。 

④ 祭禮、慶典活動之上空。 

⑤ 運輸危險物品之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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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空投物件之飛行。 

 

資料來源：日本国土交通省網站 

圖 2.1-2 不適用遙控無人機飛行方法之情況 

2.1.5 我國無人機法規及趨勢 

    我國目前法規包含「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專章」、「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

條例」、「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遙控無人機檢驗及操作人員測驗委託辦法」公

布日期如表 2.1-3 及圖 2.1-3。 

表 2.1-3 我國目前法規 

法規名稱 公布日期 

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專章 2018/04/25 

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2018/12/19 

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草案） 2019/01/04 

遙控無人機檢驗及操作人員測驗委託辦法 2019/01/04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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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2.1-3 我國法規施行日期 

    其中「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遙控無人機檢驗及操作人員測驗委託辦法」

原預定於 2019 年 7 月 1 日上路，然而日前民航局指，因為全台各縣市的禁航圖

資還未完備，要延至 2020 年第一季，才實施無人機監管。 

    民航局建立禁航區的圖資，用意是製作臺灣的無人機 App，讓飛友可以得

知身處地方是否禁航區，目前預定紅色為禁航區域，綠色為合法操作區，據悉有

可能會加設黃色區域，只能作有條件操作。限航區除了機場範圍，還有核電廠、

水庫、煉油廠等設施都在其中，當無人機禁航圖資 App 建設完成，民眾可以較

便利地查閱。根據無人機專章規定，闖入禁飛區、機場等範圍，可罰款新台幣 30-

150 萬；另外未有操作證、未投保而操作無人機，則罰新台幣 6-30 萬。而且上

文的違例情況嚴重的話，有可能會被沒收無人機。 

    雖然新法延期上路，但據民航局標準組組長林俊良表示，無人機證照的預考

仍會進行。目前已有 900 人報名，因為人數眾多，可能會分別在北、中、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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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考場進行考試。據悉考生合格後會發出紙本證明，到 2020 年新法上路後再換

發證照[1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圖 2.1-4 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專章修法過程(104~105年)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圖 2.1-5 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專章修法過程(105~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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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圖 2.1-6 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專章法規架構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圖 2.1-7 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法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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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如圖 2.1-7，是依據「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專章」

圖 2.1-6 訂立的管理辦法，細節已於前期之期末報告書中說明。紅框定義了現行

10 大操作限制，及政府機關(構)、學校、法人從事無人機活動流程，包含操作限

制排除、禁止/限制區域活動申請。10 大操作限制的前 8 項，政府機關(構) 學校

或法人得申請例外核准，摘錄如下： 

1. 高度超過四百呎 

2. 投擲或噴灑任何物件 

3. 裝載危險物品 

4. 管理規則所訂限制-半徑九百公尺等 

5. 人群聚集或露天集會上空活動 

6. 夜間之時間飛航 

7. 視距外方式操作 

8. 一臺多機 

9. 操作人應隨時監視該遙控無人機之飛航及其週遭狀況。 

10. 應防止遙控無人機與其他航空器、障礙物接近或碰撞。 

2018/11/30 我國立法院三讀通過「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容許在特

定條件下，排除相關法律限制，藉此支持業界發展無人載具的創新科技和相關應

用。容許業者暫時排除相關法規，運用地方政府場地，發展無人載具創新科技，

希望能帶動臺灣本地科技產業發展。 

    創新實驗原則上以 1 年為期限，申請展延也只有 1 次，最長不可超過 1 

年。在實驗期間，經濟部應公告實驗內容、範圍及排除適用法律等資訊[12]。基於

讓產學研各界於實際場域進行無人載具科技、服務及營運模式之創新實驗時，能

夠在特定範圍及條件下，透過法律暫行排除相關監理規範之適用，所以新訂規範

以供無人載具能在安全環境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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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無人機應用於交通領域案例 

2.2.1 美國 

NASA 無人機交通管制系統進入最後階段，飛行測試將分別在 2019 年 3~6

月及 7~8 月，先後在內華達州和德州舉行。在經過 4 年時間的努力後，美國太

空總署（NASA）的無人機交通管制系統（UAS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UTM）

進入最後的技術演習階段，並選定拉斯維加斯 Nevada Institute for Autonomous 

Systems，及德州 Lone Star UAS Center for Excellence & Innovation 的兩個機構負

責是次演示，以確定 NASA 的這個系統能夠安全、有效地在市區管理無人機的

交通秩序。 

該署指出，演習可容許他們及 FAA 等合作伙伴，向商用無人機行業展示在

市區飛行所面對的挑戰，並稱演習的結果有助奉告「在人煙稠密地區安全飛行的

未來規範、政策及交通管制程序」。是次演習將要展示的技術包括自動安全降落、

飛行器之間通訊﹐以及防撞機制等。NASA UTM 項目經理 Ronald Johnson 坦

言，這一階段的演習是至今為止最複雜的。 

2016 年，美國太空總署（NASA）完成無人機交通管理系統（UTM）的首個

跨州測試，同步監察來自 6 個州，總共 24 部無人機的飛行過程，為日後管理

空域內的民用及工商無人機做好準備。無人機交通管理系統是大型綜合低空監

管系統，透過雷達、數據網絡、ADS-B、GPS，整合環境與飛行數據，並即時通

報機主狀況及能否起飛。NASA 於 2016 年 4 月 19 日完成測試了 UTM 的研

究平台，搜集數據方便日後開發。這個簡化版本能檢查 24 部無人機的飛行計劃

有否衝突，再由控制中心審批放飛。NASA 把無人機放飛環境劃分成 4 個「技

術效能等級」，各自對無人機有不同的功能、軟件、程序、政策要求；是次測試

地點屬於第一級環境的郊外地區，乃風險級別最低的環境，如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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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NASA無人機放飛環境，技術效能等級 

級數 適用範疇 

第一級 農業、滅火、監察基建等通常於郊外地區操作的無人機；測試已經完

成 

第二級 在人口稀疏地區，放飛至超越視線範圍的無人機；已於 2016 年 10 

月測試 

第三級 人口一般密集地區；能追蹤合作和不合作的無人機；已於 2018 年 1 

月測試 

第四級 在高密度市區，用於新聞現場採訪和運送貨物的無人機；設有減輕風

險及應急機制；暫定於 2019 年測試 

資料來源：dronesplayer 

2.2.2 中國大陸 

中國珠海、南寧等城市正使用無人機來監控交通秩序，包括高空整治違規切

線、違規停車、駕駛中使用手機等。 

1. 整治違規切線 

結合無人機及監控鏡頭，珠海交警逮近千車輛違規切線。高空搜證

掃蕩聚賭、捉違泊、調查非法傾廢…過往已有不少例子證明大陸公安多

麼擁抱無人機技術，尤其是在交通秩序整治方面。近日，珠海交警結合

現場執法、無人機抓拍、舉報等，查處了多宗車輛違規切線，涉事司機

被罰款及扣分。 

2019 年 5 月 15 日展開全市違規切線整治行動，交警部門共查處了 

196 宗違法「切線」行為、32 宗不禮讓行人穿越道，以及 63 宗開車使

用手機、穿拖鞋和沒用安全帶等違法行為。而自珠海交警展開該項整治

行動以來，當局共查處了 3,165 宗「切線」的違法行為，其中由無人機

和高清監控鏡頭逮到的就有 948 宗，約佔 3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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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治違規停車 

中國南寧警方用無人機揪出違法停泊車輛，雖然起用無人機的確可

加大執法力度，但有聲音關注無人機在鬧市飛行的安全及隱私問題。有

關方面指出，無人機拍下的影像能清晰見到車牌，還會經過人工辨別，

減少誤判率，但坦認一些如火車站、機場及黨政機關所在地屬於禁飛區，

無人機不能飛進去執法，但可依靠交警巡查。 

據《南寧晚報》報導，當地交警部門自 2018 年年底引入無人機，

用於路況巡查、違規取證、事故現場勘查。截至 2 月 26 日，無人機已

協助查處近千宗機動車違法亂停的個案。而單單在 2 月，南寧市公安局

交警支隊七大隊就利用無人機查處了 438 宗機動車違法亂停、24 宗不

禮讓行人穿越道、8 宗駕駛時使用電話、39 宗違反限行規定通行、13 宗

未按規定使用安全帶。七大隊副大隊長謝陸軍接受訪問時表示，南寧東

站附近違停情況嚴重，無人機執法的效果明顯，近期違停車輛少了。 

海南、寶雞、濟南等地也陸續起用無人機協助城市交通管理，同樣

監察違停、開車玩手機等行為。在海南，公安廳交警總隊於剛過去的春

節啟用無人機，開展空中巡邏執法，查處了 130 宗違法行為。 

3. 駕駛中使用手機 

山東濟南市公安局交警隊 2018 年 4 月起試建警務航空隊，使用無

人機在空中進行交通執法，主要針對行車時打電話或玩電話的達規行為

進行抓拍，並直接錄入違法處理系統，在一個月內已發現 1000 多宗妨

礙安全駕駛的案件，成效顯著。 

濟南交警支隊航空警務隊目前擁有 4 台可拍攝 4K 影像的多旋翼

無人機，在 7 月 31 日首日運行半小時內已抓拍 5 宗違規玩手機的事

件， 2018 年 12 月 22 至 1 月 25 日期間，抓拍事件更上升至過千宗。

無人機抓拍的實時視頻與相片，可成為日後執法證據。 

濟南交警支隊航空警務隊隊長黃鈺峰指出，開車玩手機、抽煙、飲

食對交通安全造成嚴重威脅，惟過往現場執法倚賴路口電子監控，道路

上的移動狀態違法取證不易，而無人機的靈活性剛好彌補上述取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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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我國 

花蓮縣警空拍車禍現場採證，與臺灣科技大學合作，耗時 6 年研究以無人

機在交通意外現場蒐證。無人機透過人為操縱起飛，在 40 公尺高度下飛行，俯

瞰拍攝現場情況，員警可從空拍照獲得真實確切的第一手採證，避免二次事故及

爭議。用無人機採證，整個過程連同自動返航最快只需 4 分鐘，比人工測量與

搜證縮短 10 分鐘。台科大資訊工程系戴文凱教授指出，交通事故愈複雜，利用

無人機拍照所能節省的時間就愈多。 

車禍事故後之現場採證對當事人異常重要，可直接影響案件處理與責任歸

屬。臺灣花蓮縣警局擬以無人機輔助自動測量數據，進行事故鑑定，取代派遣人

手到現場蒐證，料比傳統方法準確和精密，並大幅省時約三分之二，然而執行上

之各困難仍有待解決。雖警方盼未來擴大運用無人機在交通事故鑑定，但無人機

價格不斐，一台專用無人機花費約需 5 萬台幣，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難以大規

模實施。 

另外，市售無人機面臨環境干擾、機體過熱、續航力不足的問題，操作員亦

要勤加演練，放飛時閃避障礙物，團隊現正自行組裝一架巡邏專用的無人機。此

系統包含了自動測光驗證、跟隨 ROI (Region of Interest)驗證、點拍精準度、自

動返航精準度、事故現場圖測距精準度。以目前人工作業為例，處理 1 件車禍約

花費 20 分鐘，改以空拍繪製現場圖相較於傳統繪圖方法，可節省 66%的作業時

間和降低測距誤差至 5.43 公分。 

 

資料來源：“空拍機應用於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圖 2.2-1 臺科大研發軟體進行車禍空拍處理作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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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影像分析技術應用 

2.3.1 基於卷積神經網路之物件偵測技術 

    自從 2012 年 Alex(2012)等人[13]提出了著名的 AlexNet 之後，卷積神經網路

開始迅速的蓬勃發展，近年來不斷有許多基於卷積神經網路的優良架構被陸續

提出，包含讓網路深度加深至十餘層的 VGG 架構[14]，與及減緩梯度消失問題以

突破上百層深度的 ResNet 架構[15]。每年 ImageNet 百萬級圖像分類競賽冠軍的

top-5 錯誤率更是一直不斷地降低，甚至低於 3.5%的人類辨識錯誤率。深度學習

本身在物件辨識上的高準確性，近年已快速而全面地取代傳統方法，包含

AlexNet、VGG、ResNet 等以分類為目的之卷積神經網路成為現今物體偵測技術

之骨幹(backbone)，應用於車輛偵測與分類問題上。包含前期計畫中用於偵測四

輪車輛之 Mask R-CNN[16]與 Faster R-CNN[17]等都是透過提取可能含有物件的外

接框(bounding box)位置，再對矩形內的特徵圖(feature map)進行分類，進而提高

物體辨識速度。然而由於在前期計畫執行期間，多數 CNN（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s）架構之深度學習方法並非針對影像中小面積物體而設計，因此對於

面積最小約 10×10 ~ 25×15 像素的行人、腳踏車與機車難以有效偵測。 

Mask-RCNN 這類先提取可能的物體外接框，再將矩形內的特徵圖進行分類

的方法稱之為兩階段(two-stage)物件偵測方法。為了進一步減少運算量，Redmon

等人[18]在 2015 年提出了新的單一階段(one-stage)物件偵測方法，稱為 You Only 

Look Once (YOLO)，如圖 2.3-1。他們利用整張彩色影像做為 CNN 的輸入，把

影像分割成 N×N 個區塊(grid)，每個區塊預測出 B 個可能的物體外接框和它們

的信心度，及每個類別的機率。這個方法計算快速，但外接框若沒有覆蓋到物件

則無法偵測，因此初期的 YOLO 版本對小物件的預測效果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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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8]  

圖 2.3-1 Redmon等人提出的one-stage物件偵測方法 

    Redmon 等人[19]之後提出了針對第一版本 YOLOv1 的改進方法 YOLOv2，

在每個卷積層(convolutional layer)加入了批次正規化(batch normalization)以改善

訓練效率與穩定度，提升了 2%的 mAP(mean Avrage Precision)。作者們採用了

Faster R-CNN[17]中的錨框(anchor box)觀念來預測物體外接框，把影像分割成 13

×13 個區塊(gird)，每個方格用 5 個不同長寬比的錨框預測外接框，在訓練的過

程中會隨機的用不同的影像尺寸進行訓練，以提升多尺度下的模型偵測效果。並

用邏輯激活函數(logistic activation)預測外接框中心對每個區塊左上角的偏移量，

將預測值限制在 0 到 1 的範圍內，以提高模型的穩定性，YOLOv2 使用錨框比

YOLOv1 提升了 5%的 mAP。在速度改善方面，作者提出了一個新網路架構

Darknet 做為 YOLOv2 的骨幹，如圖 2.3-2。Darknet 有多個 1×1 的卷積層，和

YOLOv1 相比大幅減少了 35%的計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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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9]  

圖 2.3-2 Redmon等人提出Darknet的19層網路架構Darknet-19 

   Redmon 等人[20]在 2018 年再提出了 YOLOv2 的改進版本 YOLOv3。不同於

YOLOv2 的特徵圖只有 13×13 一種尺度，YOLOv3 使用了 FPN (Feature Pyramid 

Network)[21]多尺度預測架構，增加了 26×26、52×52，共 3 種尺度的特徵圖，每

格用 3 個錨框進行外接框的預測。因外接框在數量上比 YOLOv2 多了 4.2 倍，

加上使用 FPN 可在 52×52 尺度層取得更豐富的特徵資訊，因此提升了對小物件

的偵測效果。另一方面，作者也對原先 19 層的 Darknet 架構做了改進，提出了

新一代 53 層的 Darknet 網路架構，如圖 2.3-3，做為 YOLOv3 的骨幹。為了解

決因層數增加而帶來的梯度消失問題，引進 ResNet[15]概念以計算更佳的網路權

重，因此與 YOLOv2 相比速度略為下降，但在準確率上則獲得更進一步的提升，

如圖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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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  

圖 2.3-3 Redmon等人提出Darknet的53層網路架構Darknet-53 

    

資料來源：[20]  

圖 2.3-4 Darknet-53與其他骨幹架構的第一準確率、前五準確率、計算量、計算速度、影格

數等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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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YOLOv3 在小物件偵測上有不錯表現，且其架構在改寫上亦較有彈性，

較能針對特定的小物件對象來優化架構，因此本計畫主要將採用 YOLOv3 來偵

測空拍影片中的小物件，如行人、自行車與機車等。後續再透過追蹤技術，針對

已偵測出之對象擷取出移動軌跡。 

2.3.2 物件追蹤技術 

物體追蹤是影像處理上歷史相當久的課題之一，其原本目的在於早期物體

偵測的速度非常緩慢，因此希望藉由較快速的物體追蹤技術來取代後續的偵測

動作，提升系統整體的效率。然而，隨著硬體效能與軟體演算法的改進，如今的

物體偵測技術已能兼具準確與速度，因此目前的追蹤技術目的也從取代偵測來

進行加速，演變為確認偵測結果是否失誤並校正物體位置。按照追蹤所使用的策

略不同，大致可區分為下列一些追蹤方法： 

1. 卡爾曼濾波器 

此類方法針對目標物體的外觀特性與運動趨勢，在影像中尋找最可能的位

置，例如早期追蹤方法常使用的卡爾曼濾波(Kalman filter)[22]可利用假定的運動

模式來預測後續位置，例如投手投出球的拋物線軌跡由於服從重力的影響，因此

相當適合卡爾曼濾波來進行預測。卡曼濾波器由一組數學式所組成，在 1960 年

由 R.E. Kalman 提出，之後便有許多人對它進行廣泛地研究並將它應用在自動 

導航的領域上。卡曼濾波器可以精準並有效率的估算一個系統過去、現在、甚至

未來的狀態，即使在本研究無法明確觀察量測到整個系統的所有狀態參數時，它

也一樣有效。卡曼濾波器系統可大致分為兩階段，如圖 2.3-5 所示，一為預測下

一個時間點的系統狀態，稱為預測機制(time update)，二為依實際測量得到的資

訊以對卡曼濾波器的各項參數做修正調整，稱為修正機制 (measurement update)。 



  

 

                         28 

 

 

資料來源：[22]  

圖 2.3-5 卡曼濾波器遞迴示意圖 

又例如粒子濾波器(particle filter)[23]透過預測與更新機率密度函數，來預測非

線性的下一次物體位置。近年來，如 KCF(Kernelized Correlation Filters)[24]追蹤法

等利用連續追蹤結果進行即時訓練，並找尋目標位置的方法亦開始興盛，但粒子

濾波器與 KCF 追蹤法這些方法主要著重在難度較高的非剛體追蹤問題上，繁複

的運算使其較適合少量，甚至是單一物體的追蹤問題上，因此並不適合在利用空

拍影像追蹤大量目標且少有形變問題發生的車輛偵測問題上。 

2. 光流法 

此系列方法係利用影像上的局部特徵，透過局部運動連接物體位置，相對於

前述針對物體本身特性進行追蹤的策略，這類方法則是蒐集廣布於影像上的局

部特徵與運動向量(Motion Vector)，針對前一張影像的局部特徵找尋下一張影像

中鄰近位置的相似局部特徵並加以匹配，估算出相似特徵在前後影像的位移作

為追蹤結果。例如對影像中的角點(corner)進行偵測追蹤，或是透過光流法(optical 

flow)[25]取出密集的局部運動資訊，透過這些局部運動資訊並配合前張影像之偵

測/追蹤結果，可以利用前張影像車輛區域內之特徵點推估出其後續的位移情形。

局部特徵追蹤演算法可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1) 讀取相鄰的兩個影像（至少包含一移動目標(Moving Object)）。 

(2) 檢測第一影像中的特徵點，尋找影像中具有大特徵的角點。 

(3) 計算第二影像中的特徵點。 

(4) 計算各特徵點在相鄰影像間形成的光流，找出屬於運動目標的特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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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估計第一影像特徵點在第二影像中的位置，同時過濾位置不變的特

徵點。 

    由於空拍影像中的物體基本上不會因攝影機角度變化而產生形變，因此本

研究過去曾將局部特徵追蹤法應用於空拍影像中的四輪車輛追蹤問題，在效率

上也遠比前一類方法更有效率。然而此類方法並不適用於複雜環境下的小物體

追蹤，主要原因在於小物體所包含的特徵點勢必也較少，特別在路面行人穿越道

等對比強烈的背景下，容易被背景中大量而強烈之特徵點所掩沒。只有當物體具

有足夠面積時，才能透過較多的特徵點計算出較穩定一致的運動軌跡。 

3. SORT (Simple Online and Realtime Tracking) 

    近年來由於物體偵測技術的可靠度大幅提升，許多基於偵測位置的追蹤技

術(tracking by detection)應運而生，例如 2016 年由 Bewley 等人所提出之 SORT

演算法[85]即為其中經典方法之一。此方法透過卡曼濾波器將追蹤中之多個目標

對象，透過線性速度的假設來預測後續位置，並與透過 YOLO 等方法產生之偵

測結果進行匹配。在多目標間的匹配問題上，則採用了俗稱匈牙利演算法[86]的匹

配策略，以偵測目標 D與追蹤預測目標 T間的外接框重疊程度(IoU, Intersection 

over Union)為基準，計算整體上最低的匹配損失。若追蹤預測目標 T超過一定幀

數尋找不到適合匹配(預設為 IOU > 0.3)之偵測目標對象，則停止其後續追蹤。

另一方面，由於偵測結果並不是百分之百可靠，因此對於無法匹配任何預測目標

之新偵測結果，在對其建立新的追蹤目標後，需連續成功追蹤(找到適合匹配之

偵測結果)數次，才會將其視為可靠的新出現物體。 

    SORT 演算法特點在計算快速的同時也達到了多物體追蹤的頂級表現，較大

的缺點主要發生於遮蔽嚴重時，帶來的追蹤對象編號改變問題。2017 年，一個

基於 SORT 的新追蹤方法 Deep SORT 被提出[87]，以改善前述問題。Deep SORT

主要特點在於加入了深度學習，對行人外觀資訊進行了訓練，作為額外資訊以改

善偵測與追蹤對象在遮蔽發生時的匹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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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交通衝突分析技術 

2.4.1 衝突之定義 

    交叉路口是車流匯集及轉換方向之處所，當駕駛者將車輛由原車道轉換至

另一車道，或行駛進入交叉路口時，會與其他車輛發生分流、並流、穿越等行為，

同時用路人彼此之行車軌跡將產生合併、分離或交叉等情況而產生衝突區。依據

交通部 105 年頒訂「機車交通政策白皮書」中統計 96 年至 100 年交通事故資料

顯示，事故地點為交叉路口比例最高(高達 60.5%)[1]；美國研究顯示都會區與郊

區交通事故報導中，分別超過 1/2 與 1/3 發生集中於交叉路口範圍內，在澳洲則

分別為 43%及 11%[2]。 

    交叉路口之交通衝突研究起源，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13]（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於西元 1967 年發表的「交通衝突技術（TCT,Traffic Conflict 

Technique）」，其利用此技術衡量路口潛在的危險性。之後歐美各國陸續開發適

合該國的交通衝突技術。過去曾有許多研究對於交叉路口之交通衝突做出定義，

美國通用汽車公司[13]將其定義為：「交通衝突之產生為駕駛者採取煞車或迂迴閃

避的應變措施，以避免碰撞的一種交通事件」。Amundsen[27]於 1977 年將其定義

為「兩位或多位道路使用者於時空上彼此逼近，若雙方均不改變其移動方向，則

將會發生碰撞之風險情況」。 

2.4.2 交通衝突理論之發展 

    交通衝突技術（Traffic Conflict Technique, TCT）最早可追溯在美國五十年代

開始發展，後來持續由其他國家延伸並修改。在原來的 TCT 中，沒有任何技術

設備，交通情況由人類觀察員觀察、記錄和分析。交通衝突可以是任何潛在的事

故情況，常見有兩類交通衝突：駕駛員的迴避行為和交通違規行為。在原來的

TCT 衝突中只計算事故的數量，後來發現衝突的重要性及嚴重程度，所以將其

納入考慮來評估交通狀況的不安全性。Hydén [28] 於 1987 年提出安全階層金字

塔(Safety pyramid)也指出相同的概念，如圖 2.4-1 所示，研究認為交通的組成複

雜，可視為一連串的道路事件，道路事件數量與其安全上的嚴重程度層級有關，

不同嚴重程度與發生頻率直接有一具體關係。金字塔底層代表輕微平常的事件，

其發生頻率高，相對於碰撞事件在金字塔頂端，嚴重程度高但發生頻率低。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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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正向關係下，可以透過觀察及紀錄嚴重程度較低的交通衝突事件，去預測嚴重

程度較高但發生頻率低的交通事故事件數量。另外，A. Tarko (2009)[29]指出碰撞

頻率和嚴重程度是評估道路安全的直接措施，但實際的碰撞數據則因樣本數量

過少，缺乏碰撞的過程細節而被認為較無可信度。近代 E. Sacchia (2013)[30]等人

於 2013 年的研究也指出，減少衝突與減少碰撞的實驗數據呈現高度正相關，說

明減少交通衝突確實可以協助道路主管機關預防碰撞事故的發生。 

 

資料來源：[28] 

圖 2.4-1 安全階層金字塔圖 

    由於交通衝突分析之目的，為主動考慮可能發生肇事地點而預做防範處理，

有鑑於我國汽機車混合是道路交通車流之一大特色，朱建全君 (1999)[31]探討機

車駕駛人面臨不同交通衝突情境及衝突刺激時之駕駛行為反應模式；張家豪君 

(1996)[32]基於交叉路口安全的觀點，以肇事次數、肇事率、肇事嚴重性、肇事風

險、衝突次數以及衝突比例等六項作為交叉口左轉時相設計之安全衡量指標；黎

俊彬君 (2005)[2]以考量交叉路口型式、車輛尺寸、轉彎半徑、運行軌跡等多項因

素，於號誌化平面交叉路口就對向左轉車輛通行安全進行探討。 

2.4.3 交通衝突型態 

    交通衝突是交通安全潛在危險之根源，許添本等人(2018)研究[33]指出，交通

衝突涉及交通工具與用路人之行為，其中包含駕駛本身、駕駛的車輛、道路環境

狀況等，都與衝突發生之過程相關。以往分析衝突時，多以衝突發生的時間、地

點、型式，作為衝突分析的方法。一般而言，最常發生衝突之關鍵，在於突然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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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車道、緊急煞車等行為，在必要的時刻駕駛可能會採取避免造成意外傷亡之預

防性動作，以降低潛在的風險。應用交通衝突技術可作為診斷評估路口潛在衝突

的工具，以預防事故發生，本節以各類道路使用者在穿越路口的動線為例，分析

單向雙車道的交叉路口之交通衝突，如圖 2.4-2 所示。由圖中可看出，在沒有交

通號誌管制的路口，行人與汽車的衝突區有 16 個，各方向的汽車與汽車的衝突

區有 32 個，機車與汽車的衝突區有 34 個，機車與行人的衝突區有 8 個，機車

與機車的衝突區有 8 個，自行車與行人的衝突區有 8 個，自行車與汽車的衝突

區有 24 個，機車與自行車之衝突區有 8 個，自行車與自行車的衝突區有 4 個。 

 

資料來源：[34]  

圖 2.4-2 交叉路口交通衝突分析圖 

    交通衝突理論應用在交叉路口的設計，可依據車流交叉、併入及分出三種情

形，將交通衝突型態分類為同向直行衝突(sequential confinct)、分流衝突(diverging 

conflict)、匯流衝突(merging confict)及穿越衝突(crossing conflict) [35]，如圖 2.4-3

所示，茲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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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35]  

圖 2.4-3 四種交通衝突型態圖 

1. 同向直行衝突(sequential confinct)：發生於二車輛依序前進，亦即一車跟隨另

一車時。事故僅會發生於後車較前車快時。 

2. 分流衝突(diverging conflict)：發生於車流分流時（由單一方向分離成二道方向

不同之車流），車流由空間較小壅塞較高的狀態轉移至空間較大壅塞較低之狀

態，故通常被認為是四種衝突中問題最小的。但可以注意到分流區本身即為

為瓶頸，車輛會傾向因進行轉向動作而形成減速，因而可能使得上游車輛於

接近分流區時遇到車速較低之下游車輛，令本類衝突與跟車衝突較為類似。 

3. 匯流衝突(merging confict)：當來自於不同車道或方向之車流匯流時產生，匯

流區本身即為瓶頸，並且迫使車流由空間較大壅塞較低之狀態轉移至空間較

小壅塞較高的狀態。 

4. 穿越衝突(crossing conflict)：發生於來自不同方向之車輛試圖於同一位置跨越

彼此的行駛路徑。本類衝突被認為是最危險的衝突類型，是為交叉路口設計

之主要考量點。 

    將交通衝突理論運用在交叉路口的安全評估分析，衝突將可分為同向衝突、

對向左轉衝突、穿越交通衝突、紅燈右轉衝突、行人與車輛衝突、次衝突等六類
[36]。許添本等人（1999）[37]將交通衝突理論的應用，擴及路口及路段兩個部份，

因此將道路中所發生的交通衝突，做進一步的整理及分類如下： 

1. 同向衝突：發生在第一部車（即前行車）減速或改變方向時，跟隨其後的車

輛處於可能碰撞的危險狀態，此時第二部車以煞車或迂迴閃避的動作，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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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碰撞後繼續行駛。此類衝突可分為同向左轉衝突、同向右轉衝突、同向

直行減速衝突與同向變換車道衝突。 

2. 對向衝突：發生在對向駛來的車輛採取左轉或偏移時，使直行的車輛處於可

能與之碰撞的危險狀態，在交叉路口經常發生。此類衝突可分為對向左轉衝

突、與對向偏移衝突。 

3. 穿越交通衝突：發生在第一部車轉向或直行穿越幹道時，使幹道上的車輛處

於可能產生碰撞的情況，而採取煞車或迂迴閃避的動作，避免發生碰撞後繼

續行駛。此類衝突可分為直行穿越衝突、與左右轉穿越衝突。 

4. 行人與車輛衝突：當車輛通行時必須與行人的流動相交錯，可能引起碰撞的

危險，使駕駛人必須採取煞車或迂迴閃避的動作。此類衝突可分為同向行人

與車輛衝突、與橫向行人與車輛衝突。 

    交通衝突的發生與交通事故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而不同的交通衝突類型，可

能導致不同的交通事故，因此可將衝突類型再細分為衝突類別（許添本等人，

1999[37]），如表 2.4-1 所示： 

表 2.4-1交通衝突類型與衝突類別 

交通衝突類型 主要衝突類別 

同向衝突 同向左轉衝突 

同向右轉衝突 

同向直行減速衝突 

同向變換車道衝突 

對向衝突 對向左轉衝突 

對向偏移衝突 

穿越交通衝突 直行穿越衝突 

左右轉穿越衝突 

行人與車輛衝突 同向行人與車輛衝突 

橫向行人與車輛衝突 

資料來源：本研究修改自[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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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交通衝突指標 

衝突事件的定義涵蓋範圍廣且模糊。美國運輸研究委員會的交通安全委員

會根據醫學上對替代事件的定義延伸，提出以衝突替代肇事評估交通安全須滿

足兩條件[34]： 

1. 替代事件為可觀測的非碰撞事件。 

2. 替代事件和肇事相關，且可轉換。 

透過判斷衝突區後，即可針對可能發生肇事的衝突區為建立衝突指標，並以

該指標判斷路口安全性。關於替代事件的選擇，常見的方式為描述車輛互動的時

間空間關係。以下介紹兩個常見的交通衝突指標(Conflict indicators)： 

1. 碰撞時間(Time to collision, TTC) 

碰撞時間的定義為兩車維持當前速度與行駛方向不變的情況下，兩

車碰撞所需的時間 (Hayward, 1972)[38]。此指標為連續型，即每個時點均

能產生一筆資料，實務上常以記錄時間中所得秒數最低的碰撞時間為參

考。此指標僅限於該時點處於即將碰撞(near miss)狀態下的車輛，並非所

有車流交會都會產生 TTC 值。Laureshyn et al. (2010)[39]整理出兩車不同

角度下產生衝突，TTC 的計算需考慮碰撞類別及碰撞點，90 度直角碰撞

(right-angle collision)、追撞(rear-end collision)、對撞(head-on collision)的

TTC 計算公式，示意圖如圖 2.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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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39] 

圖 2.4-4 TTC計算公式及示意圖 (a) 90度直角碰撞、(b) 追撞、(c) 對撞 

當兩車相遇時的角度為任意角度時，有可能因前車與後車的碰撞點

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碰撞類別(Collision type)，Laureshyn et al. (2010) 
[39]提

出了更精細的計算方法。兩車為任意角度時，將會是一車的角(corner)碰

撞到另一車的邊(side)，假設車輛以長方形代表，兩車相同角度下可產生

（2 車 4 角 4 邊）共 32 個 “角-邊”組合的碰撞類別，示意圖如圖 2.4-5

所示。可以以幾何投影的方式計算所有組合的 TTC，再取最小的 TTC 值

作為這個衝突事件的 TTC (Laureshyn et al., 201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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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39] 

圖 2.4-5兩車相同角度下的可能碰撞類別圖 

2. 後侵占時間(Post encroachment time, PET) 

後侵占時間的定義為兩車軌跡交會，車輛一方通過衝突區(軌跡交會點)與另

一方通過衝突區的時間差。後侵占時間對於軌跡相交的事件，必能產生一後侵占

時間資料，相較於碰撞時間較易取得，然而測得 PET 不代表兩車輛必會經歷衝

突狀態，因此也需要定義衝突門檻的問題。交叉撞的後侵占時間計算公式及示意

圖如圖 2.4-6 所示： 

 

資料來源：[39] 

圖 2.4-6 PET計算公式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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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侵占時間的計算，需要先找出兩車軌跡的共同區域(common zone)。

Laureshyn et al. (2010) 指出，在兩車呈直角 90 度的情況下，後侵占時間的計算

簡單；但當兩車呈任意角度時，傳統上以幾何投影車輛軌跡的計算方法，可能會

產生兩車同時出現於共同區域內但兩車不產生碰撞之情況，如圖 2.4-7 所示，因

此計算定義及方式須加以調整。 

 

資料來源：[39] 

圖 2.4-7兩車同時出現於共同區域內但不產生碰撞之情況圖 

除了比較常用的 TTC 及 PET 外，尚有其他研究因應不同的情景而提出適

用的交通衝突替代指標。Zheng et al. (2014) [40] 提出交通衝突指標可大致分成兩

大類：時間接近度(temporal proximity) 及空間接近度(spatial proximity)，考慮時

間接近度的衝突指標包括：碰撞時間(Time to collision, TTC), 後侵占時間(post 

encroachment time, PET), 距離事故發生時間(time to accident，TA), 距離停止線

時間 (time to stop line), 安全減速時間(deceleration to safety time), 剎車時間

(braking time) 等等；考慮空間接近度的衝突指標包括：與潛在碰撞點之剩餘距

離(Remaining distance to potential point of collision)，剎車距離比例(proportion of 

stopping distance, PSD) 等等。 

其他被提出過的替代指標，可參考 Laureshyn et al. (2017)[41] 及 Johnsson et 

al. (2018)[42]的文獻回顧論文，當中分析了 200 餘篇相關文獻並整理出約 20 個指

標，發現指出目前並沒有指標能全面反映碰撞風險的所有重要面向，因此建議應

根據問題的特性，採用多個指標的組合進行分析評估。Mahmud 等人(2018)[43] 也

對衝突替代指標進行回顧，發現過去文獻約有 40 個指標被提出，但這些指標都

是針對以小汽車為主依照車道行駛規範的交通車流(lane-based traffic)，但在發展

中國家，交通車流尚包含大量的行人、非機動車輛、機車等，在這些車輛或移動

物並不按照車道規範移動，因此混合車流的環境更為複雜，而過去根據小汽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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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而設計的指標是否適用在混合車流的情景中，或者這些指標是否需要修改，是

一個需要進一步探索的重要議題。例如，Tageldin et al. (2015)[44] 分析了中國上

海的一個車流密度極高的交叉路口，當中包括了自行車、機車與小汽車等車流，

發現迴避性動作如減速度(deceleration)、減速度變化率(jerk)、橫擺角速度(Yaw 

rate) 可作為這種複雜無序的交通環境的適合指標，Chen et al. (2017)[45]分析了交

叉路口的行人及小汽車車流衝突，發現相對碰撞時間(Relative Time to Collision, 

RTTC) 和 後侵占時間(PET) 是有效的衝突指標。 

2.4.5 交通衝突分析工具 

    在交通安全的評估工具方面，本研究將採用 Surrogate Safety Assessment 

Model (SSAM)[46]軟體的開源程式碼進行交通衝突分析的部分計算，SSAM 是美

國聯邦公路局(FHWA)開發的軟體（Gettman and Head, 2003[47]; Gettman et al., 

2008[48]），這是一項結合微觀車流模擬進行交通安全評估的工具，此軟體於 2017

年推出第三代(SSAM Version 3.0) [46]，改寫程式碼架構以改善計算效能，並開放

原始碼供大眾使用及進行研究。以下將就 SSAM 的背景、功能及相關研究進行說

明。 

1. SSAM 背景及功能介紹 

    美國聯邦公路局 (FHWA) 開發出  Surrogate Safety Assessment Model 

(SSAM)[46]軟體，是一項融入多種事故指標，對微觀車流模擬模式(microscopic 

traffic simulation model)的結果進行交通安全評估的工具，由軌跡檔計算車流的

交通衝突情況。SSAM 能支援多種微觀車流模擬的軌跡格式輸出檔（其副檔名

為.trj），包括 VISSIM、AIMSUN、 Paramics 和 TEXAS 等四個車流模擬軟體，

軌跡檔的基本格式為一固定時間戳記（time stamp）排序，依序表列各時間戳記

之所有車輛數據，其中包含車輛之車種、座標、尺寸、速率與加速度等資訊。

SSAM 的運作原理是透過系統事先設定好的事故指標門檻值，讀取車輛軌跡資

料，分析車與車之間的互動，當分析出的數值達到門檻值時，即紀錄為一筆交通

衝突事件(conflict event)，並輸出交通衝突時間的交通衝突指標數值。此外，SSAM

亦同時輸出衝突發生地點、兩車之間的速度、角度等資訊，以利使用者判斷交通

衝擊型態。Gettman 等人(Gettman et al., 2008)於 2008 年[48]的報告進一步測試並

確認 SSAM 能適用於交通事故風險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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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AM 於 2017 年推出第三代(SSAM Version 3.0)[46]，改寫程式碼架構以改善

計算效能，並開放原始碼供大眾免費使用及進行研究。此版本提供可直接使用之

執行檔及可供大眾編譯之原始碼，後者經編譯後可透過命令提示字元執行，二者

均可輸出交通衝突之數量、種類、嚴重程度以及發生之時間地點，以外亦均可將

軌跡檔轉為可讀性較佳之逗點分隔格式（Comma-Separated Values，CSV）。SSAM

採用的事故替代指標如下: 

(1) 碰撞時間(Minimum time-to-collision, TTC) 

(2) 後侵占時間(Minimum post-encroachment time, PET ) 

(3) 起始減速率(Initial deceleration rate, DR) 

(4) 最大速度(Maximum speed, MaxS) 

(5) 最大速度差(Maximum relative speed difference, DeltaS) 

(6) 衝突事件位置(Location of the conflict event, CLSP, CLEP) 

(7) 最大事後速度差(Maximum “post collision” DeltaV,  MaxDeltaV) 

各項指標的計算邏輯及定義，如以下圖 2.4-8 兩車之時空軌跡圖所示，兩台車移

動軌跡如產生交通衝突，紀錄衝突事件過程中的 TTC、PET 等指標，因此一件

衝突事件只有一筆的紀錄。 

 
資料來源：[46]  

圖 2.4-8 SSAM交通衝突指標之計算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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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AM 提供交通衝突事件的過濾功能，根據定義，任二車之間均可計算出

TTC 與 PET 值，但其值極大者顯不具衝突發生之風險。上述替代指標中 SSAM

主要使用交通衝突指標 TTC 與 PET 作為判定衝突是否發生之依據，SSAM 可

讓使用者設定門檻值範圍，衝突指標於門檻值範圍內之衝突事件予以記錄，範圍

以外之衝突事件則不記錄。 

    SSAM 將交通衝突事件進行分類，依據衝突事件發生時兩車之間的衝突角

度（conflict angle），將衝突事件歸類為以下三種型態： 

(1) 穿越型（crossing） 

(2) 車道變換型（lane-changing） 

(3) 追撞型（rear-end） 

    衝突角度為當二車逼近至衝突點時的角度差。當角度小於 30 度則視其為追

撞型，當角度大於 85 度則視其為穿越型，介於二者之間則為車道變換型，如圖 

2.4-9 所示。以上衝突型態分類的衝突角度門檻值為預設值，使用者可於軟體內

自由調整。 

 

資料來源：[46]  

圖 2.4-9 SSAM 交通衝突類型與衝突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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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AM 的模式計算理論已經於過去的技術報告書有充分的探討(Gettman et 

al., 2008)， 進行理論驗證、現場驗證和敏感度分析。現場驗證分析了 83 個市區

交叉路口，運用現場實測資料在 VISSIM 建立微觀車流模擬，再使用 SSAM 進

行交通衝突分析，衝突分析的衝突數量再與實際的交通事故歷史數據進行比對，

結果顯示兩者在統計上呈顯著相關，每小時總衝突數與每年交通事故數之統計

關係式如下圖 2.4-10，其相關性（R-Squared）為 0.41，驗證衝突數量與今天事故

數為正向關係，衝突數越多、交通事故數越多。 

然而這個方程式的目的只是説明衝突數量與交通事故數量呈一正向關係，

因衝突數量受車流模擬的方式、建模技巧、分析時段、車流組成等以及判斷衝突

事件的指標及其門檻值都有極大關係，因此衝突數與事故數之比例在不同的分

析研究中可能有很大的差別。 

 

資料來源：[48]  

圖 2.4-10 SSAM 驗證報告之衝突數與交通事故數之關係 

2. SSAM 相關研究 

    近年來有不少應用 SSAM 於各種交通安全的研究，搭配微觀車流模擬模式

廣泛用於道路設計，評估不同道路設計方案的安全性。Huang. et al. (2013)[51]探

討 VISSIM 模擬軟體與 SSAM 進行交通衝突估計的準確性，並以十個號誌化

路口的對象，分析 SSAM 提供之結果是否與實際觀察之交通衝突情況相符。

VISSIM 模式先進行校估以重現車流特性績效指標如流量、速率、旅行時間等，

再透過 SSAM 計算衝突數量，並以傳統影像觀察所得之交通衝突安全分析為實

況資料（ground truth），比較兩者所得交通衝突數量之誤差，結果顯示 SSAM 產

生的交通衝突數與觀察到的交通衝突數之間有合理的配適度，總衝突數及追尾

衝突（rear-end conflicts）數的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mean absolute percent error, 

MAPE)為 18% 及 20%，顯示衝突預測模式有可接受的預測能力；交叉衝突

（crossing conflicts）及車道變換衝突（lane-change conflicts）的 MAPE 誤差為

31%及 38%，衝突預測模式的預測能力只達到中等水準。類似的相關研究包括 

Fan et al. (2013)、Wang and Stamatiadis (2013)、Guo et al. (201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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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號誌時制設計的應用上，Stevanovic et al. (2013) 提出優化號誌時制以改

善號誌化幹道的安全，提出 VISSIM 為基礎的基因演算法去同時提升交通效率

及降低交通衝突的數量，並以一條 12 個路口的幹道為例進行測試，發現透過優

化號誌時制，在不大幅降低交通效率的情況下最多可降低 9%的交通衝突數。然

而，進一步的模擬實驗發現在號誌時制的設計的目標上，需要在交通效率與安全

之間作平衡和取捨，增加號誌週期長度能降低交通衝突數，但同時會導致更長的

等待時間。 

    Vasconcelos et al. (2014a)[58] 驗證 AIMSUM 模擬模式搭配 SSAM 進行路口

安全分析的能力，針對四叉優先通行路口（four-leg priority intersection）、單車道

圓環（single-lane roundabout）以及交錯四叉路口（four-leg staggered intersection）， 

探討在不同交通量下，比較模擬之衝突數量與事故預測模型（accident prediction 

models，APM）所計算之事故數量間之差異，結果發現隨著年平均每日交通量增

加，衝突與事故增加趨勢大致相同。進一步比較數個路口的模擬衝突數與實地觀

察衝突數，發現模擬之衝突數有所低估但呈系統性，結果仍可重現衝突數的變化

趨勢以及辨認出路口的高風險區域。Vasconcelos et al. (2014b) 探討了常規的單

車道（single-lane）、雙車道（two-lane）以及非常規的渦輪型圓環（turbo-roundabouts）

的圓環比較三者於效率與安全上的優劣，運用 AIMSUM 進行模擬及 SSAM 進行

安排評估分析，結果顯示渦輪型圓環較少發生交通衝突，但一旦發生則較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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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無人機交通觀測方法 

3.1 作業流程及無人機適用機型說明 

3.1.1 無人機作業流程說明 

無人機交通觀測作業流程，請見圖 3.1-1，包含無人機作業可行性評估 (空

拍地點、無人機攝影適用機型、環境條件)、飛行參數設定、選定錄影位置、無

人機及號誌時相錄影、完成路口影像蒐集，再進行影像處理、交通衝突分析及產

生衝突事件作業，將於後續章節說明。另外，無人機與路口攝影機的優缺點，已

於前期之期末報告書中說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1-1 無人機交通觀測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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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研究已歸納出最佳拍攝影像設定，標準化之飛行參數請參考表 3.1-1。

路口影像蒐集時係以主幹道為橫向，而非以正北方為拍攝方向，未來計畫可視需

求進行討論調整。 

隨著無人機技術持續演進，本研究嘗試採用長時效型無人機進行長時間之

交叉路口影像蒐集。一般路口飛行高度約 75 公尺；長大型路口，例如「新竹縣

竹北市自強北路 & 勝利七八街」，飛行高度約 90 公尺。 

表 3.1-1 最佳拍攝影像設定表 

無人機 DJI Phantom 4 pro[73] 

高度 75 公尺 

風速 9 m/s 以下 

拍攝解析度 1080P / 4K，30fps 

畫面設定方式 
1.主要道路橫向置中、次要道路縱向置中                   

2.確認影像對焦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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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無人機適用機型說明 

本研究導入三款無人機進行實際拍攝作業，驗證適合機種，以利後續路口影

像蒐集工作使用。以下說明三種無人機型式規格、實測結果比較，如表 3.1-2。 

表 3.1-2 無人機型式規格及實測結果比較 

機型 長效無人機 繫留多旋翼無人機 市售無人機 

示意圖 

 

 

 

飛行時間 45~60 分鐘。 2 小時以上，由地面

電源遞送至無人機。 

約 20~25 分鐘。 

軸距 75 公分，體積小可背

包攜帶，收折後約 A4

紙大。 

100 公分。 35 公分，體積小可背

包攜帶。 

重量 約 3.1 公斤。 約 6.5 公斤。 約 1.4 公斤。 

單價 約 15 萬元。 約 90 萬元。 約 5 萬元。 

解析度 2.7K 線性 30fps。 1080p 30fps。 4K 30fps。 

最大風速 8 m/s 8 m/s 10 m/s 

優點 收折體積小且重量

輕；飛行時間較長。 

電源透過高拉力電源

線由地面源源不絕的

遞送至無人機上。 

機身輕巧，具備快速

起降之特性；空拍影

片不需後製。 

缺點 攝影機非一體成型，

易受陣風影響，影像

品質較不穩定。 

起飛時電源線會橫跨

路口，容易被靠近路

邊行駛的行人、自行

車、機車忽略。 

飛行時間較短。 

適用場域 風速小於 5 m/s 區域 適合空矌或非都會區

域。 

市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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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效無人機 

本研究導入長效無人機，主要是展延其飛行時間至 60 分鐘，而於搭載三軸

雲台及運動相機(Gopro)之後仍有 45 分鐘的飛行時間，因此可適用於執行資料蒐

集、搜索、檢測、偵查以及航空拍攝等多種空中任務。然因外掛攝影機非一體成

型，易受陣風影響，影像品質較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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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機型具備可折疊碳纖維機體，結構強固體積小且重量輕，收折後長寬高尺

寸約為 26 公分 x 20 公分 x 12 公分。其外觀請參考圖 3.1-2。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1-2 長效無人機示意圖 

 

 

  

2.7~4K，30 張/秒，寬角度 2.7K，30 張/秒，線性角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1-3 工研院中興院區9館路口及51館露台，測試長效無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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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繫留多旋翼無人機 

由於長時路口影像蒐集需求，除了長效無人機外，亦導入繫留多旋翼無人機

來達成，其電源透過高拉力電源線由地面源源不絕的遞送至無人機上，使無人機

得以長時間的連續飛航與攝影。其示意圖請參考圖 3.1-4。 

本機型於工研院實際路口測試，持續飛行時間 1 小時以上，如圖 3.1-5。因

起飛時電源線會橫跨路口，即使加裝反光條也不明顯，容易被靠近路邊行駛的行

人、自行車、機車忽略。若遠離路口起降，雖然安全較無疑慮，但空拍影像可能

無法涵蓋全部路口；所需起降空間較大，符合條件的路口有限。評估後僅限於車

流量較低，可等待起飛、降落完成，再通行的區域使用。 

繫留無人機雖可提供長時拍攝，但現行繫留無人機需牽引一電力供應電線，

飛行時對於交通路口有潛藏危機，不建議於路口使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1-4 繫留多旋翼無人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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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1-5 工研院中興院區9館路口，測試繫留多旋翼無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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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售無人機 

鑒於上期評估之 X6+ 與 P4P 無人機使用經驗，X6+為一款客製化無人機，

雖 X6+滯空拍攝可達 40 分鐘以上，但體積較為龐大，於交叉路口執行勤務時恐

易引發民眾圍觀造成維安上的不便，而 P4P 雖飛行時間較短，但因機身輕巧，

具備快速起降之特性，相當適合於市區交叉路口迅速升空執行任務。因此本研究

仍持續使用市售無人機進行實際拍攝工作，其外觀請參考圖 3.1-6。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1-6 DJI Phantom 4 Pro 樣貌 

3.2 無人機作業可行性評估 

無人機作業需依據地點、天候環境及無人機性能等條件進行評估。綜合目前

天氣預報能力，盡量在晴天、蒲福風級<3 (3.4~5.4 m/s)出勤，最好上週五或當週

一決定。其流程如下，將針對三項條件說明評估之方法。 

1. 評估空拍地點。 

2. 評估無人機性能。 

3. 評估執行任務當天之環境條件。 

3.2.1 評估空拍地點 

空拍地點選擇首先需確認是否位於禁限航區或距離鐵路、高架橋等設施達

300 公尺以上，然後再選擇合適之起飛地點。查詢及評估方法說明如下， 

1. 查詢是否位於禁限航區[71] [72]。若於限航區，申請方式請見 3.3 限高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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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2. 確認距離鐵路、高架橋、交流道等設施，達 300 公尺以上。 

3. 選擇合適之起飛地點。需要 5 公尺 x 5 公尺寬敞面積，飛行路徑遠離電

線、高壓電塔、無線電高塔或高樓。 

鐵路、機場禁限航區等危險區域，因應危機處理需訂定緩衝區，建議值為

300m(公尺)以上(如圖 3.2-1,圖 3.2-2)。本年度計畫已選定 5 個路口，包含「新竹

縣竹北市自強北路 & 勝利七八街」、「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 中山路」、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 勝華街」、「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 十全一路」、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 博愛二路」，詳細評估過程說明放於附件 C1。 

 

 

資料來源：Google Map 

圖 3.2-1 鐵路危險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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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lyerlee.com rcrmaps 

圖 3.2-2 機場禁限航區危險區域圖 

3.2.2 評估無人機性能 

性能評估，例如抗風能力、懸停飛行能力、飛行及拍攝時間、軸距大小、飛

行高度至少 75 公尺，及影像解析度、攝影機三軸穩像。以我國「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 101 年 11 月 26 日發布之飛航公報 AIC 04/2012 無人駕駛航空器系統(UAS)

在臺北飛航情報區之作業」[62]為例，申請開放飛行限高時，需說明「UAS/RPAS

名稱及其性能諸元」(如表 3.2-1) ，其中即包括無人機之抗風能力。 

    如表 3.2-1 所示，進場速度為 4 m/s(公尺/秒)，對照我國中央氣象局提供的

「蒲福風級對照表」[64] (如表 3.2-2)，約為 3 級風 3.4~5.4 m/s 範圍，故圖中環境

限制登錄為「3 級風，空中遇雨返航」。 

雖然圖中最大巡航速度，標示為 20 m/s，但此模式會造成電力迅速消耗，失

去長時穩定錄影，蒐集路口畫面的意義。另外，無人機雲台需支援三軸穩定功能，

攝影機擇定無曲面效果且攝影角度大，解析度以 1080p 以上，4K 為佳。 

無人機具備自動飛行模式，參數設定依現場狀況調整，起降路徑設定需避開

障礙物。但在路口拍攝時，需確認拍攝畫面後停懸拍攝，而 GPS 定位差異有時

會 10-15 米以上，不建議在路口使用這樣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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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UAS/RPAS名稱及其性能 

名 稱 
四軸多旋翼無人飛機 

 
型 式 

四軸固定式 

翼 展 / 機 身 長 度 

( 毫 米 ) 

350mm 機 身 空 重 

(不含燃量/酬載) 

無酬載 

最 大 籌 載 

( 公 斤 ) 

無酬載 
使 用 燃 料 

鋰聚電池 

最 大 起 飛 總 重 

( 克 ) 

1380g 最 大 升 限 

( 米 ) 

6000 米 

滯 空 時 間 
約 28 分鐘 

 
最 大 航 程 

通訊斷線返航 

最 大 巡 航 速 度 

( 浬 / 時 ) 

20 m/s 最 小 巡 航 速 度 

( 浬 / 時 ) 

無操作自動懸停 

爬 升 / 下 降 率 

( 呎 / 分 ) 

4 m/s 最 大 轉 彎 率 

( 度 / 秒 ) 

200 度/s 

進 場 速 度 

( 浬 / 時 ) 

4 m/s  環 境 限 制 

( 風 速 / 雨 量 ) 

3 級風，空中遇雨返航 

起 飛 方 式 
跑道□ 手擲□ 

降 落 方 式 
跑道□ 降落傘□ 

彈射□ 其他□ 其他□ 攔截網□ 

遙 控 方 式 / 頻 率 2.4G  導 航 方 式 GPS 自主定位導航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3.2.3 評估環境條件 

1. 風速與風向 

風速大於 9 m/s，不建議飛行拍攝。如我國中央氣象局提供的「蒲福風級對

照表」[64]所述，風之強弱程度，通常用風力等級來表示，而風力的等級，可由地

面或海面物體被風吹動之情形加以估計之。目前國際通用之風力估計，係以蒲福

風級為標準。蒲福氏為英國海軍上將，於 1805 年首創風力分級標準。先僅用於

海上，後亦用於陸上，並屢經修訂，乃成今日通用之風級。實際風速與蒲福風級

之經驗關係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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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 0.836 * (Ｂ ^ (3/2)) 

Ｂ為蒲福風級數 Ｖ為風速（單位：公尺／秒） 

 

另外，風向儘量和鐵路、機場禁限航區等危險區域相反(如圖 3.2-1,圖 3.2-2)，

危機處理時較有操作緩衝區。現行蒲福風級標準(如表 3.2-2)，故出勤時需參照

風速預報。 

表 3.2-2 蒲福風級對照表 

蒲福風級 風之稱謂 一般敘述 公尺每秒 m/s 浬每時 kts 

0 

無風 

calm 

煙直上 不足 0.3 不足 1 

1 

軟風 

light air 

僅煙能表示風向，但不能轉動風標。 0.3-1.5 1-3 

2 

輕風 

light breeze 

人面感覺有風，樹葉搖動，普通之風標轉動。 1.6-3.3 4-7 

3 

微風 

gentle breeze 

樹葉及小枝搖動不息，旌旗飄展。 3.4-5.4 8-12 

4 

和風 

moderate breeze 

塵土及碎紙被風吹揚，樹之分枝搖動。 5.5-7.9 13-16 

5 

清風 

fresh breeze 

有葉之小樹開始搖擺。 8.0-10.7 17-2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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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氣預報 

    雨天、強風、起霧、冰雪，不建議飛行拍攝。以我國中央氣象局天氣 10 日

報[65] (如圖 3.2-3)、鄉鎮預報[66] (如圖 3.2-4)為例，天氣 10 日報資訊不足，鄉鎮

預報可提供未來 7 天的 1 週預報，但精確度只有 12 小時為間隔。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圖 3.2-3中央氣象局天氣10日報參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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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圖 3.2-4中央氣象局鄉鎮預報圖 

以 Windy 天氣預報整合網站[67] (如圖 3.2-5)為例，雖然有提供 ECMWF 

(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 

GFS (Global Forecast System, 全球預報系統), METEOBLUE (瑞士巴塞爾大學創

建的氣象服務) 數家天氣預報資料，最多可達 9 天，但精確度達 3 小時為間隔的

預報，只有提供最近 6 天。 

 

資料來源：Windy.com 

圖 3.2-5 Windy天氣預報整合網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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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限高場域申請 

「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草案）」「遙控無人機檢驗及操作人員測驗委託辦法

（草案）」原預定於 2019 年 7 月 1 日上路，然而當前因全台各縣市的禁航圖資

還未完備，預定要延至 2020 年第一季，才實施無人機監管。 

因此在「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正式實施前，依照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公

布的規定，以「機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實施要點」[61]為主，請見圖 

3.3-1 限高場域申請流程，將說明如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3-1 限高場域申請流程 

3.3.1 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實施前 

我國現行規定包含「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對機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

物體實施要點」[61]
 (如圖 3.3-2)、「飛航公報 AIC 04/2012 無人駕駛航空器系統

(UAS)在臺北飛航情報區之作業」[62]生效期 01 JAN 2013 截止 PERM(永久)、臺

北飛航情報區飛航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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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圖 3.3-2 機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距離範圍示意圖 

 

查詢方法說明如下， 

1.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無人機專區 > 機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

（含空拍機及遙控無人機）[71] 

2. 空拍機常見之禁航區地圖，含臺灣禁限航區[72] 

申請時應檢附主管機關使用無人載具之計畫核定文件(如圖 3.3-3)，包括「合

約書」、「無人航空器系統（UAS）作業申請表」，需有申請單位官防用印。並登

錄 UAS/RPAS 名稱及其性能(如表 3.2-1)、UAS/RPAS 附圖、UAS 起降場地暨障

礙物附圖、UAS 作業空域附圖(含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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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辦理勞務採購案契約 

  

無人航空器系統（UAS）作業申

請表 

UAS/RPAS 附圖 

  

UAS 起降場地暨障礙物附圖 UAS 作業空域附圖(含座標)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圖 3.3-3 限高申請文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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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實施後 

和「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實施前相同，申請時應檢附主管機關使用無人載

具之計畫核定文件(如圖 3.3-3)，包括「合約書」、「無人航空器系統（UAS）作業

申請表」，及類似的「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活動計畫書」(如圖 3.3-4)，需

有申請單位官防用印。 

並登錄 UAS/RPAS 名稱及其性能(如表 3.2-1)、UAS/RPAS 附圖、UAS 起降

場地暨障礙物附圖、UAS 作業空域附圖(含座標)。另需準備「政府機關(構)、學

校或法人作業手冊」(如圖 3.3-5)，依據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法規架構，需於活

動前 15 日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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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 

圖 3.3-4 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活動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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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 

圖 3.3-5 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作業手冊 

 

其他準備資料包含下列項目， 

1. 解禁限高無人機設備清單，含電池 QC 證明。 

2. 無人機操作證明，含上課證明書、初級操作證。 

 

3.3.3 臺北飛航情報區 & 有效飛航公報 

1. 臺北飛航情報區 

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ICAO)把全世界的天

空分為大大小小的飛航情報區(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FIR)，目前全球各地有

300 多個飛航情報區。 

臺北飛航情報區(以下稱本區)是在民國 42 年劃定的，由飛航服務總臺全天

候 24 小時針對飛航於此一區域內所有航空器，提供完善的飛航管制、飛航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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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氣象、航空通信、地面助導航設施...等服務，時時守護著本區的飛航安全及

空運便利。[63] 

本區位在東經 117.5 度至 124 度，北緯 21 度至 29 度，東面、南面分別跟日

本福岡及菲律賓馬尼拉的飛航情報區做鄰居;西面、北面則分別跟香港及中國大

陸的廣州、上海飛航情報區相比鄰。目前共計有國際航路 14 條、區內過境航路

4 條及國內航路 4 條，位居西太平洋空中航路之樞紐，在民國 105 年提供將近

165 萬管制架次的服務，是東亞航空運輸網絡不可或缺的空中廊道(如圖 3.3-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圖 3.3-6 臺北飛航情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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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效飛航公報 

108 年 1 月 15 日仍有效之航空公報（AIC）[74](如表 3.3-1)。 

表 3.3-1 有效之航空公報（AIC）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臺北飛航情報區電子式飛航指南[63]，有提供「臺北飛航情報區航路圖」(如

圖 3.3-7)，可對照機場、軍事基地、發電廠設施禁限航區。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圖 3.3-7 臺北飛航情報區航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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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長大型路口方案規劃 

除了標準的十字路口外，臺灣仍有超大型路口，如台北市仁愛路圓環，故需

同時規劃長大型路口之觀測方法，如表 3.4-1 所示說明如下 

方案一、飛行高度更高，以涵蓋全部範圍，以目前解析度來說，可能無法進

行小於機車之物件分析。 

方案二、使用魚眼鏡頭以涵蓋全部範圍，影像變形問題須處理，多數區域也

會因扭曲而小到不行。 

方案三、使用多無人機進行影像拼接，無人機影像同步及拼接問題須處理，

會引發更多新問題。無人機影像同步及拼接所造成的影像失真將降低深度學習

偵測的準確度。 

方案四、先篩選易肇事路段進行局部分析，定義該局部路口的進出方向，即

可用完整路口的方法分析。 

依上述說明，將採用方案四進行長大型路口之交通觀測方案。 

表 3.4-1 長大型路口方案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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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號誌時相與影片對時做法規劃 

交通衝突主要集中於號誌化之交叉路口，許多的事故發生乃因搶紅燈或不

遵守交通號誌指示所導致。當無人機由制高點且垂直角度往下拍攝，實無法清楚

拍攝到號誌時相變化狀況，因此難以將無人機影像與號誌時相進行同步，如此可

能無法判斷某些危險因素。 

號誌時相表已向各單位索取多次，但因為時相表更新作業費時，和現場時相

不一致的機率很高，各單位建議以現場為準。另外，特殊時相轉換的時間通常在

整點，拍攝時已儘可能避開，目前約 30 趟次中，只有 1 趟次有遇到時相轉換。 

本研究規劃路口號誌時相與影片對時之方法，以利後續進行交通安全診斷，

使用 UTC 時間做同步對時，原則上可達毫秒等級，目前實測結果，其精準值可

達 300ms。方法如圖 3.5-1，主要步驟如下: 

1. 無人機影像蒐集時進行時間記錄 

(1)  開啟 UTC 時間。 

(2)  無人機起飛。 

(3)  手機錄影「UTC 時間+無人機圖傳+號誌時相二週期+無人機穩定後

錄影」。 

① 記錄無人機錄影後 UTC 時間。 

② 記錄燈號切換時 UTC 時間，例如記錄至少 2 次綠燈開始時間。 

(4)  手機錄影結束。 

(5)  空拍影片不需後製。 

2. 進行時間比對，記錄校正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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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5-1 無人機影像蒐集時進行時間記錄 

為降低人為及機械誤差，採用的「對時做法」為用手機錄影 UTC 時間、圖

傳畫面及號誌，優點是記錄在側錄影片中，可事後比對降低人眼誤差。 

採用兩階段比對(如圖 3.5-2)，第一階段，記錄「無人機穩定後錄影，UTC

時間」；第二階段，確認「號誌時相二週期，UTC 時間」。即可利用兩階段時間

的差額，得知號誌時相週期開始的時間，位在空拍影片中的哪一個時間段。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5-2 號誌時相與影片對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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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雲林縣斗六市路口為例(如圖 3.5-3)，因為臺灣位於 UTC time+8 時區，故

側錄影片的時間需增加 8 小時。我們可由側錄影片，取得無人機開始存檔時間

及綠燈切換時間，推得「綠燈開始時間」位在空拍影片中的 19.373 秒，此時間

即為綠燈開始時間(17:18:55.615)，與無人機開始存檔時間(17:18:36.242)之差距。 

比對空拍影片(如圖 3.5-4)，雲林縣斗六市路口第 2 趟 0 分 19 秒畫面，及雲

林縣斗六市路口第 2 趟 0 分 20 秒畫面，可證明綠燈開始畫面，約在空拍影片第

19 秒處。 

 

雲林縣斗六市路口，無人機開始存檔(17:18:36.242) 

 

雲林縣斗六市路口，綠燈開始(17:18:55.615)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5-3 雲林縣斗六市路口側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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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斗六市路口，第 2 趟 0 分 19 秒畫面 

 

雲林縣斗六市路口，第 2 趟 0 分 20 秒畫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5-4 雲林縣斗六市路口綠燈開始畫面 

號誌時相與影片對時錄影箱設備升級，可避免強光反射，畫質提升至

1080p/720p。使用 JVC 攝影機、Sony 相機鏡頭，搭配 HDMI 4 進 1 出影像分割

處理器、HDMI USB 錄影盒即時錄影。注意不要在號誌時相轉換、手動控制的

過程中錄製，且不建議於手動操控的方式進行影像蒐集，作業流程請見圖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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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5-5 號誌時相與影片對時作業流程 

錄影箱設備升級現場照片，如圖 3.5-6。左上畫面為錄影箱設備及 JVC 攝影

機配置，包含 enerpad AC40K 萬用行動電源、HDMI 螢幕、Uptech HS450 HDMI

影像分割處理器、UPMOST MPB930 HDMI 錄影盒、外接式 SSD 行動硬碟。右

上畫面為錄影盒記錄的影片，包含 UTC 時間、無人機圖傳、號誌鏡頭畫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5-6 號誌時相與影片對時錄影箱，設備升級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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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7 可知，(路口 A 紅燈持續 59 秒) – (路口全紅燈 2 秒) = (路口 b,d 綠

燈、黃燈、全紅燈持續時間) + (路口 c 綠燈、黃燈、全紅燈持續時間)。(路口 b,d

紅燈持續 101 秒) – (路口全紅燈 3 秒) = (路口 c 綠燈、黃燈、全紅燈持續時間)。 

符號說明， 

1. Video A 為第一架次影片, road b,d 為路口編號。 

2. green 綠燈, yellow 黃燈, red 紅燈, all red 路口全紅燈 

3. P4P recorder 無人機錄影時間, d 直走, r 右轉, l 左轉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5-7 影片對時人工時相 -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 勝華街 

台南市交通局提供的，永康區中華路 & 勝華街時制計畫如圖 3.5-8。拍攝

時間為 2019/8/26(一)17:00~18:00，其中分相 1 中華路 16:00~19:00 綠燈 93 秒，

即為 C 路口 83+10 秒，加上黃燈 3 秒、全紅燈 2 秒，等於時比 98 秒。分相 2 勝

華街 16:00~19:00 綠燈 36 秒，即為 B, D 路口 36 秒，加上黃燈 3 秒、全紅燈 3

秒，等於時比 42 秒。 

我們推測的週期 140 秒，即為時比 98+42 秒，長度正確。另外，我們取得的

時制計畫表只有分兩主要週期，但該路口有轉向的早開/遲閉，並未記錄在表中，

所以有必要現場確認作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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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5-8 台南市交通局永康區中華路 & 勝華街時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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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拍影像資料蒐集 

4.1 訓練資料場地篩選與實拍 

4.1.1 地點評估 

訓練資料場地共計評估臺灣北部 8 個路口，預計進行 5 個路口，12 趟次空

拍服務，補充自行車、行人、貨卡車、聯結車等訓練資料的不足。其中桃園市初

選 5 個路口，選擇其中 2 個路口空拍；在新竹工研院中興院區場域，選擇 2 個

路口空拍；在中和遠東世紀廣場，選擇 1 路口空拍。訓練資料場地飛行評估總

表，請見表 4.1-1。詳細評估說明請見 3.2 無人機作業可行性評估。 

表 4.1-1 訓練資料場地飛行評估總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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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空拍記錄 

訓練資料在五個地點，共飛 12 趟次，其中「新竹工研院 9 館路口」2 趟次、

「楊梅區中山北路一段 & 環東路」3 趟次、「桃園市政府文化局」1 趟次、「工

研院 67 & 77 館路口」4 趟次、「中和遠東世紀廣場」2 趟次。 

表 4.1-2 訓練資料場地空拍記錄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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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行車、行人] 新竹工研院中興院區 9 館路口 75 公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1-1 DJI P4P_9館路口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1-2 X4 air搭配gopro hero4_9館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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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貨卡車、聯結車] 楊梅中山北路一段 & 環東路 75 公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1-3 聯結車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1-4 貨卡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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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行車、行人]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75 公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1-5 自行車、行人 

4. [自行車、行人及綜合] 新竹工研院中興院區 67 & 77 館路口 75 公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1-6 中午時間自行車、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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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1-7 下班時間綜合客車、轎車、機車、自行車、行人 

 

5. [行人] 中和遠東世紀廣場 75 公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1-8 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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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驗證資料場地篩選與實拍 

4.2.1 地點評估 

驗證資料場地共計評估全臺灣 19 個路口，預計在 5 個路口，進行 20~30 趟

次空拍服務。配合高雄市交通局需求，在高雄市飛行場域依其選定之 4 個路口，

選擇其中 2 個路口空拍，包含「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 十全一路」「高雄市

鼓山區裕誠路 & 博愛二路」；配合路口改善計畫，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初選全

臺灣 15 個路口，選擇其中 3 個路口，於施工前後分兩階段空拍。驗證資料場地

飛行評估總表，請見表 4.2-1。詳細評估說明請見 3.2 無人機作業可行性評估。 

民族一路 & 十全一路路口，乃高雄市交通局選定，雖然非完全正交，但還

是能進行分析處理。衝突分析技術之應用不受限於路口之幾何型態，本研究的實

作地點選擇以高風險路口為主，非完全正交之路口也可納入分析對象。 

表 4.2-1 驗證資料場地飛行評估總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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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空拍記錄 

驗證資料預計在 5 個地點，進行 20~30 趟次空拍服務，其中配合高雄市交

通局需求，「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 十全一路」「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 博

愛二路」已完成共 6 趟次。 

配合路口改善計畫，第一階段路口改善前，「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北路 & 勝

利七八街」、「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 中山路」「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 勝

華街」已完成共 18 趟次。第二階段路口改善後，「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 

中山路」已完成共 3 趟次。 

1.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北路 & 勝利七八街 

第一階段空拍任務，5 月初因天候取消兩次後，於 5/14(二)上午 08:00~9:30

空拍完成。飛行高度 90 公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2-1 中油台大站旁停車場、第2趟1分09秒畫面 

號誌時相與影片對時，錄影箱設備升級後，於 8/22(四)上午 08:00~9:30 空拍

完成。飛行高度 9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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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2-2 中油台大站旁停車場、第4趟0分03秒畫面 

 

2.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 中山路 

第一階段空拍任務，5 月初因天候取消兩次後，於 5/14(二)下午 17:00~18:30

空拍完成。飛行高度 75 公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2-3 雲林客運斗六停車場、第 2 趟 0 分 21 秒畫面 

第二階段空拍任務，已確認路口改善計畫施工完成，於 10/15 (二)下午

17:00~18:30 空拍完成。飛行高度 7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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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2-4 雲林客運斗六停車場、第 4 趟 1 分 27 秒畫面，路口改善後 

 

3.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 勝華街 

第一階段空拍任務，因等候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核可，機場限航區限高 60 公

尺申請，及梅雨季、颱風季等天候干擾，於 8/26(一)下午 17:00~18:30 空拍完成。

飛行高度 75 公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2-5 中華廣場夜市停車場、第1趟0分41秒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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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 十全一路 

第一階段空拍任務，因等候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核可，機場限航區限高 60 公

尺申請，及梅雨季、颱風季等天候干擾，於 8/27(二)上午 08:00~9:30 空拍完成。

飛行高度 90~110 公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2-6 高雄市果菜批發市場停車場、第1趟1分26秒畫面 

 

5.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 博愛二路 

第一階段空拍任務，因等候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核可，機場限航區限高 60 公

尺申請，及梅雨季、颱風季等天候干擾，於 8/27 (二)下午 17:00~18:30 空拍完成。

飛行高度 75 公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2-7 明誠公園旁人行道、第1趟1分21秒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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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小物件訓練資料標註 

由於目前絕大多數的車輛偵測是應用在一般車用或路口攝影，並未有大型

而公開的空拍道路影像資料庫，因此本計畫需自行訓練適用於空拍影像之車輛

偵測與分類模型。 

本訓練資料主要針對小物件(行人、腳踏車、機車)為標註目標，將小物件與

小型車、大型車分開訓練是因其採用不同的偵測方式，小型車、大型車主要使用

Mask R-CNN 作物件偵測，在小物件的偵測上由於面積明顯較小，若與小型車、

大型車同採 Mask R-CNN 將因影像像素過小或特徵點不足而判別失敗，因此小

物件目前主要採用 YOLOv3 演算法，並以單張訓練和連續影像訓練作為訓練方

式。 

圖 4.3-1 紅框為機車、綠框為腳踏車、藍框為行人，我們將其賦予正確的類

別編號，並且廣泛蒐集各種不同的場景的訓練樣本，再透過深度學習針對標註的

小物件進行訓練，取得其網路層中的大量權重數據並作為偵測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3-1標註前後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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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標註程式 

圖 4.3-2 是本研究自行研發之影像資料標註程式，透過人工方式標註影像中

小物件的矩形，並針對不同的小物件(行人、腳踏車、機車)給予不同類別編號，

其軟體需求為 Python* 3.5 以上，工具包為 pyforms，影像需求尺寸為 1024x1024，

格式 PNG。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3-2標註軟體圖 

標註程式操作介面如圖 4.3-2，以圖中紅框標示數字依序介紹操作功能： 

1. 選擇欲開啟的影像(單張影像)或資料夾(多張影像)，確認後點擊 Confirm

鈕，影像將顯示於介面中央，標註點與類型將儲存成同名的 txt 標註檔，

若開啟的資料夾內含有標註檔，標註框將自動匯入影像中，若資料夾已

開啟多張影像建議檔案路徑不含有中文文字，開啟後的影像順序採數字

排序由小至大。 

2. 標註的矩形將呈現在影像中，影像可透過滑鼠滾輪做縮放動作、勾選右

側欄位的 Dragging Mode 後可以對影像實施拖移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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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勾選欲標註物件的類別：Pedestrain 行人、Bicycle 腳踏車、Motorcycle 機

車，類別旁的數字為參數可調整標註框大小，目前訓練樣本參數設定行

人為 7、腳踏車為 15、機車為 17，圖 4.3-3 參數的值是已標註點為中心

向外移相應像素數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3-3標註物件參數定義圖 

4. 操作功能可勾擇 Create or Remove Bounding Box(創建/刪除標註框)、

Dragging Mode(拖移影像)、Dragging Bounding Box(拖移標註框)，介紹如

下: 

(1) 創建/刪除標註框：透過滑鼠左鍵點擊欲標註影像可創建標註框，滑

鼠右鍵點擊影像上欲刪除的標註框可刪除其標註框。 

(2) 拖移影像：影像上點擊滑鼠左鍵並且按住不放，將滑鼠往欲察看的

反方向移動至定位後鬆開滑鼠左鍵，完成影像拖移。 

(3) 拖移標註框：對影像上的單個標註框做拖移，於標註框內點擊滑鼠

左鍵且按住不放，將滑鼠往標註框欲移動之方向移動至定位後鬆開

滑鼠左鍵，完成標註框拖移。 

5. 資料夾開啟多張影像做標註提供影像切換功能，按鈕用由上至下分別為：

Next Image(下一張)、Prev Image(上一張)、Remove Last Square(刪除最後

的標註框)、Copy and Go to Next(複製標註框至下一張)、Copy and Go to 

Prev(複製標註框至上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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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註影像為靜態圖像人工辨識有時會不易判別，因此標註軟體將上述操作

功能建立快捷鍵，表 4.3-1 供標註者透過鍵盤做控制，可利用按鍵 F、S 做影像

的切換快速確認物件是否為需標註物件，透過按鍵 E、D 切換勾選類別，如行人、

腳踏車、機車。 

表 4.3-1功能對照之快捷鍵 

快捷鍵 F S E D R W Space V X 

功能 上一張 下一張 
向上選

擇類別 

向下選

擇類別 

創建/

刪除標

註框 

拖移圖

像 

拖移標

註框 

複製標

註框至

下一張 

複製標

註框至

上一張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標註軟體因應演算法所需的要求以及增加標註效率做為更新目標，目前標

註軟體版本已更新至 1.1.3。CRNN 演算法採用連續影像訓練，影像間的變化較

小，因此在 1.1.2 版本新增複製當前標註框至下一張或上一張的功能，藉此提升

標註效率，表 4.3-2 為歷代版本的更新內容。 

表 4.3-2版本更新 

版本 1.0.0 1.0.2 1.1.2 1.1.3 

更新內容 
 標註框選擇 

 影像縮放 

 最後標註框移除

鍵 

 修正部分 bug 

 標註框移除鍵 

 影像拖移 

 修復選取 bug 

 修復拖移 bug 

 優化影像切換 

 標註框拖移 

 複製標註框 

 新增快捷鍵 

 修復縮放 bug 

 修復複製 bug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4.3.2 標註操作標準 

標註標準程序如下: 

1. 標註已中心點概括其物件為主 

2. 行人穿雨衣、撐雨傘都需標註 

3. 被輕微遮蔽的物件仍予以辨識及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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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人牽腳踏車、開啟車門等尚未乘坐動力工具的皆標註為行人 

5. 影像中尚未被乘坐的動力工具不須標註，如放置於騎樓的腳踏車、機車 

標註完成的影像將產生與其同名的 txt 檔儲存其標註類別與位置，圖 4.3.4

的 txt 標註檔存有每個標註物件的資訊，儲存內容由左至右為類別、位置 x、位

置 y、類別框長度、類別框寬度，介紹如下: 

1. 類別：0(行人)、1(腳踏車)、2(機車) 

2. 位置 x、y：標註框的中心點為座標，x 為橫軸、y 為縱軸儲存方式採像素

位置/影像大小，圖 4.3-4 中 txt 檔紅框註明的類別 1(腳踏車)來說明其 x 

= 0.5830078125 (597/1024 )、y = 0.3154296875(323/1024) 

3. 類別框長、寬：小物件採正方形做標註框因此長寬相同，同以上述做說

明腳踏車標註框的參數設定為 15 其採中心點做擴展因此長寬各為 30，

於標註檔上存取的資訊為 0.029296875(30/1024)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3-4標註檔txt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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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標註數量及工時 

本研究小物件訓練標註資料來自無人機所拍攝的空拍影像，以人工標記行

人、腳踏車、機車所在區域，每張標記影像約需花費 4~6 分鐘，始能將畫面上所

有目標物件進行標註。 

表 4.3-3 詳列本研究目前在小物件上的訓練與驗證影像上之標註量達 945

張，每張平均超過 20 個標註物件，其標註工時量約 100 小時。整個標註過程由

選擇標註影像、指派人員標註、檢查標註內容，長達一個月，若單以標註人員做

標註影像的工時，其耗費 2 名人員 7 個工作天(1 天 = 8 小時)。 

 

表 4.3-3標註地點與數量表 

地

點 

中和遠
東世紀
廣場人
行道 

新竹工
研院 67

館 

桃園區
運研楊
梅 

桃園區
桃園市
政府文
化局 

桃園區
中正路
與大興
西路 

八德區
中華路
與茄苳
路 

桃園區
中正路
與三民
路 

桃園區
中山路
與上海
路 

影

像 
        

張

數 
66 182 231 66 100 100 100 100 

工

時 
平均 1 張：4~6 分鐘 

備

註 

  本期無人機影片:補足訓練資料的多樣性 

上期無人機影片:行人、機車、腳踏車數量大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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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影像處理 

在本章節中，將詳述如何透過深度學習與傳統影像處理方法，自原始空拍影

像中擷取每部車輛之軌跡，包含車種、進出路口時間與路口方向、單張畫面中的

車輛位置等資訊，具體流程如圖 5-1 所述。首先，我們會從空拍影片中挑選適當

的訓練影像，進行人工標註後再透過深度學習技術，訓練出四輪車輛以及行人、

兩輪車輛之偵測模型。在本計畫中我們採用了 Mask R-CNN 與 YOLOv3 兩種架

構，分別處理面積較大且呈明確矩形的四輪車輛以及面積明顯較小的行人、自行

車與機車。取得單張下的初步偵測結果後，再透過特徵點追蹤與 SORT 追蹤兩

種不同的追蹤機制，依據目標特性進行時間上的車輛追蹤，並對未偵測出之車輛

進行預測，以擷取完整之車輛軌跡並記錄歸檔，提供後續平台分析之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5-1 空拍影像處理流程圖 

5.1 影片前處理 

在利用空拍影像進行交通車流分析之前，由於無人機本身會受到陣風影響，

導致影像中的街道位置偏離，因此須先針對影像進行對齊校準(image alignment)，

以確保所有影像中的道路、車輛物件皆維持在同一個平面座標系統。本研究採用

2008 年由 Evangelidis(2008)與 Psarakis(2008)所提出的 ECC (Enhanc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影像對齊技術[83][84]，透過找尋輸入影像與樣板影像間最大的相關係

數，決定出一個 3×3 的轉換矩陣，讓輸入影像中的所有點都能透過這個轉換矩

陣，投影到與樣板影像一致的平面座標系統，如圖 5.1-1 所示。ECC 影像對齊演

算法可分為以下數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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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讀取彩色影像 (包含目標影像及其他影像) 

2. 轉換彩色影像為灰階影像 

3. 選擇一運動估測模型(motion model) 

4. 配置記憶體空間貯存轉換矩陣 

5. 使用 ECC 相關係數法進行轉換矩陣估計，直到滿足設定之終止條件 

6. 將其他影像以估測所得之轉換矩陣進行影像對齊 

 

資料來源：[83]  

圖 5.1-1 影像對齊法之流程示意圖 

圖 5.1-2 為利用 ECC 影像對齊技術以空拍影像中首張影像為樣板之對齊結

果。由圖中可明顯發現無人機所拍攝之影像，在 5 分鐘後(圖 5.1-2(b))與首張影

像(圖 5.1-2(a))有了明顯的位置改變。原本首張影像中大致水平的橫向道路，在

5 分鐘後產生了明顯的傾斜。但在經過影像對齊處理之後(圖 5.1-2(c))，橫向道

路重新旋轉回到水平的位置，影像邊緣的黑色區域則是屬於旋轉前的原影像外

區域，因此缺乏實際影像內容資訊。在經過影像對齊處理後，後續的影像資料才

能在同一個平面座標系統進行分析處理，減少車輛軌跡因無人機晃動位移而產

生顯著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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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首張空拍影像圖 

 
(b)第 5 分鐘空拍影像圖 

 
(c)經對齊之第 5 分鐘空拍影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1-2 空拍影像對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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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後續透過深度學習偵測車輛需耗費相當大的電腦計算量，為了有效減

輕計算負擔，所有對齊校正完之 HD 影片(解析度 1920×1080)會以路口為中心裁

切為 1024×1024 之影片。若為 4K 影片(解析度 3840×2160)，則以路口為中心之

2048×2048 範圍，縮小為 1024×1024 之影片，如圖 5.1-3。此一 1024×1024 之尺

寸大致是 Mask-RCNN 架構在頂級消費型顯示卡(如 GeForce GTX 1080Ti 與

GeForce RTX 2080Ti)上能執行的最大影像尺寸。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1-3 前處理完之影片長寬範圍示意圖 

    為了進一步加速處理速度，本研究也對影片畫面進行等間隔採樣，以求減少

非必要的多餘計算。由於國內一般高解析影片多採 29.975FPS，所有影片會以每

3 張畫面間隔進行取樣，得到之影片 FPS 為每秒 9.99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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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四輪車輛偵測與追蹤 

由於 Faster R-CNN 等一般的物件偵測方法無法準確偵測物體外型，僅能找

尋出由物體上下左右端點圍起的外接框，如圖 5.2-1 所示。然而，這樣的偵測結

果無法正確表示轉彎中車輛的傾斜矩型範圍，因此需要能提供更精確車輛外型

的車輛偵測架構。Mask R-CNN 是 2017 年由何愷明(2017)等人[16]所提出的 CNN

架構，相較於 Faster R-CNN 的外接矩形區域，Mask R-CNN 進一步提供了像素

級(pixel-level)的完整物體區域範圍，本研究再利用可傾斜之矩形去擬合每個車

輛的像素集合，進而成功取出可貼合轉彎中車輛外緣的矩形範圍。這樣的做法大

幅改善了車輛表示位置的精確度，有助於進一步提升風險評估的準確性。由於

Mask R-CNN 在偵測出車輛位置時，也同時預測了其所屬的車輛種類，可同步完

成偵測與分類工作，有效簡化整體處理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2-1 利用Faster R-CNN進行車輛偵測與分類結果 

在四輪車輛的軌跡方面，我們也依賴光流法對車輛特徵點進行追蹤，再透過

類似 5.1 節估測整張畫面位移的方式，改為針對每部四輪車輛的局部範圍影像，

估測第 i張畫面中某一車輛 Vi在下一畫面的矩形位置 Pi+1。之後，再將預測位置

Pi+1與 Mask R-CNN 在下一畫面的所有偵測到車輛的位置比對，若 Pi+1與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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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偵測位置 Di+1，兩者間的矩形範圍重疊程度最高，則表示兩者極可能為同一部

車輛的預測與偵測結果，因此 Di+1即設定為 Vi在下一畫面的實際位置。這是由

於 Mask R-CNN 的偵測結果 Di+1，往往較利用特徵點估測出的位置 Pi+1更為精

準可靠，藉此提升四輪車輛在追蹤上的可靠性。若找不到任何偵測車輛位置與估

測位置 Pi+1高度重疊，則由於缺乏合適的偵測結果，將 Pi+1視為 Vi在下一畫面

的實際位置。 

由於同一部車輛在不同畫面可能被分類於不同車種，因此會再透過投票機

制對於每一部行經交叉路口之車輛，透過車輛追蹤結果來統計該車輛在每張畫

面上被分類車種之次數，並決定同一部車在所有畫面中，最常被分類到的車種作

為最終的分類結果。例如若被分類為小客車之次數最多，則該部車輛在所有畫面

中的分類結果統一為小客車。圖 5.2-2 為前期計畫所開發完成之四輪車輛偵測結

果截圖，途中紅色矩形框為小客車、綠色矩形框為貨車、黃色矩形框為巴士。包

覆整個路口之青色輪廓線為路口的進出邊界，白色數字為從各邊界離開的車輛

總數。每部車輛鄰近位置除了以紅色標示車輛編號(ID)外，也可透過軌跡資訊與

比例尺關係計算出車輛當下時速。相對於一般外接框的偵測結果，透過 Mask-

RCNN 可以取得緊密貼合車輛的矩形範圍，有助於取得更精確的車輛行經區域。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2-2 四輪車輛偵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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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也針對前一期計畫中較缺乏的聯結車車輛，進行了相關訓練資

料的蒐集。由於聯結車車頭與貨櫃車體在轉彎時無法以單一矩形進行描述，因此

本研究將車頭與貨櫃車體視為不同偵測對象，如圖 5.2-3 所示，以獨立的矩形範

圍描述各自移動軌跡，但給予同樣之車輛編號。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2-3 聯結車的車頭與貨櫃車體為各自獨立標註 

另一方面，由於一般CNN架構之深度學習方法對小面積物體表現普遍不佳，

因此對於面積最小的行人與自行車、機車等兩輪小型車輛，本研究採 YOLOv3

架構進行偵測，並對偵測結果進行後續軌跡追蹤。 

5.3 行人與兩輪小型車輛偵測與追蹤 

    由於深度學習的發展歷史尚淺，過去 CNN 物件偵測方法主要著重在對所有

尺度物體的整體表現，直到 2018 年起小物件偵測才逐步獲得了重視。本研究採

用 YOLOv3 作為小物件偵測的基本架構，主要原因有三: 

1. YOLOv3 在偵測小物件上的表現不錯。 

2. YOLOv3 程式在架構更改上遠較 Faster-RCNN、Mask-RCNN 等容易，方便

針對實際需求加以改進。 

3. YOLOv3 在執行效率上也遠較 Faster-RCNN、Mask-RCNN 等架構更為快

速，可避免追加過多的計算時間負擔。 

    傳統上在標註一般訓練物件的外接框時，是指定外接框的左上角與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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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取得位置資訊。有鑑於空拍影像中行人與兩輪小型車輛等並非矩形，加上面積

小難以準確決定其實際範圍，因此本研究在行人與自行車、機車的訓練上，統一

採用正方形外接框進行標註。如此僅需指定小物件中心位置，即可配合固定邊長

來快速對大量相關物件進行標註，可以大幅減輕標註的困難度。 

    圖 5.3-1 為透過 YOLOv3 偵測行人與自行車、機車之結果圖。其中，紫色、

紅色與褐色框分別代表偵測出之行人、自行車與機車，框上數字則為物件編號。

從圖中可以發現行人面積相當小，僅占約 10×10 的像素範圍，人眼甚難分辨。

另一方面，自行車與機車的差異也很難透過人眼進行快速的判別。以目前訓練結

果而言，緊鄰的人群與部分自行車有時仍會被誤認為機車，但機車由於蒐集的樣

本數較大，因此單張畫面上的機車失偵(miss detection)與誤偵(false detection)情況

相較自行車與行人較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3-1 YOLOv3偵測行人與自行車、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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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人與兩輪小型車輛的追蹤問題上，由於前期計畫採用的特徵點追蹤方式，

容易受行人穿越道本身的強烈特徵點影響而失敗，加上小物件內的有效特徵點

亦少，因此，本研究將利用 SORT 演算法對偵測出之行人與兩輪小型車輛進行

追蹤。由於 SORT 演算法主要基於卡爾曼濾波器進行線性運動預測，將預測結

果與偵測結果的偵測框進行匹配，取出高重疊率的匹配組合來完成追蹤，因此不

會受路面線道等顯著外觀變化影響。考量本研究採用之空拍影像不會有車輛間

的遮蔽問題，且經過晃動校正排除攝影機運動(camera motion)影響後，一般兩輪

車輛與行人在短期間內的運動模式亦多符合線性假設，因此採用 SORT 演算法

來追蹤小物件的移動軌跡。另一方面，Deep SORT 雖然改善了一般監視器角度

下，容易因遮蔽引起的物體編號改變問題，但由於本研究採用之空拍畫面在先天

上避免了傳統攝影機的遮蔽問題，加上 Deep SORT 原始訓練出的外觀資訊來自

一般攝影機視角之側拍行人資料庫，因此也不適合直接用於本研究空拍影像中

的俯視行人與機車、腳踏車等兩輪車輛情形。 

在軌跡表現上，由於小物件難以利用 Mask-RCNN 取得其實際範圍，因此我

們利用 YOLOv3 架構偵測以小物件中心為基準的正方形外接框，並對行人、自

行車、機車賦予特定的不同邊長大小。但由於此外接框雖有利於資料標註上的方

便性，但卻明顯小於對象的實際所占區域(特別是對自行車與機車而言)。為了提

取出更精準的小物件範圍，本研究針對小物件訂定了對應的矩形範圍，並根據下

一刻的位移方向來決定行人/車體方向。若下一刻位移量太小，則再往後續軌跡

點尋找，直到找出一個與現今軌跡點間有足夠明顯位移(例如機車車身長度之一

半)的軌跡點，作為車體方向之參考。以圖 5.3-2 為例，軌跡上的一連串圓點代表

時間點 t0 至 t7 的連續機車中心位置，黃色矩形則代表了機車範圍，紅線代表機

車車體主軸的參考方向。其中，t1與 t2由於定點等待等原因，造成中心位置十分

接近。為了讓車體主軸不會因短距離的位移而產生不合理的大幅度改變，因此我

們利用較遠的 t3 時間點位置與 t1 時間點位置所成之連線向量，做為 t1 時車體方

向之參考。這樣的做法有助於提供慢速或靜止機車一個較穩定一致的車體主軸

方向。此外，由於最後一個軌跡點並沒有後續軌跡點可供參考，因此使用前一個

足夠明顯位移的軌跡點，作為車體主軸方向之參考，如圖 5.3-2 中所示時間點 t7

的車體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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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3-2 透過小物件之前後中心位置決定小物件範圍 

 

原本透過 YOLOv3 偵測出的行人、自行車與機車等方形區域，經過 SORT

追蹤取出中心點之連續移動軌跡後，重新以 11×11、11×25、15×35 等 3 種矩形

範圍來分別代表行人、自行車與機車所占空間，並根據軌跡點的後續移動方向來

決定車身方向。圖 5.3-3 顯示了行經路口之機車代表區域，每部機車車頭、車尾

分別以綠線與紅線表示。由圖中可見機車即便是通過行人穿越道亦能有效追蹤，

線道不會對車輛追蹤之結果造成明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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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3-3 透過小物件之前後中心位置決定小物件範圍 

    在目前架構下，錯誤的軌跡資訊來自三個方面: 

1. YOLOv3 在偵測上的失偵，這類情況可能造成追蹤上找不到適當繼承者

的問題。目前透過 SORT 演算法可以透過線性運動假設來對失偵車輛進

行短期位置預測，因此可以容忍短期的失偵現象，並給予重新偵測到之

小物件同樣編號。一旦發現該編號之小物件重新被追蹤成功，再透過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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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內插方式填補失偵期間的小物件位置。 

2. YOLOv3 在偵測上的誤偵/誤分類。一般來說，單純的誤偵情況遠較失偵

情況更少，影響甚小。由於誤偵對象一般不具移動性，且不易被連續偵

測出，因此實務上會被 SORT 演算法以新物件無法連續追蹤成功 3 次之

條件加以排除，難以形成軌跡。另外一種誤分類情況，通常是行人或自

行車被誤認為機車車輛。由於目前本研究在追蹤上是對予行人、自行車、

機車三者統一進行追蹤，如同四輪車輛作法先產生軌跡，再根據同一軌

跡在不同時間的分類情況進行投票，決定該軌跡所屬的車種，因此可減

少因誤分類而產生的追蹤不連續問題。 

3. 追蹤對象的混淆導致同一物件編號改變，這類情況在機車擁擠的情況下

較容易發生。在採用 SORT 演算法後，由於其引入了卡爾曼濾波器來區

分不同運動趨勢的物件，並採用匈牙利演算法優化物件群間的整體配對

誤差，因此表現相當良好。惟有部分慢速劇烈轉向車輛在失偵時，可能

因為前後運動趨勢的差異性而改變了追蹤編號。 

    考慮以上各種錯誤的軌跡資訊來源與成因，在引入 SORT 演算法後多數獲

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未來可考慮讓卡爾曼濾波器引進非線性之運動趨勢估算，

抑或是利用 deep SORT 針對空拍畫面車輛偵測框進行外觀特徵之訓練，嘗試透

過外觀特徵修正原本小物件的單純基於運動的匹配模式，取得更可靠之物體預

測位置，以強化追蹤效果。 

5.4 軌跡資料格式 

透過本研究發展方法擷取出之行人、自行車、機車、汽車、貨車、巴士與連

結車等車輛軌跡，會以 CSV 檔方式加以記錄儲存，以方便後續分析平台及其他

交通分析人員讀取車輛軌跡資訊並加以運用。CSV 檔中每一列即為一部車輛在

通過路口期間的完整軌跡資料。針對每一部車輛，系統將依序紀錄該部車輛進入

路口時間(frame)、離開路口時間(frame)、進入路口代號、離開路口代號、車種(p

為行人、u 為自行車、m 為機車、c 為汽車、t 為貨車、b 為巴士、h 為聯結車車

頭、g 為聯結車車身)、連續的軌跡位置資訊。所有四輪以上車輛將紀錄構成其矩

形範圍之四個角點座標(x1, y1), (x2, y2), (x3, y3), (x4, y4)。行人、自行車、機車亦根

據行進方向分別以 11×11、11×25、15×35 之矩形代表其範圍，並同樣記錄四個角

點座標(x1, y1), (x2, y2), (x3, y3), (x4, y4)。以表 5.4-1 為例，第一列顯示的資訊為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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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4(欄位 A)車輛從第 1 幀畫面(欄位 B)由路口 A(欄位 D)進入，至第 48 幀畫面

(欄位 C)由路口 C(欄位 E)離開之小轎車車輛(欄位 F 顯示代號 c)。該車第一個位

置之四個角點座標分別為(168, 734), (168, 696), (245, 696), (245, 734)、第二個位

置為(186, 735), (186, 696), (265, 696), (265, 735)，以此類推。這些資料除了是平

台計算 PET、TTC 等風險指標的基礎，更可以提供使用者根據自己需求，透過

Excel 試算表等工具，自行計算軌跡相關之交通調查資料，如速率變化、路口轉

向分布、路口車流量變化等不同用途分析。軌跡檔可依入口方向及車種繪製車流

軌跡圖，以圖 5.4-1 為例，可看出右側方向進入路口之機車及小型車動線之差異，

小型車可以直接左轉，而機車則需要進行兩段式左轉。 

表 5.4-1 軌跡紀錄表範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a) 右側入口之機車   (b) 右側入口之小型車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4-1 軌跡資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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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實驗分析 

5.5.1 實驗相關資料 

為了驗證行人、自行車、機車、小轎車、貨車、巴士、聯結車等偵測與追蹤

之實際效果，本計畫在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與勝華街交會路口(簡稱 A 路口)、雲

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與中山路交會路口(簡稱 B 路口)、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與

博愛二路交會路口(簡稱 C 路口)、以及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北路與勝利七八街交會

路口(簡稱 D 路口)等四個不同尺度大小路口，從高度 75 公尺處拍攝之約 100 秒

空拍影片作為實驗對象。每部影片原始規格為解析度 3840×2160、每秒 29.97 幀

之 4K 影片，在經過影片穩定化處理後，以路口為中心選取 2048×2048 區域，重

新縮小壓制為 1024×1024、、每秒 9.99 幀(即每 3 幀保留 1 幀)之影片，以節省處

理時間並滿足 Nvidia 1080/2080 ti 之 11G 記憶體限制需求。圖 5.5-1 依序顯示了

A、B、C、D 四個路口的樣態與單張偵測結果。紫色包圍路口之線段為路口區域

邊界，僅進出邊界路口車輛會被記錄，其他始終停滯於邊界內或邊界外之車輛將

不被記錄，並排出在需要偵測追蹤之對象外。四輪車輛分別以不同顏色表示車身

邊界，包含小轎車(紅)、貨車(藍)、巴士(綠)、聯結車(車頭黃色、拖車部分水藍

色)。對於較小的偵測對象，實驗中主要以固定寬度方型區域配合不同顏色作為

代表，如行人(水藍)、自行車(黃)、機車(白)，並以紅色代表正面方向。此外，在

每個框中心可見一條白色線段，指向同 ID 物件的前一幀位置，以便檢查車輛彼

此交錯時是否發生 ID 互換的追蹤錯誤情形。每部實驗影片通過路口之車輛數如

表 5.5-1 所示，每部影片長度約 100 秒，包含 1000 張連續畫面做為測試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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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1 四部實驗影片路口經過車輛數 

 行人與兩輪車輛 四輪車輛 

路口代號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轎車 貨車 巴士 聯結車頭 聯結車身 

路口 A 0 3 114 52 9 0 0 0 

路口 B 2 9 81 59 3 0 2 2 

路口 C 27 5 161 65 2 2 0 0 

路口 D 0 0 61 76 2 0 1 0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在測試影片中，每部車輛需花費數秒乃至數分鐘時間行經路口，為了驗證每

部車輛在行經路口期間的偵測追蹤情況，因此我們統計了 1000 張畫面中所有車

輛的總出現次數，也就是同一部車若在 1000 張畫面中有 100 張畫面在路口區域

內，則該部車總出現次數為 100 次。在 5.5.2 與 5.5.3 節中，我們將分別討論可

偵測追蹤出的車輛數量、整體查準率(Precision)與查全率(Recall)等數據。 

由於行人/兩輪車輛以及四輪車輛分別採用了 YOLOv3 以 Mask R-CNN 兩

種，因此我們蒐集了約 1500 張人工註解影像，其中包含了 5014 位行人、1120

輛自行車、18076 部機車用於訓練 YOLOv3 模型； 25835 部小轎車、2896 部貨

車、189 部公車、303 部聯結車頭與 306 部聯結車身用於訓練 Mask R-CNN 模型。

在四輪車輛方面，相較於前期的訓練資料，貨車大幅增加了 2 倍以上訓練資料，

並新增了 300 餘部聯結車訓練資料。在行人、自行車、機車方面亦蒐集了可觀的

數量，惟自行車相對數量礙於道路車輛比例問題較難蒐集，且 Youbike 數量佔了

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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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5-1 實驗驗證用之四個路口樣態; 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分別為A、B、C、D路口 

5.5.2 四輪車輛偵測追蹤結果 

雖然許多車輛分析研究習慣以"行經車輛數"為分析標準，但如此往往僅

考量到車輛"計數"問題，而無法作為車輛軌跡完整程度之參考。由於車輛軌

跡為本研究最重要之產出資訊，每一時刻行經路口的車輛位置皆甚為關鍵，

故需更精細地以單幀(frame)畫面為單位分析車輛追蹤結果。若僅以同一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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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被偵測到做為評估標準，便無法看出行經路口車輛之軌跡完整度。此

外，由於四輪車輛與較小之行人/兩輪車輛在偵測與追蹤上皆採用了不同架

構與機制，兩者間幾乎不會產生相互誤認之情形，因此我們將小物件與較大

型的四輪車輛之偵測追蹤結果分別進行討論。為釐清車種間的誤認關係，本

研究以混淆矩陣(confusion matrix)來評估單張畫面下的車種分類結果。在四

輪車輛方面，表 5.5-2代表各測試影片中四輪車輛分類的混淆矩陣情況。1000

張測試畫面中的每部車輛都會針對其分類情況進行獨立計數。以台南市永康

區中華路與勝華街交會路口為例，1000 幀測試畫面中，52 部小轎車(表 5.4-

1)被成功追蹤的次數為 1509 次，僅 10 次被誤分類為貨車；9 部貨車被成功

追蹤出 139 次，其中某部大型貨車車頭剛進路口時有 4 幀被誤分類為聯結車

頭。表 5.5-2 中，對角線白色數據代表各車種在所有影片畫面中被正確偵測

出位置的累計次數；誤分、失偵、誤偵欄位中之數字則分別代表下列涵義: 

1. 誤分: 可偵測出車輛位置，但將實際車種誤分類為其他特定車種之次

數。 

2. 失偵: 無法偵測出該類型車輛位置之次數。 

3. 誤偵: 被偵測為某類型車輛，但該位置其實上不存在任何車輛之次數。 

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定義出下列比率: 

正確率      =     

偵測出正確

正確偵測出該車種位置之次數

某車種實際出現次數
                     (1) 

誤分類率    =     
偵測出位置但誤分類為其他車種次數

某車種實際出現次數
                 (2) 

失偵率      =     
無法偵測出該類車輛位置之次數

某車種實際出現次數
                   (3) 

誤偵率      =     
偵測出非實際存在車輛之次數

偵測出某車種之次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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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2 針對A、B、C、D四個路口偵測追蹤四輪車輛之混淆矩陣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由於貨車、巴士、聯結車相較於小轎車的出現比例不高，因此我們先就

數量最多、較具代表性的小轎車進行說明。四個路口中，偵測追蹤出之小轎

車幾乎皆為正確分類，僅有總計 18 次誤偵發生在 C、D 路口。此外，有 97

次失偵發生在 B 路口的兩部小轎車上(全程未被偵測追蹤到)，與及 57 次被

錯誤分類為貨車。在貨車方面，除前述 A 路口有大型貨車車頭剛進路口時有

4 幀被誤分類為聯結車頭外，與公車同樣並無失偵誤偵情形發生。相對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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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聯結車較容易發生誤分類與失偵情形。聯結車由於車頭與拖車車身採

獨立運動，因此在偵測上區分為兩個獨立矩形區域，其中車頭部分較容易與

其他車輛混淆或產生誤分類 (A 路口)、失偵等問題(B 路口)，其主要原因在

於難以衝高訓練上的樣本數，且車頭型態較無一致性所致。此外，D 路口影

片中包含一部聯結車頭(見圖 5.4-1 右下 D 路口空拍圖)，雖然可追蹤出該聯

結車頭在影片中之完整軌跡，但由於訓練資料中對於加掛拖板車下之車頭部

分，無法標示車頭後半部車體(如圖 5.2-3 所示)，因此在偵測聯結車頭時，有

時會產生如圖 5.5-2 兩種偵測情況，未來需增加單一聯結車頭之訓練樣本以

強化其後半部車體偵測，或透過程式判斷自動補足後半車體。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5-2單一聯結車頭偵測結果之差異 

我們透過查準率(Precision)與查全率(Recall)來評估 4 部影片中，各類車

輛的整體偵測追蹤情形。根據預測對象與實際結果之不同情況(如表 5.5-3)，

查準率與查全率可以分別定義為式(5)與式(6)。其中，查準率代表所有被系統

偵測為該類車輛的正確比例、查全率則代表實際該類車輛可被系統正確偵測

出之比例。在四輪車輛方面，除聯結車效果稍差、部分載人箱型車有時會被

歸類為貨車外，表現相當可靠穩定，與前期結果相比有著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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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3預測對象與實際結果之排列組合情況 

 預測為目標對象(Positive) 預測為非目標對象(Negative) 

預測正確(True) TP (True Positive) TN (True Negative) 

預測錯誤(False) FP (False Positive) FN (False Negative)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Precision =
𝑇𝑃

𝑇𝑃+𝐹𝑃
                          (5) 

Recall =
𝑇𝑃

𝑇𝑃+𝐹𝑁
                           (6) 

    查準率(Precision)與查全率(Recall)和前述之誤分、失偵、誤偵的關係如

圖 5.5-3。已貨車的偵測結果為例子，表 5.5-3 所述之 TP 等同於藍色框的值

(139)，FP 為紅框的值(10+0+0+0)，FN 為綠框的值(0+0+4+0+0)。因此 4 個

路口的貨車查準率 91.8%( 267+134+102+139

267+134+102+139+47+10
 ≒91.8%)，查全率

99.4%( 267+134+102+139

267+134+102+139+4
 ≒99.4%)。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5-3 誤分、失真、誤偵和查準率、查權率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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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4 四輪車輛整體查準率與查全率表現 

 小轎車 貨車 巴士 聯結車頭 聯結車身 

Precision 99.9% 91.8% 100% 99.1% 92.3% 

Recall 99.1% 99.4% 100% 96.0% 90.6%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5.5.3 行人、自行車、機車追蹤偵測結果 

相對於四輪車輛，行人、自行車、機車等顯著較小物件之偵測，在偵測率上

通常較一般大小物件要來得低，隨著近年來深度學習研究課題的不斷擴張，以包

含 YOLOv3 為主的多種物件偵測架構正逐漸改善前述情況。另一方面，隨著物

件偵測效果的逐步提升，SORT 等基於 tracking-by-detection 的追蹤技術也越加受

到重視，甚至結合了深度學習模型，發展出 Deep SORT 等緩解遮蔽問題的進階

追蹤方法。但由於本計畫採用的空拍影像不存在車輛間的遮蔽問題，因此直接透

過 SORT 即可取得相當理想的結果。表 5.5-5 針對 A、B、C、D 四個路口偵測

追蹤行人、自行車與機車之混淆矩陣。在行人方面，C 路口有 27 位行人行經路

口，較具代表性。在 C 路口中，行人誤分類為其他車輛之比例低於 1% 

( 42

11404+42+0+2829
 < 1%)、偵測追蹤失敗率則約占 20% ( 2829

11404+42+0+2829
 ≒ 19.8%)。事

實上，由於俯視下行人極度缺乏外觀特徵，主要是仰賴 SORT 的持續追蹤效果，

即使連續 3 至 4 幀未偵測到行人，也可透過線性假設對移動緩慢之行人進行預

測，大幅改善了原本的偵測效果。同樣地，機車也因為 SORT 追蹤法的引進而有

顯著改善，即使在機車擁擠且數量龐大的 C 路口(平均每張畫面約有 19 部機車)，

失偵率亦僅約 8% ( 1446

6+0+17437+1446
 ≒ 7.7% )。相對於行人與機車，自行車有著明顯

較高的誤分類比例，平均約 28.5% ( 173+621

173+117+245+621+28+112+1311+178
 ≒28.5% )的自行車

會被誤分類為機車，與及 11.6% ( 117+28+178

173+117+245+621+28+112+1311+178
 ≒11.6% )的自行車無

法被偵測追蹤出來。主要原因有二。一為自行車與機車外型較為接近，且自行車

樣本數量明顯偏少，較容易被誤認為機車。二為目前搜集之自行車樣本多為

YouBike 等特定自行車為大宗，故不利於其他非都會區域自行車輛之偵測。 

表 5.5-6 為行人、自行車、機車整體查準率與查全率表現。整體而言，行人

雖然面積小且缺乏外觀特徵，仍可偵測出 80%的行人。自行車雖然可正確偵測

出之比例僅接近 6 成，但多數被誤判為相近外觀的機車。若將行人、自行車、機

車視為同一小物件類型，有 90%小物件可被偵測出，只是分類上有一定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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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 

表 5.5-5 針對A、B、C、D四個路口偵測追蹤行人、自行車與機車之混淆矩陣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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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6 行人、自行車、機車整體查準率與查全率表現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不分類小物件 

Precision 98.6% 95.1% 97.9% 99.9% 

Recall 80.9% 55.9% 93.5% 90.1%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5.5.4 實驗結論 

整體而言，本計畫在四輪車輛偵測與追蹤上可以達到可靠的追蹤結果；在行

人、自行車與機車等小物件偵測上，在不分類前提下亦可達到 90%的正確追蹤

結果，惟自行車礙於訓練樣本數量與外觀種類上的劣勢，容易被誤分為機車車輛。

由於行人、自行車、機車一般有著截然不同的移動速率差距，因此事實上也可以

透過計算軌跡中移動時的平均速率，對分類結果進行重新校正。此外，各車輛誤

偵比例皆非常低，且在機車方面獲得還算不錯的偵測追蹤效果。相對於前期採用

特徵點之偵測方式，本期透過 YOLOv3 大幅提高了單張畫面下的小物件偵測率，

同時完全避免了因路上線道而引起的誤偵情況。儘管在行人穿越道上，行人、自

行車、機車的偵測率相對一般路面仍有稍微降低之情況，但 SORT 追蹤法的引

進可有效容忍數張畫面內的失偵問題，重新透過線性差補取得完整之軌跡資訊。

即便是全程主要行走於行人穿越道之行人，亦可達到 80%的偵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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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立交通衝突分析軟體 

6.1 分析軟體功能與架構 

本研究開發之交通衝突分析軟體工具，目的是透過無人機對路口進行空拍

攝影，經影像蒐集及分析後產生車流軌跡資料，再將車流軌跡資料進行交通衝突

分析，藉以評估路口的交通事故風險。分析軟體架構如圖 6.1-1 所示，按操作流

程可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為車流軌跡分析軟體，該軟體讀取無人機拍攝之影

像，進行穩像、裁切、車種辨識、軌跡追蹤等影像處理，產生對應之車流軌跡資

料檔。 

第二部份為交通衝突分析軟體，藉由專案管理的模式，讀取車流軌跡分析軟

體之輸出，包括路口影片、路口底圖及車流軌跡檔等，確認資料皆完備後就可進

行交通衝突分析作業。交通衝突分析結果以衝突事件表方式呈現，輸出每一個衝

突事件發生時的屬性等資訊；使用者可透過參數進行結果篩選，包括衝突型態、

進出路口及車種等條件，進行衝突事件過濾，以利分析人員針對不同類型的衝突

事件作進一步分析。此外，系統可將衝突事件表進行統計摘要、車流特性及衝突

熱點之圖表輸出，統計摘要包含前述衝突事件的數量、衝突型態、相關車種及嚴

重程度等來顯示統計結果，車流特性則以經過該路口之直行車平均車速及車輛

數來顯示結果，最後的衝突熱點，將分別繪製分析結果產生的 TTC 及 PET 熱點

圖，透過該衝突熱點圖，可快速找出該路口易發生衝突區域，進而輔助交通管理

人員檢視各種交通指標之設計。 

除此，本系統亦提供號誌同步顯示影片，透過使用者由拍攝端紀錄的時間、

號誌變化過程及相關時制表等資料蒐集與整理，並將之輸入系統，設定號誌位置

及相關時相變化資訊，即可自動完成號誌同步顯示影片；透過影片了解號誌對於

車輛行為的影響等，進一步分析號誌與交通衝突之關聯，以期找出最適切的交通

工程改善方案及對策。 

 



  

 

                         118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1 分析軟體架構圖 

6.1.1 分析軟體功能模組介紹 

交通衝突分析軟體的功能模組如圖 6.1-2 所示，主要分為登入功能、載入功

能、分析功能、篩選功能、統計功能、交通衝突熱點功能、號誌影片顯示功能等

七大項目，每個功能需要不同的程式模組，以下將簡述每個流程功能及介面說明，

詳細內容可參閱附錄 A.分析軟體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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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2 交通衝突分析軟體功能模組圖 

1. 登入功能：進行基本身分認證，只允許有帳號密碼的使用者登入使用，

提升軟體使用安全，並提供基本使用權限。 

2. 載入功能：提供使用者載入分析所需之資料，包括路口影片、路口底圖，

以及車流軌跡檔，系統確認資料都載入後，才能進行分析作業。 

3. 分析功能：根據車流軌跡，計算衝突事件及衝突指標等屬性。目前採用

SSAM 開源軟體進行衝突事件的計算，由於 SSAM 輸入格式與既有之車

流軌跡格式不同，故須設計自動轉換程式，由影像車流軌跡檔自動轉換

成 SSAM 格式(如圖 6.1-3)，才能進行分析作業；此外，本研究根據分析

情境之需求，進一步加入衝突事件的型態、車流轉向、車種分類等計算，

並於 6.1.2 節詳細說明。 

4. 篩選功能：提供使用者進行衝突事件參數篩選，可篩選之條件如衝突型

態、車種、車輛進出口方向等，使用者可依據需求自行選擇過濾條件，

篩選出最適切的衝突結果。 

5. 統計功能：依據分析篩選結果，將資料進行統計，並以圖表方式顯示之，

如統計摘要，包括嚴重程度比例、車種分類、車流特性等，可快速掌握

路口衝突事件統計資訊。 

6. 交通衝突熱點功能：依據衝突分析結果，統計 TTC 及 PET 衝突熱點，並

將熱點繪製於路口底圖，以利掌握路口衝突熱點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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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號誌影片顯示功能：號誌對於路口交通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因此透過

號誌同步顯示功能，更易掌握號誌與交通車流的關係，藉以分析及改善

路口交通衝突。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3影像車流軌跡轉換至SSAM輸入格式流程說明 

 

6.1.2 衝突計算方式  

本研究以 TTC、PET 作為計算衝突事件的指標，衝突事件的計算方式採用

Surrogate Safety Assessment Model (SSAM)[46]的開源程式碼，該軟體是 2004 年由

美國聯邦公路總署(FHWA)開發，主要功能是讀取微觀車流模擬模式所輸出的車

流軌跡檔並進行分析，以交通衝突技術計算模擬情境下的衝突事件。SSAM 的

相關說明研究可參考 2.3.4 節的文獻回顧。 

SSAM 於 2017 年推出第三代 (SSAM Version 3.0) 
[46]，改寫程式碼架構以改

善計算效能，並開放原始碼供研究人員使用，適合本研究所採用，目前亦無其他

類似的開源軟體。本研究將影像分析所得的車流軌跡轉換成 SSAM 讀取格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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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計算，產生衝突事件的結果，經由本軟體程式所讀取。SSAM 的輸出包括

衝突事件發生的時間、衝突事件位置、碰撞時間(TTC)、後侵占時間(PET)、兩個

最大車速、兩車速度差、衝突角度等資訊，將予以保留。 

因 SSAM 的輸出結果並未能完全滿足國內汽機車混合車流的複雜車流特性，

因此本軟體將 SSAM 的輸出結果結合車流軌跡的原始資料加以分析，進一步加

入交通衝突型態、車流轉向、車種種類等資訊，可供分析人員作進階的應用。車

種種類根據影像分析所能辨別的種類為主，包括小客車、貨車、聯結車、機車、

行人、自行車。車流轉向包括車輛進入路口的方向、離開路口的方向、轉向（直

行、左轉、右轉、迴轉）。交通衝突事件根據車輛之進入路口之方向及轉向進行

分類，交通衝突型態包括五大類：(1)同向衝突、(2)對向衝突、(3)穿越交通衝

突、(4)行人與車輛衝突、(5)其他衝突。 

6.1.3 軟體使用流程及介面說明 

軟體使用流程可參考圖 6.1-4 所示，首先將資料載入並輸入相關資訊如路口

名稱、拍攝時間等，接著經由分析作業後產生衝突事件，使用者可透過條件篩選

出特定衝突事件，然後觀察統計摘要、車流特性及衝突熱點圖等圖表資訊，快速

掌握各路口衝突區域，以利交通狀況之改善。以下將分述每個流程功能及介面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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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4 衝突分析軟體使用流程圖 

1. 新增專案(如圖 6.1-7)： 

(1) 輸入路口資訊：提供使用者輸入十字路口名稱，如桃園市八德區中

華路與茄苳路口。 

(2) 選擇影片時間：選擇影片拍攝時間，此資訊可由拍攝時之側錄影像

中取得。 

(3) 載入相關檔案，包括路口影片、路口底圖及車流軌跡資訊等檔案，

以上三個檔案為影像分析軟體之輸出結果。車流軌跡資訊如圖 

6.1-5，包括此一影片中所有車輛之車輛 ID、開始幀數、結束幀數、

進入路口、離開路口、車種、軌跡座標等數值。其中進出口方向以

A~D 描述，定義如圖 6.1-6 進出口方向定義，軌跡座標則是以物件

的左上、右上、左下、右下的 X,Y 座標定義之，並按照幀數依序排

列座標數值。 



  

 

                         123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5 車流軌跡資訊說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6 進出口方向定義 

(4) 新增專案：完成上述 3 個流程後，則可建立一個分析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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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7 新增專案頁面圖 

2. 開始分析(如圖 6.1-8)： 

確認所有資料載入及輸入完成後，即可開始進行分析作業，計算出該路

口車流的衝突事件，並產生一個對應之衝突事件表。本分析以衝突指標

TTC 在 5 秒內、PET 在 5 在秒內作為門檻，記錄門檻內的衝突事件；超

過 5 秒的衝突事件導致發生碰撞的機率極低，因此將不會被記錄。以下

詳述分析流程： 

(1) 分析專案：進入「開始分析」頁面，會列出已建立的專案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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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8 專案分析頁面圖 

(2) 選取欲分析的專案名稱，點選「開始分析」，按鈕會轉變成「Loading」

如圖 6.1-9，等待後即可呈現分析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9 專案開始分析顯示Loading 

 



  

 

                         126 

 

3. 衝突事件表： 

衝突事件分析完成後，可進入分析結果之衝突事件表進行條件篩選，此

功能提供使用者可依據不同需求、情境，過濾篩選出不同的衝突事件，

參數包括衝突型態、車種、汽車進出口方向等，例如欲篩選出汽車與機

車的碰撞結果，則勾選車種分類中的汽車與機車兩種類別即可；若希望

篩選出追撞情形，則勾選衝突型態中的追撞類別即可。以下詳述流程： 

(1) 選取欲篩選的專案：如圖 6.1-10，分析完畢的專案，才可於「衝突

事件表」中顯示並予以選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10 衝突事件表專案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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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衝突型態輔助說明：點選「穿越交通衝突」旁的驚嘆號 ，如圖 6.1-11

會另開視窗顯示所有衝突型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11 衝突型態對應圖 

(3) 設定篩選條件後，按下「篩選」即可，如圖 6.1-12。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12 勾選篩選條件並進行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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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頁面下方會列出篩選結果，如圖 6.1-13： 

 點選綠色+，可以列出兩台車子的詳細資訊。 

 可依據各欄位自動升降冪排序。 

 Search 可以搜尋欄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13 衝突分析篩選結果 

(5) 如圖 6.1-14，「匯出分析結果」按鈕，可轉出以下結果的 CSV 檔案，

檔案內容如圖 6.1-15。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14 匯出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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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15 衝突事件匯出CSV檔案內容截圖 

4. 統計摘要： 

統計摘要可依照衝突型態或車種分類顯示次數或比例，例如統計衝突事

件嚴重程度，按照 TTC 數值分為四級，分別為瀕危風險(TTC1)、高風

險(1<TTC2)、中風險(2<TTC3)、低風險(3<TTC5)，或依車種如行人、

自行車、機車、小客車、貨車、巴士及聯結車等統計其比例，如圖 6.1-16。 

文獻一般建議 TTC 門檻值約 2 秒至 3 秒，使用者可自由選取顯示不同等

級之風險程度作為輸出結果，也可以用於不同設定下之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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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16 統計摘要圖表 

5. 車流特性： 

根據該專案車流影像分析結果，整理該路口之起訖點交通量統計表(OD

表)，並依據不同車種顯示其數量，以利了解該路口之交通流量與各車種

數量。此外，計算經過該路口之直行車平均車速與數量之分布，並繪製

一車輛數與車速之分布圖，如圖 6.1-17。平均車速與數量分布繪製準則

如下： 

(1)  採用輸入影片中全部時段之各方向直行車輛，包括 A 到 C、B 到 D、

C 到 A、D 到 B 四個方向之直行車，路口編號 A~D 請參考進出口方

向定義圖 6.1-6。 

(2)  平均車速計算以下車輛種類，包括機車、小客車、貨車、聯結車及公

車五種，不包括行人及自行車之速度。 

(3)  停等紅綠燈之車輛仍會加以計算，唯計算車速時，將去除速度低於 2 

m/s 之數據，以濾除停等紅綠燈時之低速度車輛。 

(4)  繪製圖表時採用 Upper bound 處理，亦即 0~10 Km/hr 的平均車速將

以 10 Km/hr 的速度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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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17 車流特性圖 

6. TTC/PET 衝突熱點圖： 

依據衝突事件結果，分別繪製 TTC/PET 衝突熱點圖，以利透過路口衝突

熱點位置，可更清楚快速地掌握可能發生衝突的區域，協助交通管理人

員進一步分析改善措施。 

(1) 進行條件篩選，系統提供密度分布圖及斑點圖兩種圖形類別，並可

選擇不同風險程度，繪出所選擇的種類圖，如圖 6.1-18。 

(2) 在篩選條件中，會列出各風險的次數，包括瀕危風險、高風險、中

風險及低風險等，以利了解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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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18 衝突熱點圖篩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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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擊「篩選」後，即可得到圖表，如圖 6.1-19 顯示 TTC 衝突熱點

之密度分布及斑點圖，並包含所有風險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19 TTC衝突熱點之密度分布及斑點圖 

7. 號誌與時相： 

(1) 號誌設定：如圖 6.1-20 點選號誌設定，並依據圖 6.1-21 號誌 1~4 將

號誌拉至對應區域，即可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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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20 號誌設定頁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21 路口及號誌編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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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相表設定：請選擇時間區間，並設定影片中「Ａ向綠燈開始時間」，

如圖 6.1-22。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22 號誌時相輸入頁面 

(3) 依據路口號誌時制表依序輸入該時段之時相變化，以圖 6.1-21 為例，

將路口分為 A、B、C、D 四向，每向將有三個行進方向，分別為左

轉、直走及右轉，以 A 向為例，三個行進方向依序為 A 進 B 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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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C 出，以及 A 進 D 出。一套時制最多有六個時相，若該向有三

個時相，則分別輸入時相一至時相三，設定方式則以勾選方式(預設

為 0，勾選則變更為 1)，若在時相一時，A 向之左轉、直走及右轉

都可行進，則於該項目勾選，若該時相不能行進，則不勾選，保持

為 0，設定表最下方則填上該時相之秒數變化，如綠燈 84 秒、黃燈

4 秒，以及紅燈 2 秒等資訊，全部填妥後，系統將自動計算各燈號

之明暗變化，並與路口影片同步輸出。 

(4) 影片展示：進入「影片展示」頁面，並選擇欲觀看的號誌同步顯示

影片之路口，按下播放後，可開始播放號誌同步的影片。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23 號誌同步影片展示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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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24 號誌同步影片開始播放 

6.1.4 分析軟體輸出型式說明 

經由衝突分析軟體處理後，產出之分析結果主要以下列輸出型式呈現： 

1. 表格型式：如圖 6.1-25 顯示所有分析的資料，依據 SSAM 分析結果輸

出，並將資料分為事件資訊及車輛資訊兩大類，事件資訊主要說明發生

衝突的時間、地點、衝突相對車速、角度及類型等，車輛資訊則分別說

明發生衝突的兩車種(或行人)的資料，包括長度、寬度、頭向、位置、種

類及進出口方向等，由於資料較多，不易於一分頁瀏覽，故設計較詳細

的車輛資訊以摺疊展開方式呈現，利於查詢及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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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25 以表格型式輸出分析結果 

除此，亦可透過匯出分析結果，以 Excel 等軟體開啟分析結果，可利於事

後編輯、觀看以及延伸分析處理。以下將分述兩種資訊之欄位資料。 

(1) 事件資訊： 

① 發生時間(秒)：英文代碼 tMinTTC，表示在觀察到最小 TTC 值時，

衝突發生的時間點。 

② X 座標：英文代碼 xMinPET，表示在觀察到最小 PET 值時，衝突的

x 座標位置。 

③ Y 座標：英文代碼 yMinPET，表示在觀察到最小 PET 值時，衝突的

y 座標位置。 

④ TTC(秒)：衝突發生過程中觀察到的最小 TTC 值。 

⑤ PET(秒)：衝突發生過程中觀察到的最小 PET 值。 

⑥ 最大車速(m/s)：英文代碼 MaxS，表示衝突事件過程中任一車輛之

最大速度。 

⑦ 相對車速(m/s)：英文代碼 DeltaS，表示衝突發生時兩車輛之速度差。 

⑧ 衝突角度(度)：英文代碼 ConflictAngle，表示衝突角度是衝突事件發

生時兩車行進方向之夾角角度，如圖 6.1-26 所示，V1 指衝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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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兩車的第一輛車（FirstVehicle），V2 指第二輛車（SecondVehicle），

但無特別區分何者為 V1 或 V2，夾角相同。角度從-180° 至+180°，

負值表示第二輛車(V2)從左側接近第一輛車(V1)，正值表示從右側

接近。 

 

資料來源：SSAM 軟體 

圖 6.1-26 衝突角度示意圖 

⑨ 衝突型態：交通衝突型態包括(1)同向衝突、(2)對向衝突、(3)穿越交

通衝突、(4)行人與車輛衝突、(5)其他衝突，依據車輛種類、兩車進

入路口方向、離開路口方向及車角度進一步分為數個類別，而行人

行走於行穿線上，不需要再分方向，圖示説明如圖 6.1-27，分類如

下。 

1. 同向衝突：同向左轉衝突、同向右轉衝突、同向直行減速衝

突、同向變換車道衝突、兩車左轉衝突、兩車右轉衝突。當

中同向直行減速衝突、同向變換車道衝突之兩車進入方向相

同，衝突角度在 0 至 30 度之間判別為同向直行減速衝突，

衝突角度大於 30 度判別為同向變換車道衝突。 

2. 對向衝突：對向左轉衝突、對向偏移衝突。 

3. 穿越交通衝突：左轉穿越衝突(左側)、右轉穿越衝突(左側)、

直行穿越衝突(左側)、左轉穿越衝突(右側)、右轉穿越衝突

(右側)、直行穿越衝突(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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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人與車輛衝突：行人與小型車衝突、行人與機車衝突、行

人與其他車輛衝突、行人與行人衝突。 

5. 其他衝突：不包括於以上衝突類型之衝突。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27 交通衝突形態及類別 

(2) 車輛資訊： 

(1) VID：第一輛車(第二輛車)的識別碼，可用以查詢車種類別或其他相

關資訊，匯出時以 FirstVID /SecondVID 表示之。 

(2) Length：第一輛車(第二輛車 )的長度，單位為公尺，匯出時以

FirstLength(SecondLength)表示之。 

(3) Width：第一輛車 (第二輛車 )的寬度，單位為公尺，匯出時以

FirstWidth(SecondWidth)表示之。 

(4) Heading：系統會紀錄衝突事件發生時第一輛車及第二輛車各自的車

頭方向，其夾角為衝突角度。車頭方向用來表示第一輛車(第二輛車)

在衝突中的行進方向，此角度數值以 x-軸逆時針來表示，0°代表往

右，90°代表往上，180°代表往左，270°代表往下，匯出時以

1.1 同向左轉衝突

1.2 同向右轉衝突

1.3 同向直行減速衝突

1.4 同向變換車道衝突

2.1 對向左轉衝突

2.2 對向偏移衝突

1. 同向衝突

2. 對向衝突

3. 穿越交通衝突

3.1 左轉穿越衝突
(右側)

3.4 左轉穿越衝突
(左側)

3.5 右轉穿越衝突
(左側)

3.6 直行穿越衝突
(左側)

3.3 直行穿越衝突
(右側)

3.2 右轉穿越衝突
(右側)

4.行人與車輛衝突

4.1 行人與小型車衝突

4.2 行人與機車衝突

4.3 行人與其他車輛衝突

4.4 行人與行人衝突

1.5 兩車左轉衝突

1.6 兩車右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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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Heading(SecondHeading)表示之。 

(5) VMinTTC：在 tMinTTC 發生時的第一車輛(第二車輛)之速度，單位

為 m/s，匯出時以 FirstVMinTTC(SecondVMinTTC)表示之。 

(6) xCSP：在衝突事件起始點(CSP-Conflict Starting Point)的第一輛車(或

第二輛車)之 x 座標。此起始點位置係在最小 TTC 碰撞時間之車輛

位置，匯出時以 xFirstCSP (xSecondCSP)表示之。 

(7) yCSP：在衝突事件起始點(CSP-Conflict Starting Point)的第一輛車(或

第二輛車)之 y 座標。此起始點位置係在最小 TTC 碰撞時間之車輛

位置，匯出時以 yFirstCSP (ySecondCSP)表示之。 

(8) xCEP：在衝突事件結束點(CEP-Conflict Ending Point)的第一輛車(或

第二輛車)之 x 座標。此結束點位置係在 TTC 門檻值下最後時間點

或後侵占時間之車輛位置，匯出時以 xFirstCEP (xSecondCEP)表示

之。 

(9) yCEP：在衝突事件結束點(CEP-Conflict Ending Point)的第一輛車(或

第二輛車)之 y 座標。此結束點位置係在 TTC 門檻值下最後時間點

或後侵占時間之車輛位置，匯出時以 yFirstCEP (ySecondCEP)表示

之。 

(10) VehType：車輛種類，包括行人(p)、自行車(u)、機車(m)、小客車(c)、

貨 車 (t) 、 巴 士 (b) 、 聯 結 車 (l) 等 ， 匯 出 時 以 FirstVehType 

(SecondVehType)表示之。 

(11) In：車輛進入方向，依據車流軌跡影像分析結果，分為 A、B、C、

D 四個方向，匯出時以 FirstIn (SecondIn)表示之。 

(12) Out：車輛駛出方向，依據車流軌跡影像分析結果，分為 A、B、C、

D 四個方向，匯出時以 FirstOut (SecondOut)表示之。 

 

2. 圖表型式：統計數據以圖表型式呈現，可幫助使用者迅速了解一個概念，

且更易深入掌握分析重點。軟體中有兩個主要的部份以圖表型式呈現，

分別如下： 

① 統計摘要：提供使用者快速掌握分析結果，統計數據依據嚴重程度

或車種來繪製不同圖表，如圖 6.1-28 可得知該路口可能的衝突中，

主要為低風險之衝突，且衝突中有 93.75%都與小客車有關聯，透過

長條圖呈現分析統計結果，可讓交通管理者更清楚掌握各路口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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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衝突的事件分布，以利進行交通管理的研擬與對策計畫的執行，

有效改善路口衝突狀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28 路口衝突事件統計摘要 

② 車流特性：為了解經過路口的車輛及車速之統計關係，計算經過該

路口之所有直行車輛之車速，可讓管理者快速掌握該路口平均車速

是否過快、是否因此潛藏一些危機，或較易造成嚴重之衝突事件等，

期能透過車流特性與統計摘要，使得交通管理單位能較清楚掌握這

些交通資訊，協助評估交通衝突之成因，如圖 6.1-29。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29 車流特性-路口車速分布圖及轉向交通量 

3. 影像型式：透過影像型式呈現衝突熱點，該功能融合路口底圖與衝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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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發生位置，首先過濾經由分析軟體產生的衝突事件表，可得出 TTC 衝

突事件及 PET 衝突事件兩種類別，每個衝突事件除了 TTC/PET 數值外，

亦紀錄衝突發生的位置，也就是(x, y)座標，經由座標與路口底圖像素轉

換，可將該衝突熱點繪製於路口底圖上，本軟體採用核密度估計(KD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將數據可視化，透過這個方法可讓衝突熱點以

類似高度分布曲線方式呈現熱點，而不僅只繪製單點，更易讓使用者掌

握衝突熱點的區域。同時亦提供斑點圖，可清楚描繪每一個事件發生的

位置，此外，為利於管理者掌握各嚴重程度之區域分布，可依不同嚴重

程度，包括瀕危風險、高風險、中風險及低風險等，進行衝突熱點繪製，

並於該嚴重程度旁標註數量，以利更直接了解各種衝突次數，如圖 6.1-30，

該圖係以密度分布圖+斑點圖型式，並選擇所有風險程度來呈現 TTC 衝

突熱點，透過影像可讓我們快速得知該路口最易發生衝突的區域及風險

程度分布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30 TTC衝突熱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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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軟體的計算核心採用 SSAM 軟體，本研究針對國內的交通的分析需求，

修訂或新增了一些輸出項目，整理如表 6.1-1。 

表 6.1-1 交通衝突分析軟體的輸出項目及資料來源 

類別 項目 資料來源 

英文 中文 SSAM  

輸出 

本研究 

新增/修訂 

衝突事件相關 tMinTTC  發生時間   

xMinPET 衝突點 x 座標   

yMinPET 衝突點 y 座標   

TTC TTC 值   

PET PET 值   

MaxS 最大車速   

DeltaS 相對車速   

ConflictAngle 衝突角度   

ConflictType 衝突類型   

衝突車輛相關 

（First 第一車 

Seconod 第二車） 

VID  車 ID   

Length 車長   

Width 車寬   

Heading 車角度   

VMinTTC 衝突時車速   

xCSP  衝突事件起始點 x 座標   

yCSP  衝突事件起始點 y 座標   

xCEP  衝突事件結束點 x 座標   

yCEP  衝突事件結束點 y 座標   

VehicleType 車種   

In 進入路口方向   

Out 離開路口方向   

統計摘要相關 By severity  按嚴重程度分類   

By vehicle type 按車種分類   

交通特性相關 OD matrix 起訖矩陣   

AverageSpeed 平均車速   

衝突熱點圖相關 Density Map 密度分佈圖   

Spot Map 斑點圖  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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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衝突分析軟體運算特性 

交通衝突分析軟體採用 SSAM 作為衝突事件指標的計算工具，SSAM 的模

式計算理論已經於過去的技術報告書有充分的探討(Gettman et al., 2008)，本章節

針對國內交通安全常見的車種種類及內輪差議題，進行運算特性測試及分析。 

6.2.1 車輛種類在衝突分析的影響 

SSAM 是運用微觀車流軌跡進行衝突分析軟體，軌跡檔格式中並不考慮車

輛種類，然而，國內市區的車輛種類繁多，因此有必要探討 SSAM 如何在衝突

分析中處理車種分類。輸入的車流軌跡中，除了包括每一時間點車輛之車頭及車

尾座標位置外，尚包括每一車輛的車長及車寬，用以預測兩車發生衝突時的時點

及位置。 

為了確認車輛的大小能合理的反映在 SSAM 的衝突分析結果中，本研究透

過 VISSIM 先取得微觀車流模擬軌跡檔，並透過 OpenSource 方式調整車流軌跡

中的車輛寬度，並以 SSAM 進行分析，調整前後的衝突分析是否有差異。車寬

增加代表車輛體積變大，可預期衝突數較多；若 SSAM 是以車輛中心線作為衝

突判斷準則，改變車寬應不會使偵測到的衝突數有所改變。模擬測試的方式如圖 

6.2-1 所示。 

依據前述測試方法，透過將原軌跡的車寬進行調整，增加 0.1 公尺、增加

0.2 公尺、減少 0.1 公尺，並進行衝突分析，各情境的結果比較如表 6.2-1 所表

示。結果顯示，衝突數隨車寬增加而遞增，得以驗證 SSAM 是以車輛邊框為衝

突計算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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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2-1 衝突計算依據測試方法 

 

表 6.2-1 不同車寬的衝突數比較 

衝突數 調整車寬 調整前 調整車寬 調整車寬 

W-0.1m W W+0.1m W+0.2m 

Lane-change 83 92 109 123 

Rear-end 825 945 1260 2047 

Crossing 17 17 18 20 

Unclassified 0 0 0 0 

Total 925 1054 1387 2190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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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內輪差分析 

內輪差是車輛轉彎時內前輪轉彎半徑與內後輪轉彎半徑之差，交通工程中

的定義為「比較內側最前方車輪與內側最後方車輪的行駛軌跡，會不盡相同，稱

為內輪差」（陳惠國等人，2010）[88]，主要發生在車體較長的公車或大貨車。內

輪差常常導致嚴重的交通事故，但不容易偵測。本研究透過無人機空拍的軌跡能

有效的觀察車輛的軌跡，透過繪製軌跡殘影能看出大型車轉彎所產生的內輪差

的實際範圍。在影像軌跡檔中截取 1 台轉向公車的軌跡檔，以車輛四個角點繪

製內輪差軌跡圖（長度單位為公尺），由圖 6.2-2 中可見，影像辨識軌跡可顯現

內輪差，分別以內側最前點與後點代表最前輪與最後輪。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2-2 公車轉向內輪差軌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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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分析技術並不針對內輪差進行特別分析，軌跡圖的目的是說明影像分

析能夠成功偵測內輪差，為驗證 SSAM 影像辨識擷取的軌跡是否能反映內輪差

問題，本研究自樣本中挑選一左轉之公車（ID 為 369）進行分析，再於輪差範圍

內虛擬停等機車並製成軌跡檔，再運用 SSAM 進行衝突分析。本步驟共進行了

二次測試，每次各虛擬一台 ID 為 99999 之停等機車，如圖 6.2-3 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2-3 虛擬機車位置示意圖 

SSAM 分析結果如表 6.2-2 所示。測試例子一的結果顯示，SSAM 能成功

偵測到公車內輪差所導致的衝突事件，該衝突事件是移動公車的左側（非車頭）

與靜止機車之軌跡發生重疊。衝突事件的發生時間（t=242.54）較軌跡重疊的時

間（t=246.4，如圖 6.2-4 所示，其中綠色矩形為尚未重疊時公車軌跡，橘色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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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疊後公車軌跡）為早，原因是 SSAM 的衝突計算是以模擬方式投射 TTC 時

階後之車輛軌跡是否發生碰撞以判斷車輛衝突。在測試例子二中 SSAM 所測得

之衝突為 t=244.44，恰好為軌跡重疊時間，如圖 6.2-5 所示。兩個測試均說明

SSAM 的計算能成功偵測出內輪差所導致的交通衝突事件。 

表 6.2-2案例一衝突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2-4 測試案例一之軌跡重疊 

 

tMinTTC

發生時間

xMinPET

X座標

yMinPET

Y座標
TTC PET

MaxS(m/s)

最大車速

DeltaS(m/s)

相對車速

ClockAngle

衝突角度(度)

ConflictType

衝突類型
FirstVID SecondVID

案例一 242.54 29 20.25 3.8 3.9 4.44 4.44 -16.59 rear end 99999 396

案例二 244.44 21.78 5.75 0 0 7.39 1.17 151.93 rear end 396 99999

10

15

20

25

20 25 30 35

圖說： 

綠色矩形：重疊前公車軌跡 

橘色矩形：重疊後公車軌跡 

紅色矩形：虛擬停等機車軌跡 

本圖時間為 246.0~246.4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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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2-5 測試案例二之軌跡重疊 

6.2.3 可節省交通量調查所需人力與時間之效益 

本軟體除了可以進行衝突分析，輸出衝突事件表及熱區圖外，也可輸出交通

特性相關資訊，包括交通量及平均車速，可省卻現場進行交通量調查所需的人力

與時間。路口轉向交通量調查蒐集交叉路口交通量、流向分佈及交通組成，每十

五分鐘記錄通過停止線之之車輛，按流向(右轉、直進、左轉)、車種分別統計所

通過之車輛數，一般而言，調查時間應涵蓋尖峰時間至少二小時，調查所需人力

與時間成本跟路口地點、路口大小、車道數、車流量、調查時間長度等因素有關，

依市場行情的收費標準概估成本約為 $4000-$8000 左右，此為可節省的總成本。

本案之車流軌跡也能產生其他的傳統交通調查資料項目如停等延滯、闖紅燈違

規等，但這些項目目前軟體並未計算，因此暫不列入比對項目。 

透過無人機空拍調查，雖然能記錄轉向交通量，但依目前市售無人機的技術，

一次起降的拍攝時間約 15 分鐘，較難以維持連續二小時的拍攝長度。一趟任務

的拍攝總成本約$10000-$30000，再加上影像分析的設備需求及人力，如果單純

是使用本軟體進行交通量調查，則不具備成本效益上的優勢。然而，軟體所產生

的車流軌跡分析，能提供其他有用資料，如車流動線、平均車速（可按不同車種

0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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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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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車流方向分別記錄）等，這些都是傳統現場調查方法無法取得的。因此在評估

調查方法時，調查單位應依調查資料的使用目的，選擇合適的調查方案。 

6.3 交通路口衝突分析結果 

本期進行五個交通路口影像拍攝，並完成每個路口影片車流軌跡影像分析

及交通衝突分析，首先我們將每段路口影片進行車流影像分析，產出對應之穩像

影片檔、車流軌跡檔，以及路口底圖三個輸出檔案，並依序將之建立於交通衝突

分析軟體中，如圖 6.3-1 交通衝突分析軟體中已建置各專案資料，以下將以實例

說明五個路口分析結果，運用衝突熱點圖、車流特性、影片展示等結果，進行衝

突問題評析。因本軟體主要是取代過去以人工方式觀察影片紀錄衝突事件之工

作，案例中藉由影片探討衝突事件的成因是要核實軟體計算出的衝突事件判斷

是否正確合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1 交通衝突分析軟體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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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案例一：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北路及勝利七八街路口 

1.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北路及勝利七八街路口分析結果 

(1) 路口資訊：長約 138 公尺，寬約為 77 公尺，路口類型為雙十字路口。 

(2) 飛行高度：90 公尺 

(3) 影片拍攝時間：2019/05/14 08:17:47 (影片長度 16 分 21 秒)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2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北路及勝利七八街路口空拍圖 

(4) 交通衝突分析結果 

① 衝突事件總表：以此影片為例，彙整之衝突事件總表。 

表 6.3-1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北路及勝利七八街路口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路口名稱

總衝突數

依嚴重程度統計

數量

依車種統計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巴士 聯結車 其他車種

數量 0 0 161 44 17 0 6 0

依衝突類型統計

數量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北路及勝利七八街路口

114

瀕危風險 高風險 中風險

35 2 3 74

低風險

同向衝突 對向衝突 穿越交通衝突 其他類型衝突

34 9 13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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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統計摘要：以此路口分析而言，機車造成之衝突事件最高。而以嚴

重程度分類，此處為低風險路口。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3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北路及勝利七八街路口分析統計摘要 

③ 車流特性：顯示路口直行車平均車速，本路口以 40km/hr 的車速為

最多，車輛數約 375 輛左右。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4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北路及勝利七八街路口之車速與數量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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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2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北路及勝利七八街路口之起終點矩陣 

入口方向 出口方向 轉向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聯結車 公車 小計 

A B 左轉 0 0 31 13 1 0 0 45 

C 直進 0 0 281 220 30 3 2 536 

D 右轉 0 0 50 27 0 0 0 77 

小計 0 0 362 260 31 3 2 658 

B C 左轉 0 0 25 23 2 0 0 50 

D 直進 0 0 47 26 3 0 0 76 

A 右轉 0 0 8 4 1 1 0 14 

小計 0 0 80 53 6 1 0 140 

C D 左轉 0 0 11 18 3 0 0 32 

A 直進 0 0 123 218 38 4 0 383 

B 右轉 0 0 55 11 1 0 0 67 

小計 0 0 189 247 42 4 0 482 

D A 左轉 0 0 7 19 0 0 0 26 

B 直進 0 0 59 37 1 0 0 97 

C 右轉 0 0 27 21 3 2 0 53 

小計 0 0 93 77 4 2 0 176 

總計 0 0 724 637 83 10 2 1456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④ 衝突熱點圖：TTC 衝突熱點與 PET 衝突熱點圖皆集中於路口右

側，由勝利七街右轉自強北路之衝突較多且相對嚴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5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北路及勝利七八街路口TTC/PET衝突熱點圖 



  

 

                         155 

 

⑤ 影片展示：顯示號誌同步影片，可進一步了解是否有違規等情事發

生，該路口雖屬於雙十字路口，但勝利七八街時相變化一致，故仍

能以四向十字路口進行號誌設定，進行同步顯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6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北路及勝利七八街路口之影片展示 

⑥ 衝突問題評析：該路口的衝突數量不多，但集中於畫面的右下方，

由衝突事件表可看出衝突事件的發生時間集中在 275 秒至 291 秒，

翻看影片展示，可看出畫面右邊（C 方向）出口有車流回堵的現

象，影響到需要其他車輛無法由出口離開路口，其他方向的車流動

線也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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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7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北路及勝利七八街路口之衝突問題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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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案例二：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及中山路路口 

1.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及中山路路口分析結果 

(1) 路口資訊：長約 100 公尺，寬約為 60 公尺，五向路口(4+1) 

(2) 飛行高度：75 公尺 

(3) 影片拍攝時間：2019/10/15 17:00:14 (影片長度 14 分 47 秒)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8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及中山路路口空拍圖 

 

(4) 交通衝突分析結果 

① 衝突事件總表：以此影片為例，彙整之衝突事件總表。 

表 6.3-3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及中山路路口衝突事件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路口名稱

總衝突數

依嚴重程度統計

數量

依車種統計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巴士 聯結車 其他車種

數量 0 3 155 38 1 0 8 0

依衝突類型統計

數量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_ 中山路

104

瀕危風險 高風險 中風險 低風險

58 0 7 39

40 5 4 55

同向衝突 對向衝突 穿越交通衝突 其他類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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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統計摘要：針對此路口分析結果可發現嚴重程度以低風險最高、瀕

危風險次之，而以車種來看，機車造成之衝突事件最高、小客車次

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9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及中山路路口分析統計摘要 

③ 車流特性：顯示路口直行車平均車速，此路口平均車速以 30km/hr

為最多，車輛數約 440 輛。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10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及中山路路口之車速與數量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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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4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及中山路路口之起終點矩陣 

入口方向 出口方向 轉向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聯結車 公車 小計 

A B 左轉 0 0 7 54 25 1 0 87 

C 直進 0 0 37 91 22 0 0 150 

D 右轉 0 0 24 4 1 1 0 30 

小計 0 0 68 149 48 2 0 267 

B C 左轉 0 0 5 16 1 1 0 23 

D 直進 0 0 193 111 12 1 0 317 

A 右轉 3 0 35 43 27 1 0 109 

小計 3 0 233 170 40 3 0 449 

C D 左轉 0 0 4 18 7 0 0 29 

A 直進 0 0 69 116 21 0 0 206 

B 右轉 1 0 10 30 2 0 0 43 

小計 1 0 83 164 30 0 0 278 

D A 左轉 0 0 3 5 0 0 0 8 

B 直進 0 0 132 91 9 0 0 232 

C 右轉 0 0 7 13 5 0 0 25 

小計 0 0 142 109 14 0 0 265 

總計 4 0 526 592 132 5 0 1259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④ 衝突熱區圖：此路口 TTC 及 PET 衝突熱點主要分布於路口左上

方，且較嚴重區域也集中於路口左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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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11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及中山路路口TTC/PET衝突熱點圖 

⑤ 影片展示：顯示號誌同步影片，可進一步了解是否有違規等情事發

生，該路口雖屬於五向之路口(大學路、中山路及新昌街)，因不為

四向路口，故無法進行號誌同步影片設定與顯示。 

 

⑥ 衝突問題評析：該路口有進行改善前及改善後的無人機拍攝調查，

由圖 6.3-12 可看出改善項目有(i)鋪面重鋪、標線重畫 (ii) C 進口

（南側）外側車道機車優先道改為右轉車道，號誌時制沒有進行調

整，空拍畫面中無法確定是否還有其他改善措施如交通標誌。 

  

       （a）改善前          （b）改善後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12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及中山路路口改善前及改善後拍攝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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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該路口的改善效益進行評估，將改善前、改善後的影片進行分

析，交通特性及衝突熱點圖如圖 6.3-13 及圖 6.3-14 所示，可看出

改善前的衝突嚴重程度不高，改善後沒有明顯變化。因為 C 入口方

向（南側）將機車優先道改為右轉車道，該方向的沒有觀察到有交

通衝突，有表 6.3-3 可看出該方向之右轉車數量不多，外側車道由

機車優先道改為右轉車道無急迫性，未顯示明顯的效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13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及中山路路口改善前及改善後之車流特性 

 

             （a）改善前              （b）改善後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14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及中山路路口改善前及改善後之衝突熱點圖 

入口方向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聯結車 公車 小計

A 0 0 68 149 48 2 0 267

B 3 0 233 170 40 3 0 449

C 1 0 83 164 30 0 0 278

D 0 0 142 109 14 0 0 265

總計 4 0 526 592 132 5 0 1259

入口方向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聯結車 公車 小計

A 0 0 90 141 23 2 0 256

B 0 0 256 152 16 5 0 429

C 2 0 116 188 32 1 0 339

D 0 0 150 86 11 0 0 247

總計 2 0 612 567 82 8 0 1271

改善前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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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改善建議：這個路口沒有明顯的交通衝突問題，但仍可針對衝突點

密度比較高的地方及原因提出改善建議。由衝突熱區圖可看出有比

較多 B 方向的同向直行減速衝突，導致衝突較多的原因是 B、D 兩

個入口方向的左轉車流與對向直行共用時相， D 方向左轉與 B 方

向左/直車輛衝突，使得 B 方向的直行車輛動線受到影響。建議可

調整號誌時相順序去減少交通衝突，如圖 6.3-16 所示。 

 

             （a）改善前             （b）改善後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15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及中山路路口改善前及改善後之衝突熱點集中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16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及中山路路口號誌時相調整建議 

50秒 21秒15秒25秒52秒

原號誌時相

建議號誌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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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案例三：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及勝華街路口 

1.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及勝華街路口分析結果 

(1) 路口資訊：長約 105 公尺，寬約為 62 公尺，三向路口 

(2) 飛行高度：75 公尺 

(3) 影片拍攝時間：2019/08/26 17:08:27 (影片長度 13 分 45 秒)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17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及勝華街路口空拍圖 

 

(4) 交通衝突分析結果 

① 衝突事件總表：以此影片為例，彙整之衝突事件總表。 

表 6.3-5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及勝華街路口衝突事件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路口名稱

總衝突數

依嚴重程度統計

數量

依車種統計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巴士 聯結車 其他車種

數量 6 0 116 1 1 0 0 0

依衝突類型統計

數量 18 0 0 44

39 5 4 14

同向衝突 對向衝突 穿越交通衝突 其他類型衝突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_ 勝華街

62

瀕危風險 高風險 中風險 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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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統計摘要：針對此路口分析結果可發現嚴重程度以瀕危風險最高，

而以車種來看，所有衝突多為機車造成，顯示該路口機車的行為或

風險相對較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18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及勝華街路口分析統計摘要 

 

③ 車流特性：由下圖顯示通過該路口直行車平均車速以 40km/hr 最

多，較之前雲林縣之平均車速 30km/hr 還高，或許可針對該區車速

進行研析，或可降低該區衝突事件發生。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19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及勝華街路口之車速與數量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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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6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及勝華街路口之起終點矩陣 

入口方向 出口方向 轉向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聯結車 公車 小計 

A B 左轉 0 0 0 0 0 0 0 0 

C 直進 0 0 427 165 25 1 0 618 

D 右轉 0 0 16 7 0 0 0 23 

小計 0 0 443 172 25 1 0 641 

B C 左轉 0 0 1 0 0 0 0 1 

D 直進 0 0 1 0 0 0 0 1 

A 右轉 0 0 2 0 0 0 0 2 

小計 0 0 4 0 0 0 0 4 

C D 左轉 0 0 14 5 2 0 0 21 

A 直進 0 0 395 165 16 0 0 576 

B 右轉 0 0 1 0 0 0 0 1 

小計 0 0 410 170 18 0 0 598 

D A 左轉 0 0 37 1 1 0 0 39 

B 直進 0 0 0 0 0 0 0 0 

C 右轉 0 0 16 13 1 0 0 30 

小計 0 0 53 14 2 0 0 69 

總計 0 0 910 356 45 1 0 1312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④ 衝突熱區圖：此路口 TTC 及 PET 衝突熱點主要分布於路口下方及

上方兩區域，此外，若以 PET 衝突熱點來看，所有的衝突都屬於瀕

危風險，且綜合統計摘要及車流特性結果，通過路口之直行車平均

車速較之前兩個實例(新竹縣及雲林縣)還高，且衝突車種皆為機

車，故可特別針對機車及車速等進行檢討與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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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20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及勝華街路口TTC/PET衝突熱點圖 

⑤ 影片展示：顯示號誌同步影片，可進一步了解是否有違規等情事發

生，該路口雖屬於三向路口，但可忽略 B 路口，仍以四向十字路口

進行號誌設定，進行同步顯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21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及勝華街路口之影片展示 

C 

B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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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衝突問題評析：此路口的衝突事件全部都是機車相關，可解釋為機

車跟車太靠近所導致。這個路口是 T 字路口，中華路 C 方向進入的

車流如需要左轉，需要使用 B 方向的機車待轉區，待轉區的車流可

以再進行左轉或直行，其車流動線會與勝華街（D 方向）左轉或右

轉的車流重疊，造成比較混亂的情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22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及勝華街路口之衝突問題評析 

 

 

 

 

 

 

 

車流動線較混亂 

A(北) 

B(東) 

C(南) 

D(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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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案例四：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及十全一路路口 

1.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及十全一路路口分析結果 

(1) 路口資訊：長約 180 公尺，寬約為 88 公尺，四向十字路口 

(2) 飛行高度：100 公尺 

(3) 分別有 a、b、c 三影片，將一併作為分析。 

-a 影片拍攝時間：2019/08/27 08:14:41 (影片長度 14 分 22 秒) 

-b 影片拍攝時間：2019/08/27 08:33:09 (影片長度 17 分 33 秒) 

-c 影片拍攝時間：2019/08/27 08:54:05 (影片長度 17 分 37 秒)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23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及十全一路路口空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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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衝突分析結果 

① 衝突事件總表：以 a、b、c 三影片為例，各彙整之衝突事件總表。 

表 6.3-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及十全一路路口衝突事件分析表 

(a-衝突事件分析表) 

 

(b-衝突事件分析表) 

 

(c-衝突事件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② 統計摘要：合計 a、b、c 三影片之統計摘要，皆以低風險最高(1393

次)，瀕危風險次之(788 次)，而車種主要集中於機車(平均為

85.84%)。 

  

路口名稱

總衝突數

依嚴重程度統計

數量

依車種統計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巴士 聯結車 其他車種

數量 5 0 1831 245 20 4 27 0

依衝突類型統計

數量 515 12 68 471

370 73 85 538

同向衝突 對向衝突 穿越交通衝突 其他類型衝突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_ 十全一路

1066

瀕危風險 高風險 中風險 低風險

路口名稱

總衝突數

依嚴重程度統計

數量

依車種統計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巴士 聯結車 其他車種

數量 123 0 1596 217 13 1 2 0

依衝突類型統計

數量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_ 十全一路

976

瀕危風險 高風險 中風險 低風險

546 1 57 372

309 53 71 543

同向衝突 對向衝突 穿越交通衝突 其他類型衝突

路口名稱

總衝突數

依嚴重程度統計

數量

依車種統計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巴士 聯結車 其他車種

數量 4 0 888 78 15 0 3 0

依衝突類型統計

數量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_ 十全一路

494

瀕危風險 高風險 中風險 低風險

308 1 27 158

109 30 43 312

同向衝突 對向衝突 穿越交通衝突 其他類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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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統計摘要) 

 

(b-統計摘要) 

 

(c-統計摘要)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24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及十全一路路口分析統計摘要 

 

③ 車流特性：通過該路口之直行車車速主要集中於 30km/hr，車輛數

共計約 3650 輛，顯示該區路口車輛數較多，但車速相對其他路口

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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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車速分布) 

 

(b-車速分布) 

 

(c-車速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25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及十全一路路口之車速與數量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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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8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及十全一路路口之起終點矩陣 

(a-起終點矩陣) 

入口方向 出口方向 轉向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聯結車 公車 小計 

A B 左轉 0 0 11 39 3 1 0 54 

C 直進 0 0 376 179 11 22 3 591 

D 右轉 3 0 157 6 0 0 0 166 

小計 3 0 544 224 14 23 3 811 

B C 左轉 0 0 10 25 2 2 2 41 

D 直進 0 0 140 21 1 5 0 167 

A 右轉 1 0 81 43 0 4 0 129 

小計 1 0 231 89 3 11 2 337 

C D 左轉 1 0 8 13 2 0 0 24 

A 直進 0 0 950 204 10 58 2 1224 

B 右轉 0 1 155 32 2 2 2 194 

小計 1 1 1113 249 14 60 4 1442 

D A 左轉 1 0 16 18 1 0 0 36 

B 直進 0 0 296 62 4 0 0 362 

C 右轉 2 0 158 16 3 5 1 185 

小計 3 0 470 96 8 5 1 583 

總計 8 1 2358 658 39 99 10 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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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6.3-8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及十全一路路口之起終點矩陣 

(b-起終點矩陣) 

入口方向 出口方向 轉向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聯結車 公車 小計 

A B 左轉 0 0 10 57 1 0 0 68 

C 直進 0 0 475 263 22 23 2 785 

D 右轉 2 0 200 4 1 1 0 208 

小計 2 0 685 324 24 24 2 1061 

B C 左轉 0 0 5 35 7 0 0 47 

D 直進 0 0 130 38 2 0 0 170 

A 右轉 0 0 97 44 1 1 0 143 

小計 0 0 232 117 10 1 0 360 

C D 左轉 0 0 6 13 1 1 0 21 

A 直進 0 0 1146 300 27 23 2 1498 

B 右轉 3 2 142 40 10 2 0 199 

小計 3 2 1294 353 38 26 2 1718 

D A 左轉 0 0 11 22 1 0 0 34 

B 直進 0 1 269 51 1 1 0 323 

C 右轉 11 3 185 21 3 0 0 223 

小計 11 4 465 94 5 1 0 580 

總計 16 6 2676 888 77 52 4 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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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6.3-8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及十全一路路口之起終點矩陣 

(c-起終點矩陣) 

入口方向 出口方向 轉向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聯結車 公車 小計 

A B 左轉 0 0 5 39 0 0 0 44 

C 直進 0 0 337 242 29 2 4 614 

D 右轉 4 0 158 9 1 1 0 173 

小計 4 0 500 290 30 3 4 831 

B C 左轉 0 0 12 30 8 0 2 52 

D 直進 0 0 166 40 6 0 0 212 

A 右轉 0 0 96 49 3 0 0 148 

小計 0 0 274 119 17 0 2 412 

C D 左轉 4 0 9 13 4 1 0 31 

A 直進 0 0 733 318 42 6 8 1107 

B 右轉 0 0 61 36 7 1 2 107 

小計 4 0 803 367 53 8 10 1245 

D A 左轉 1 0 17 19 1 0 0 38 

B 直進 0 0 269 63 3 0 0 335 

C 右轉 5 0 116 26 9 0 0 156 

小計 6 0 402 108 13 0 0 529 

總計 14 0 1979 884 113 11 16 3017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④ 衝突熱區圖：此路口 TTC 及 PET 衝突熱點屬於狹長型分布，從十

全一路路口上方，穿越民族一路直到下方路口，且 PET 衝突熱點的

嚴重程度較 TTC 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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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26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及十全一路路口TTC/PET衝突熱點圖 

 

⑤ 影片展示：顯示號誌同步影片，可進一步了解是否有違規等情事發

生，該路口屬於四向十字路口，可正常完成同步顯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2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及十全一路路口之影片展示 

TTC衝突熱點圖 PET衝突熱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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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衝突問題評析：這個路口的交通衝突事件數量頗多，是本研究探討

5 個案例之中最多衝突事件的路口，這個路口的幾何形態與本研究

其他路口不同的地方：屬於大型路口、南北向（民族一路方向）有

快慢分隔導致交織較頻繁、東西向（十全一路方向）非正交，而且

車流量較大，這些都有可能是導致衝突事件比較多的原因。其次民

族一路 A 方向出口、十全一路 D 方向出口稍微有車流回堵的現

象，無法通過路口的車輛會停等在路口中間的範圍，影響其他車流

的動線，如圖 6.3-28 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28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及十全一路路口之車流回堵問題 

以下針對不同車種進行分析探討： 

 機車相關之衝突熱點如圖 6.3-29 所示，可以看出衝突點集中於

個 3 個區域，下方區域的衝突點是因為 C 方向（北側）離開路

口之慢車道有道路工程，可行駛車道寬大幅縮減導致後方的機

車群與前車發生衝突並減速；左上方以及右上方的衝突點是因

為機車待轉區容量不足以及太靠近行人穿越線，機車停等時很

靠近，而待轉區後方沒有預留迴轉空間也會導致機車行駛於行

穿線上。  

 小型車相關之衝突熱點如圖 6.3-30 所示，衝突熱點集中於十全

一路（東、西向），因路口非正交且狹長，路面缺乏較明確之導

A(南) 

B(西) 

C(北) 

D(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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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線，導致車通過路口之動線變異大，特別是當左轉車輛停等

在路口時更會影響對向直行車流的動線。 

 本路口屬於大型路口，拍攝高度約 100 公尺導致對於行人的辨

識率較低，然而，根據前述之機車動線分析以及觀看影片，可

對於行人的安全分析進行探討如圖 6.3-31 所示。因民族一路北

側之機車待轉區容量不足以及太靠近行人穿越線，導致有部分

機車行駛於行穿線上，加上行穿線太長，步行提供時間需時

30-40 秒，導致行人通行困難。初步改善方案建議為調整機車

左轉待轉區配置、考慮設置行人庇護島。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29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及十全一路路口之機車相關衝突分析 

 

1. 機車行駛於行穿線上
2. 待轉區容量不足
3. 待轉區後方沒有預留迴轉空間

1. C方向右轉公車動線與待轉區很
靠近，應該是待轉區無法外推
動原因

2. 號誌時相已經錯開，目前不會
發生衝突

C入口慢車道有工程，只留
一個入口，後方車流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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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30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及十全一路路口之小型車相關衝突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31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及十全一路路口之行人相關衝突分析 

 

 

 

 

1. 行穿線通過時間約30秒
2. 通過時與左右方的車輛

產生交通衝突
3. 機車行駛於行穿線上

1. 行穿線過長，通過時間約40秒
2. 通過時與車輛產生交通衝突
3. 機車行駛於行穿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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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案例五：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及博愛二路路口 

1.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及博愛二路路口分析結果 

(1) 路口資訊：長約 104 公尺，寬約為 64 公尺，十字路口 

(2) 飛行高度：75 公尺 

(3) 分別有 a、b、c 三影片，將一併作為分析。 

-a 影片拍攝時間：2019/08/27 16:58:52 (影片長度 15 分 54 秒) 

-b 影片拍攝時間：2019/08/27 17:18:36 (影片長度 17 分 16 秒) 

-c 影片拍攝時間：2019/08/27 17:45:23 (影片長度 16 分 45 秒)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32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及博愛二路路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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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衝突分析結果 

① 衝突事件總表：以 a、b、c 三影片為例，各彙整之衝突事件總表。 

表 6.3-9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及博愛二路路口衝突事件分析表 

(a-衝突事件分析表) 

 

(b-衝突分析事件表) 

 

(c-衝突分析事件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路口名稱

總衝突數

依嚴重程度統計

數量

依車種統計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巴士 聯結車 其他車種

數量 666 12 794 112 17 1 0 0

依衝突類型統計

數量 189 0 14 598

418 45 51 287

同向衝突 對向衝突 穿越交通衝突 其他類型衝突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_ 博愛二路

801

瀕危風險 高風險 中風險 低風險

路口名稱

總衝突數

依嚴重程度統計

數量

依車種統計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巴士 聯結車 其他車種

數量 243 1 1084 206 18 1 25 0

依衝突類型統計

數量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_ 博愛二路

789

瀕危風險 高風險 中風險 低風險

312 3 30 444

284 54 70 381

同向衝突 對向衝突 穿越交通衝突 其他類型衝突

路口名稱

總衝突數

依嚴重程度統計

數量

依車種統計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巴士 聯結車 其他車種

數量 256 2 1383 213 85 7 1 0

依衝突類型統計

數量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_ 博愛二路

974

瀕危風險 高風險 中風險 低風險

402 7 36 529

429 54 58 433

同向衝突 對向衝突 穿越交通衝突 其他類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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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統計摘要：合計 a、b、c 三影片之統計摘要，該路口衝突事件中，

嚴重程度以瀕危風險最高(1131 次)，低風險次之(1101 次)，而車種

主要集中於機車(平均為 63.08%)及行人(平均為 23.37%) 

 

(a-統計摘要) 

 

(b-統計摘要) 

 

(c-統計摘要)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33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及博愛二路路口分析統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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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車流特性：通過該路口之直行車車速主要集中於 30km/hr，車輛數

合計約 2680 輛。  

 

(a-車速分布) 

  
(b-車速分布) 

 

(c-車速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34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及博愛二路路口之車速與數量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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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0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及博愛二路路口之起終點矩陣 

(a-起終點矩陣) 

入口方向 出口方向 轉向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聯結車 公車 小計 

A B 左轉 27 3 15 30 0 0 0 75 

C 直進 1 3 396 246 14 2 3 665 

D 右轉 30 12 68 23 0 0 0 133 

小計 58 18 479 299 14 2 3 873 

B C 左轉 22 1 18 14 0 0 1 56 

D 直進 0 0 228 44 4 0 3 279 

A 右轉 25 5 76 14 3 0 0 123 

小計 47 6 322 72 7 0 4 458 

C D 左轉 24 3 26 16 1 0 0 70 

A 直進 0 0 420 223 17 0 5 665 

B 右轉 20 1 65 12 1 0 0 99 

小計 44 4 511 251 19 0 5 834 

D A 左轉 36 3 38 24 5 0 0 106 

B 直進 2 0 242 48 1 0 3 296 

C 右轉 32 4 50 16 1 0 0 103 

小計 70 7 330 88 7 0 3 505 

總計 219 35 1642 710 47 2 15 2670 

 

 

  



  

 

                         184 

 

續表 6.3-10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及博愛二路路口之起終點矩陣 

(b-起終點矩陣) 

入口方向 出口方向 轉向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聯結車 公車 小計 

A B 左轉 12 0 22 31 1 0 0 66 

C 直進 0 0 490 301 12 3 4 810 

D 右轉 21 0 105 37 5 0 0 168 

小計 33 0 617 369 18 3 4 1044 

B C 左轉 8 1 37 15 0 0 0 61 

D 直進 1 0 261 54 3 0 3 322 

A 右轉 10 1 73 16 2 0 0 102 

小計 19 2 371 85 5 0 3 485 

C D 左轉 8 0 39 15 1 0 0 63 

A 直進 0 0 599 282 26 0 2 909 

B 右轉 26 0 105 20 2 0 0 153 

小計 34 0 743 317 29 0 2 1125 

D A 左轉 19 0 31 32 6 0 0 88 

B 直進 1 0 243 51 3 0 0 298 

C 右轉 17 0 73 16 0 0 0 106 

小計 37 0 347 99 9 0 0 492 

總計 123 2 2078 870 61 3 9 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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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6.3-10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及博愛二路路口之起終點矩陣 

(c-起終點矩陣) 

入口方向 出口方向 轉向 行人 自行車 機車 小客車 貨車 聯結車 公車 小計 

A B 左轉 16 0 24 23 3 0 0 66 

C 直進 0 0 504 254 5 0 6 769 

D 右轉 13 1 106 34 0 0 0 154 

小計 29 1 634 311 8 0 6 989 

B C 左轉 16 0 38 14 1 0 0 69 

D 直進 0 0 318 54 1 1 2 376 

A 右轉 12 1 72 17 2 0 0 104 

小計 28 1 428 85 4 1 2 549 

C D 左轉 12 0 34 22 0 0 0 68 

A 直進 3 0 624 258 8 1 5 899 

B 右轉 20 0 116 26 1 0 0 163 

小計 35 0 774 306 9 1 5 1130 

D A 左轉 14 0 35 23 1 0 0 73 

B 直進 0 0 260 62 2 0 0 324 

C 右轉 10 0 55 16 0 0 0 81 

小計 24 0 350 101 3 0 0 478 

總計 116 2 2186 803 24 2 13 3146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④ 衝突熱區圖：此路口 TTC 及 PET 衝突熱點主要集中於路口轉彎區

域，且 PET 衝突熱點的嚴重程度較 TTC 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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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衝突熱點區) 

 

(b-衝突熱點區) 

 

(c-衝突熱點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35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及博愛二路路口TTC/PET衝突熱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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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影片展示：顯示號誌同步影片，可進一步了解是否有違規等情事發

生，該路口屬於四向十字路口，可正常完成同步顯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36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及博愛二路路口展示影片 

⑥ 衝突問題評析：這個路口的衝突事件數比較多，而且有一部分的衝

突是跟行人相關。針對同向衝突 TTC 衝突熱點圖之瀕危、高度與

中度風險，整理如圖 6.3-37 所示，可看出衝突集中於四個車流進

入路口的區域，實際上汽機車的高風險衝突並不是那麼多，這些衝

突的主要成因為機車起步/進入路口時造成衝突，嚴重程度低，但待

轉區容量不足，機車轉向動線不佳，可以現場場勘是否有改善之必

要。圖 6.3-38 顯示行人相關之衝突熱點，為行人間於行穿線上產

生衝突，另外，B 方向（西側）入口車輛右轉與行人穿越行穿線同

時為綠燈，為衝突較嚴重的區域，可考慮調整行人綠燈之週期或提

供行人專用時相。空拍影片中可看出，有不少駕駛行為不當，例如

機車使用自行車穿越道、跨越紅線至人行道等，建議可加強宣導及

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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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37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及博愛二路路口衝突熱點圖（同向衝突）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38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及博愛二路路口衝突熱點圖（行人相關衝突） 

 

 

 

  

A架次（N = 30） B架次（N = 77） C架次（N = 132）

A(北) 

B(西) 

C(南) 

D(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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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無人機蒐集高事故風險地點交叉路口之人車流動空拍影像，使

用影像分析技術應用於偵測、辨識、及追蹤等方法，找出人車流衝突熱區，並精

進 106 年辦理之「道路交通車流及事故風險偵測與分析工具之發展應用」研究

中，大型車的取樣樣本不足，機車的追蹤容易受到地面標線的干擾，以及行人與

自行車的辨識受限於影像畫素與特徵不足等問題，本期計畫使用當前影像辨識

技術，與前後物件之追蹤軌跡技術，改善前期研究之瓶頸與課題，精進車輛辨識

與追蹤工作，以提升精確度，研究結論與建議如下。 

7.1 結論 

7.1.1 無人機交通觀測方法 

本研究採用無人機進行交通觀測，充分運用無人機滯空拍攝無死角的優勢，

提供影像分析最佳來源，本期針對最新無人機管理規範、無人機現場拍攝作業及

號誌時相與影片對時作業整理相關重點如下。 

1. 無人機管理規範 

(1) 無人機管理注意事項請參考表 7.1-1。 

表 7.1-1 無人機管理整理列表 

遙控無人機註冊 
自然人所有最大起飛重量 250 公克以上者。 

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所有者，應辦理註冊。 

人員操作證 

最大起飛重量 2 公斤以上具導航設備者。 

操作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之遙控無人機，須經測驗取

得操作證。 

未具導航設備且 15 公斤以上之遙控無人機。 

檢驗合格證 

最大起飛重量 25 公斤以上具導航裝置之遙控無人機，應

辦理檢驗。 

不具導航裝置（航空模型）不需辦理檢驗。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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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限高場域申請，政府機關(構)、學校、法人從事無人機活動，需於活

動前 15 日提出申請，申請書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① 空域各點框線編號依照順序，圖點要很準確。 

② 經緯度秒數取整數。 

③ 建議北緯編號 1 和編號 4 相同、編號 2 和編號 3 相同。 

④ 建議東經編號 1 和編號 2 相同、編號 3 和編號 4 相同。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7.1-1 空域各點框線編號依照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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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人機現場作業重點 

(1) 表 7.1-2 說明無人機現場作業重點，以作為後續拍攝之依據。 

表 7.1-2 無人機現場拍攝重點列表 

評估空拍地點 

查詢是否位於禁限航區[71] [72]。若於限航區，申請方式請見

3.3 限高場域申請。 

確認距離鐵路、高架橋、交流道等設施，達 300 公尺以上。 

選擇合適之起飛地點。需要 5 公尺 x 5 公尺寬敞面積，飛

行路徑遠離電線、高壓電塔、無線電高塔或高樓。 

評估無人機性能 

無人機抗風能力及進場速度，至少達蒲福風級 4 (5.5~7.9 

m/s) 

懸停飛行能力，垂直小於 1 公尺，水平小於 2.5 公尺。 

飛行及拍攝時間：約 20~60 分鐘。 

中小型，軸距約 35~75 公分。 

飛行高度至少 75 公尺。 

影像解析度，至少 2.7k~4k。 

攝影機三軸穩像，無曲面效果且攝影角度大。 

評估環境條件 

風速 9 m/s 以下；風向儘量和鐵路、機場禁限航區等危險

區域相反。 

天氣預報，雨天、強風、起霧、冰雪，不建議飛行採集。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2) 「空拍影像資料蒐集」，前期研究歸納之最佳拍攝影像設定，主要道路

橫向置中、次要道路縱向置中，請參考表 3.1-1。路口影像蒐集時係以

主幹道為橫向，而非以正北方為拍攝方向，未來計畫可視需求進行討

論調整。 

以上設定一般路口運作良好，但在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這種主要道

路寬度超大路口，需評估下列兩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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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飛行高度提升至 90~110 公尺，為本研究採用方法。 

② 將次要道路橫向置中、主要道路縱向置中，以涵蓋超寬路口。 

(3) 本計畫依 108 年路口改善計畫，評估全臺灣 27 個路段(口)，於新北市、

桃園市、新竹縣、雲林縣、臺南市、高雄市遴選十處路口進行拍攝。包

含訓練資料場地、驗證資料場地各五處。 

① 採 1080P/4K，30fps 錄製 

② 影片數量: 166 段 (號誌 48 段) 

③ 時間總長度: 15:48:39 (號誌 05:40:30) 

④ 檔案大小: 381 GB (號誌 20.1 GB) 

3. 號誌時相與影片對時作業重點 

本研究整理表 7.1-3，說明號誌時相與影片對時作業重點，以做為後續拍攝

號誌時相之依據。使用者要取得官方的時制計畫表為主，現場側拍確認為輔。注

意不要在號誌時相轉換、手動控制的過程中錄製，且不建議以手動操控的方式進

行影像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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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3 號誌時相與影片對時作業重點列表 

選定錄影位置 

無人機起飛地點附近。 

可攝影到至少兩個路口號誌時相。 

有網路覆蓋，可查詢 UTC 時間。 

號誌時相錄影 

HDMI USB 錄影盒，同時錄影 UTC 時間、無人機即時圖

傳螢幕。 

HDMI USB 錄影盒，同時錄影兩個路口號誌時相，至少 2

週期。 

手機或攝影機，對向錄影其他路口號誌時相，至少 2 週期。 

影片對時 

無人機錄影後 UTC 時間，例如圖傳畫面顯示白色實心。 

各路口號誌時相，綠燈、黃燈、全紅燈1UTC 時間，至少 2

週期。 

推估週期開始時，綠燈 UTC 時間。 

產生時相表 

計算各路口號誌時相，綠燈、黃燈、紅燈2、全紅燈持續時

間。 

驗證紅燈持續時間，及路口全紅燈持續時間，需和對應週

期相同。 

若有黃燈、全紅燈持續 0 秒者，或對向時相重疊者，可和

對應週期時相合併。 

號誌及時相表設

定 

號誌拖曳3設定，本期支援 1~4 向路口。 

時相表設定，包含綠燈開始在影片第幾分幾秒，及轉向左、

直、右設定。 

確認資料齊全、開始分析並顯示號誌時相。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1 全紅燈：該路口燈號皆為紅燈 

2 紅燈：某一向路口，燈號為紅燈時間，包含全紅燈時間 

3 號誌拖曳：請見「A.2 軟體功能使用說明，4.1.1 號誌設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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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影像處理技術 

1. 本計畫在四輪車輛與小物件偵測上分別採用了不同的偵測與追蹤方法。

前者主要透過 Mask R-CNN 偵測出車輛範圍，再以特徵點位移取得車輛

在前後張畫面位置的轉換矩陣以進行區域追蹤；後者主要基於 YOLOv3

架構偵測小物件中心點所成正方形範圍，並以 SORT 追蹤補償出完整軌

跡。兩種不同架構在針對各自對象進行偵測追蹤的同時，也完全不會互相

干擾到彼此的處理結果。 

2. 本期進一步增添了四輪車輛之相關訓練資料，在測試實驗中，各車種無論

查準率(Precision)或查全率(Recall)都達 90%以上，除了少量廂型車被誤分

類貨車外，小轎車、貨車、巴士之查準率/查全率幾乎都達 99%以上(貨車

查準率為 91.8%)。聯結車因訓練樣本相對難取得，且外型與貨車容易相

似，因此表現稍差。 

3. 在行人、自行車、機車等小物件的偵測上，由於本期採用之 YOLOv3 架

構，並非利用特徵點資訊進行偵測，而是透過卷積神經網路強化小物件偵

測效果，因此大幅改善了前期因標線上的顯著特徵點影響，而造成的小物

件失偵與誤偵問題。 

4. 在測試實驗中，行人、自行車、機車之查準率皆有 95%以上水準，代表抽

取出的軌跡具有高可信度。查全率則分別為 80.9%、55.9%、93.5%。其中，

自行車由於外型與機車相似，有高達 28.5%被誤分類為機車(4%被誤分類

為行人)、11.6%為失偵；行人則因為面積小且外觀特徵不明顯，有 19%為

失偵。 

5. 前期為減少處理時間，影片皆重新取樣每秒至 4.995 幅。為了確保四輪車

輛在可能正常車速下(<90km/h)行經路口時能形成連續覆蓋之軌跡，故提

升至每秒 9.99 幅。 

 

7.1.3 分析軟體  

1. 分析軟體已完成本期規劃之全部功能，包括登入功能、載入功能、分析功

能、衝突事件表及篩選功能、統計摘要、交通特性、衝突熱點圖、號誌同

步的影片展示等。 

2. 採用 SSAM V3.0 開源程式做為衝突分析的計算基礎，再針對國內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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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需求，修訂或新增了衝突事件相關的輸出項目，包括衝突類型、車

種、進入路口方向及離開路口方向等。 

3. 提供多樣化的衝突統計結果輸出，根據衝突事件表結果，產生統計摘要

（按衝突的嚴重程度及車種分類）、交通特性相關（平均車速分佈）、衝突

熱點圖（密度分佈圖及斑點圖）。為方便使用者進行路口衝突問題的評估

作業，軟體提供介面讓使用者可過濾篩選出希望分析的衝突類型、車種、

車流方向等。 

4. 確認 SSAM 的計算結果，其結果確實能反映國內常見的車流情境，包括

混合車流及內輪差問題。 

5. 分析五個現場調查的影片及資料，說明軟體的各項輸出，並進行衝突問題

的評論分析，比較衝突熱點圖、衝突事件表結果、並與影片的車流情況作

核對，確認衝突分析的結果能發現路口車流的交通安全潛在風險。 

綜合以上結論，整理本期交通衝突分析軟體與上期分析軟體之比較表 7.1-

4 如下。 

表 7.1-4 107與108年完成之交通衝突分析軟體功能比較表 

期別 107 年完成 108 年完成 

計畫名稱 
道路交通車流及事故風險偵測與分

析工具之發展應用 

路口無人機交通攝影及衝突分析 

技術開發 

影像車流分析 
以四輪車為主，採用 Mask RCNN 架

構 

採用複合式影像分析技術，包括

YoloV3 及 Mask RCNN，可針對行

人、自行車、機車、四輪車進行 

TTC/PET 衝突指標 自行計算 TTC/PET 指標 整合 SSAM 計算 TTC/PET 衝突指標 

TTC/PET 衝突熱點 依據指標數據繪製衝突熱區 
可依嚴重程度繪製衝突熱區，並能

以密度分布圖及斑點圖型態來呈現 

衝突分析結果 僅以 TTC/PET 指標為主 具備完整衝突分析資料 

統計摘要 統計車輛數 
以圖表型式顯示不同車種及嚴重程

度之衝突數量或比例 

車流特性 統計十字路口平均車速與轉向資訊 
可繪製十字路口平均車速及數量分

布 

號誌同步顯示 

無號誌資訊，須依據空拍影像推測

紅綠燈變化，且須以獨立程式完成

影片呈現。 

具備號誌時相紀錄，並提供號誌與

時相設定介面，可利於完成號誌同

步顯示影片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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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研究價值在於將部分潛在事故之診斷的作業自動化，雖然目前無人

機的飛行成本較高、影像分析較耗時，但無人機拍攝及軟體分析可交由飛手及軟

體操作人員執行，這些工作都不需要交通安全的專業知識，因此可大規模執行並

迅速推動。假設一天能拍攝 2-4 個路口，一星期能完成 10-20 個路口，一個月就

能為整個城市的易肇事路口建立基本的資料庫，提供交通事故風險的初步判斷。

這個資料庫能協助交通安全專業人士在不需要到達現場就能進行分析，加速推

動安全改善的作業流程。另外，飛行成本、影像分析的時間成本等都正在逐漸降

低中，如演算法升級後，可直接運用在過去拍攝的空拍影片，得到更全面的分析

結果。 

由案例分析可發現，易肇事地點改善程序共包括六大步驟：1.現場環境初析、

2.肇事診斷、3.初步改善方案、4.現場會勘、5.確立改善方案、6.實施與評估，過

程當中需要彙整過去的事故資料，找出肇事型態並研判改善方式，實施後需要再

等待並蒐集半年至三年的資料才能評估改善方案的成效。本研究之軟體分析主

要能協助肇事診斷及初步改善方案，這些工作需要耗費人力以及專業人士的判

斷，軟體能自動化的分析衝突事件及熱區圖，找出頻率及嚴重程度較高的衝突類

型，協助交通安全專家進行肇事診斷。另外，本研究軟體也適合用於實施與評估，

透過改善前、改善後的衝突分析比較，能立刻評估出改善方案的成效，以及是否

有使用者行為發生改變，導致事故風險轉移至其他型態的效應。 

 

7.2 建議 

7.2.1 無人機交通觀測方法  

本研究成果發現，採用無人機進行交通路口觀測，因有制高優勢，可取得無

死角的路口影像，利於進行各項分析工作。本期亦進行多款無人機實測，以期找

出最合適之機種規格，然而無人機因機械結構、載重能力、酬載設備規格等限制，

仍有許多拍攝的挑戰需克服；除此，在號誌時相同步方面，為了確保路口時相變

化及空拍影像同步，需架設多台攝影機側錄畫面，造成人力負擔與作業不易，以

下將針對這些狀況提出建議方向。 

1. 「無人機適用機型」，因本研究空拍目標，為人口稠密之易肇事路段，

且為蒐集較長時的路口影像，以及適合小物件偵測追蹤，空拍無人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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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須符合以下規格， 

(1) 無人機抗風能力及進場速度，至少達蒲福風級 4 (5.5~7.9 m/s) 

(2) 懸停飛行能力，垂直小於 1 公尺，水平小於 2.5 公尺。 

(3) 飛行及拍攝時間：約 20~60 分鐘。 

(4) 中小型，軸距約 35~75 公分。 

(5) 飛行高度至少 75 公尺。 

(6) 影像解析度，至少 2.7k~4k。 

(7) 攝影機三軸穩像，無曲面效果且攝影角度大。 

2. 「無人機號誌資料介接」，依臺南市交通局建議，號誌時制燈態要推算

出與實際路口一致，要考量之問題很多，例如各路口號誌管制系統不相

容，時制轉換規格不一致等，非單純介接即可。初期建議可依實際所需

實驗場域範圍，評估一適合路口進行可行性評估驗證，以期提升無人機

拍攝作業程序與號誌同步效率。 

 

7.2.2 影像處理技術 

1. 針對本期的自行車誤分類為機車車輛問題，由於行人、自行車、機車之

行駛速率皆有明顯落差，應可透過計算移動中速率之平均數與變異數來

有效校正分類結果，將自行車查全率由 55.9%提升至 80%水準。 

2. 在訓練資料蒐集方面，由於目前已有初步的偵測追蹤模型，未來可透過

現有工具對新資料進行初步標註，再由人工修正錯誤與標記未標註對象，

提升訓練資料蒐集效率。 

3. 目前四輪車輛仰賴 Mask R-CNN 進行偵測，在效率與所需資源上成本甚

高，未來可考量改進 YOLOv3 架構，使其直接回報矩形 4 個角點，方便

整合系統架構並降低硬體資源門檻。 

4. 目前 Deep SORT 是基於行人資料庫進行訓練，在使用上與本計畫需求不

符。未來可考慮針對空拍影像物體進行重新訓練，以驗證是否可進一步

取代 SORT 演算法。 

5. 目前 SORT 預測軌跡採用之內插方法為線性內插，未來可嘗試採用二次

多項式等內插方式，對於追蹤轉彎中車輛可能有所助益。 

6. 聯結車等少量且外觀差異性大之車輛，建議可根據路口來往主要車輛特

性決定是否偵測。由於訓練資料相對少數，其較低之分類可靠性可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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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誤分類之比例明顯高於其他車種。 

7.2.3 分析軟體 

本研究發展之分析軟體，已經具備分析路口交通事故風險的基本功能，可以

自動化的進行交通衝突分析，能以交通衝突事件的發生頻率及位置快速地評估

問題，大幅降低了分析的時間及人力成本。 

根據研究過程中的發現，以及參考專家學者座談會的討論結果，建議未來的

發展方向如下： 

1. 資料蒐集方面 

(1) 使用無人機進行交通調查，可利用無人機的優勢界定交通參數，藉

此發展成更有效率的交通調查系統。可探討其與傳統路側車流分析

的方法差異，評估影像分析的偵測誤差及軌跡誤差，以利制定軌跡

的其他應用。 

(2) 應進行長期的資料蒐集及累積，可以進行安全與效率兩大面向的相

關資料之分析與應用。 

(3) 相對於傳統交通調查，影像資料調查分析的特點可找出行車（人）動

線與速度，此兩項特性與交通安全的關聯分析，有很大的潛力。未來

軟體可強化動線與速度的結果輸出及應用探討。 

(4) 未來可考慮結合無人機影像去核估路側攝影機影像；下雨天的交通

安全評估有機會透過無人機進行調查分析。 

(5) 透過空拍影像之軌跡檔，能清楚觀察不同轉向及車種之車流動線，

車流動線有諸多用途，例如可以運用在微觀車流模擬的建模上，更

精確的評估模擬模式是否有反映實際的車流現象，對於交通工程、

車流紓解效率方面能提供更多的資訊。 

 

2. 安全分析與軟體功能方面 

(1) 國外的交通衝突指標並不完全適用於本土的交通情境，建議可考量

國內的交通情況（例如同向的車禍比例很高、快慢分隔、高雄式左轉

等問題），發展本土化的衝突指標。 

(2) 國內市區道路的車流特性相當複雜，包括混合車流現象，加上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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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與機車在路口集中往前、兩段式左轉的因素，如何考量不同交

通衝突的影響因素，提出適於國內混合車流特性的路口交通衝突指

標，可以利用本研究所蒐集的交通衝突樣態，進一步加以研訂與檢

驗。 

(3) 交通衝突指標的分析上，或許可考慮分析行為指標（如速度變換）、

PET/TTC 以及期望事故數之間的關聯；經過長期的資料建置及分析，

有機會找出適合國內混合車流環境的交通衝突指標。 

(4) 軟體平台如發展其他分析情境，可考慮改為議題式，根據不同議題

（e.g. 弱勢道路使用者 Vulnerable Road User,VRU）進一步增加軟

體的功能進行分析。可考慮將交通安全問題類型化，制定相對應的

改善策略。 

(5) 路口型態很多但碰撞類型有限，可針對事故態樣進行分析。未來只

需要對有集中性的地方進行調查，找出問題的態樣，將分析結果運

用在其他相同類型的地方，而不一定每一個分析地點都需要進行空

拍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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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分析軟體使用手冊 

A.1 軟體功能介紹 

   

    欲進行路口交通分析，須先進行無人機影像拍攝及號誌對時作業，針對搜集

之路口畫面再進行車流影像分析，產出對應之車流軌跡及相關資訊，最後進行交

通衝突分析得到人車衝突熱區，以利交通改善參考。 

鑒於號誌時制轉換過程可能有轉換時間差異，為避免造成號誌同步顯示問

題，無人機路口拍攝時須注意不要在號誌時相轉換、手動控制的過程中錄製，且

不建議於手動操控的方式進行影像蒐集。 

    透過交通衝突分析軟體，可將匯入的資料藉由專案管理的模式，讀取車流軌

跡分析軟體之輸出資料，包括路口之影片、底圖及車流軌跡檔等，確認資料皆完

備後就可進行交通衝突分析作業。使用者可透過參數進行分析結果篩選，篩選參

數包括衝突型態、進出路口及車種等條件，依據篩選條件進行衝突事件過濾，以

利分析人員針對不同類型的衝突事件作進一步分析。除此，本軟體亦提供號誌同

步顯示影片，使用者可設定號誌位置及路口時相變化資訊，即可自動完成號誌同

步顯示影片，透過影片顯示，較利於掌握號誌與交通車流的關係，藉以分析及改

善路口交通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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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衝突分析軟體使用流程圖如下： 

 

A.2 軟體功能使用說明 

1. 軟體登入 

(1) 開啟交通衝突分析軟體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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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輸入帳號及密碼， 

 

(3) 進入系統後，點選左邊主選單，開始新增專案。 

 

2. 專案管理 

2.1 新增專案 

2.1.1 專案建立 

(1) 填寫路口名稱，請以路口名稱設定為專案名稱，以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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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影片拍攝的日期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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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載入資料 

(1) 依序載入路口影片、車流軌跡檔及路口底圖， 

(2) 按下新增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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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顯示「專案新增成功」。 

 

2.2 開始分析 

2.2.1 分析專案 

(1) 進入「開始分析」頁面，會列出已建立的專案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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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欲分析的專案名稱，點選「開始分析」，按鈕會轉變成「Loading」，等

待後即可呈現分析結果。 

 

2.2.2 刪除專案 

(1) 若要刪除專案，可點選專案右上方的「」，進行刪除。 

(2) 系統會先提示是否確定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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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下確定，則可刪除該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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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結果 

3.1 衝突事件表 

(1) 完成分析的專案，才會出現在「衝突事件表」供使用者選擇。 

(2) 請選擇分析專案進行條件篩選， 

 

(3) 衝突型態圖例說明：點選「穿越交通衝突」旁的資訊圖示 ，系統將開啟新

視窗顯示所有衝突型態之圖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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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定篩選條件後，按下「篩選」即可依據勾選之條件篩選分析結果。 

 

(5) 頁面下方會列出篩選結果： 

 點選綠色 ，可以列出兩台車子的詳細資訊。 

 可依據各欄位自動升降冪排序。 

 Search 可以搜尋欄位。 

 

(6) 「匯出分析結果」按鈕，可匯出分析結果檔案，並以 CSV 格式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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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匯出之分析結果 CSV 檔案，可使用 Excel 軟體開啟之。 

 

3.2 統計摘要 

(1) 點選上方「請選擇專案」， 

(2) 根據專案衝突事件表的篩選結果，統計摘要顯示「按嚴重程度分類」及「按

車種分類」兩張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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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車流特性 

(1) 點選上方「請選擇專案」， 

(2) 車流特性，根據該專案衝突事件表的篩選結果，繪出通過該路口之直行車平

均車速與車輛數之分布圖。並整理該路口之起訖點交通量統計表(OD 表)，

依據不同車種顯示其數量，以利了解該路口之交通流量與各車種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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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衝突熱點 TTC/PET 

(1) 點選上方「請選擇專案」， 

(2) 可選擇密度分布圖、斑點圖或兩種圖混合顯示，並可選擇不同風險程度，如

瀕危風險、高風險、中風險及低風險等進行顯示，各風險程度旁同步顯示衝

突次數，提供使用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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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擊「篩選」後，即依照選取之條件進行圖表繪製，以下為密度分布圖及斑

點圖混合顯示，並顯示所有風險程度。 

 

4. 號誌與時相 

4.1  設定號誌與時相 

注意：請不要在號誌時相轉換、手動控制的過程中錄製，且不建議於手動操控

的方式進行影像蒐集。 

(1) 進入「設定號誌與時相」的頁面，會列出已建立的專案清單， 

(2) 系統將自動檢查資料之完整性。若資料完整，將出現「號誌影片轉檔」，反

之則出現「資料不完整」之提示，並且於該項目底下顯示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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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需重新設定資料或補充不完整資料，都可直接點選底下圖示或，進行

「號誌設定」或「時相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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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號誌設定 

(1) 點選「設定號誌」按鈕後， 

 

(2) 畫面會出現一個紅綠燈圖示，請拖曳到路口適當位置，以利顯示號誌燈號，

並請依左下圖順序，依序完成號誌 1~4 號，完成圖如右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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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於設定過程中有錯誤，可按「清除所有號誌」重新設定。 

 

(4) 設定完畢如下圖，系統自動擷取各號誌之座標， 

(5) 按下「號誌設定儲存」，即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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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時相表設定 

(1) 請依照下圖中的 A、B、C、D 路口順序及轉向說明，設定該路口時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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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選擇時間區間，並依據側拍影片，設定「A 路口綠燈週期的開始時間」，

該時間需與空拍影片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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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時相表中若為綠燈的請勾選，並在下方輸入秒數。按下「儲存時相表」，系

統會跳出共有幾個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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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影片展示 

(1) 進入「影片展示」頁面，點選上方「請選擇專案」， 

 

(2) 按下播放，播放號誌同步顯示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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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 

■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MOTC-IOT-108-SEB006 

路口無人機交通攝影及衝突分析技術開發 

執行單位：訊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一) 海洋資工謝君偉 委員 

1. 小物件的偵測尺寸最小極

限為多少?目前無人機的

飛行高度為幾公尺?車速

是依據甚麼資訊來校正?

請補充說明。 

1. 無人機飛行高度 75 公尺時，行

人像素約 10x10、自行車約

10x20、機車約 15x25，建議在

不少於前述像素下進行偵測。 

2. 鑒於並非所有路口標示線皆依

照標準設計，本計畫無人機拍

攝時會於地面放置比例尺，並

透過比例尺換算出影像中每個

像素等同之實際距離，藉此獲

得車速。 

同意辦理 

2. Mask R-CNN 對小物件偵

測較差，YOLOv3 對大物

件偵測較弱，如此針對路

口所有物件運作如何處

理?請補充說明。 

現況大物件偵測使用 Mask R-

CNN，小物件偵測使用

YOLOv3，彼此獨立訓練資料與偵

測物件，最後大小物件之軌跡同時

呈現於影像上。 

同意辦理 

3. 本案目前已訓練完成的深

度學習模型，實際使用在

不同路口是否需重新訓

練。 

本計畫已盡可能蒐集不同環境的訓

練資料，應已足夠使用於不同路

口。針對特殊路口需求建議後續研

究計畫可考慮納入討論。 

同意辦理 

4. 影像訓練部分，一個路口

只有幾十張到一百張的訓

練張數，是否會產生

目前所選定的訓練影像一張至少會

有 30 個物件，在訓練時我們也盡

量搜集不同時間、不同路口的影像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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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under training 或無法搜

斂。 

統一進行訓練，以增加內容的多變

性，因此依照目前訓練資料是足以

收斂的。 

5. 衝突熱點是否會有重複計

算的問題，建議直接將追

蹤加到深度學習架構中。 

1. 衝突熱點現由 SSAM 產出，而

SSAM 無衝突熱點重複計算的

問題。 

2. 已評估委員建議(追蹤加於深度

學習)，因其標註方式須針對連

續影像進行，在標註上會形成

相當大的負擔，且提升之效果

有限，本計畫仍採用目前影像

處理方法。 

同意辦理 

6. 建議新增塞車判斷功能以

用於調整時制號誌，例如

用魚眼觀測路口塞車長

度。 

感謝委員建議。透過魚眼攝影機來

觀測路口塞車長度非本研究討論範

圍，後續研究計畫可考慮納入討

論。 

同意辦理 

(二) 交大資工易志偉 委員 

1. 期中報告書第 70 頁，人

工標記作業 4~6 分鐘

/frame，應有改善空間，

可利用循環標記，再以

人工修正，改善作業速

度。 

感謝委員建議。目前若要引進循環

標記，仍需針對其另外開發配套系

統，且循環標記對於系統未能偵測

的對象，仍需透過人眼在畫面上重

新找出，依然無法完全替代人工標

記，因此在本期有限的計畫時程內

效益可能偏低，倘若後續尚需大量

資料標註且計畫為多年期，後續研

究計畫可考慮納入討論。 

同意辦理 

2. 本案的研究及應用，在

學界、業界上皆有極大

需求，應可考慮將計畫

執行的程式、資料集做

授權。 

感謝委員建議。資料授權相關事項

將與承辦單位討論。 

同意辦理 

3. 期中報告書第 53 頁，號

制時相對時做法與多架

無人機影像拼接，兩者

感謝委員建議。目前不考慮多台無

人機影像拼接，因拼接影像可能有

影像形變失真與及時間同步問題，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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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皆是分散式設備的時間

同步，可嘗試以此尋找

無人機影像拼接的解決

方案。 

另外無人機拍攝時也會因風速狀況

而造成晃動，後續影像處理的問

題，因此本計畫暫不採用多無人機

影像拼接。 

4. 人工智慧城市挑戰(AI 

City Challenge - CVPR); 

無人機視覺競賽  

(Vision Meets Drones :A 

Challenge - ICCV)皆有許

多技術可供參閱。 

感謝委員提供學術文章的建議。 同意辦理 

5. 物件偵測目前影格取樣

率降至 5fps 是否會造成

困擾? 試以車速 72km/hr

評估，是否會造成軌跡

計算的困難，建議若無

即時需求應可提高影像

取樣率。 

取樣率 5fps 情況下，車速過快確

實有可能產生行經區域覆蓋不連續

的問題，在追蹤上也會加大困難

度，後續將評估選擇最佳取樣率。 

同意辦理 

(三) 開南交通運管郭正成 委員 

1. 大型車軌跡，例如貨櫃

車會產生嚴重的內輪

差，其是否能夠反映在

軟體分析上。 

1. 由於四輪車輛軌跡紀錄了車輛

四個角點，因此軌跡追蹤理論

上是能夠將內輪差的問題反映

在軌跡上的。 

2. SSAM 並未特別針對內輪差進

行處理，但如車流軌跡能確實

反映大型車在轉向中的內輪差

位置，衝突分析應能反映其安

全影響，將於期末報告中說

明。 

同意辦理 

既然都可以做內輪差

分析，那今年就可以

做了嗎? 

2. 交通衝突分析軟體採用

SSAM 作為衝突事件指

標的計算工具，但其對

機車、行人等小物件分

析效果似乎較差，本研

究分析軟體有做甚麼改

善，請補充說明。 

1. 以 SSAM 作為交通衝突分析軟

體的計算核心是因過去在探討

碰撞時間(TTC)和後侵占時間

(PET)的公式上有疑慮，而

SSAM 作為一個成熟具指標的

開源程式，證明計算方式的正

確性，也有相關的研究可參

同意辦理 

其中嘗試結果為何？

請列入，或納入期末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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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考。 

2. SSAM 雖無強調分析機車、腳

踏車、行人等小物件，但它可

調整物件的大小，因此藉由輸

入軌跡值套入公式依然可獲得

碰撞時間(TTC)與後侵占時間

(PET)，與車輛種類無關。 

3. 後續可嘗試調整輸入參數:車

長、車寬，輸出是否會產生相

應差別，藉此確認 SSAM 在估算

衝突發生時碰撞點的計算方

式，以及是否與車種有關，分

析結果將於期末報告中說明。 

3. 建議列出 SSAM 的輸出

結果與本計畫的分析軟

體的差異性。 

本計劃針對國內分析的需求，增加

了輸出衝突事件的車輛種類、車輛

轉向，衝突事件分類等資訊，具體

的差異性將於期末報告中進一步說

明。 

同意辦理 

4. 建議分析軟體佐證可分

成兩個方向，車與車的

事故;車與人的事故，尋

找一個已經發生肇事事

件的路口，再利用軟體

分析是否在類似地點發

生類似衝突型態。 

過去研究指出，衝突數與碰撞事故

數據呈現高度正相關，說明減少交

通衝突確實可以減少碰撞事故的發

生，協助道路主管機關進行評估及

預防交通事故，相關文獻已說明於

期中報告書第 2.3.2 節。 

同意辦理 

5. 「預期完成工作項目 3-

3-2」，提出不僅限於交

通衝突分析，還會有其

他交通安全應用，目前

是否有著墨。 

更廣泛的交通安全應用，將安排於

專家座談會中進行討論。 

同意辦理 

6. 「預期完成工作項目 3-

3-3」，分析結果能應用

於交通工程的改善方

式，除了輸出圖表是否

能產出較具體的交通改

善建議。 

1. 本計畫主要探討不同衝突型態

的衝突熱區結果，及其對應的

改善方式與技術。 

2. 本期目標主要是研發及整合影

像搜集及分析的技術，取代過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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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去衝突分析以人工方式去判斷

衝突事件。本期研究將會提出

衝突分析方法的實作應用。 

7. 「預期完成工作項目 3-

5」，本計畫與過去人力

耗時分析的比較，建議

補充說明。 

效益分析於期末報告書中呈現。 同意辦理 

(四) 逢甲運輸林大傑 委員 

1. 無人機的續航力表現如

何?請補充說明。 

市售無人機續航力約為 20 分鐘，

客製化無人機續航力約 45 分鐘。 

同意辦理 

2. 車流軌跡如何轉換成

SSAM 的輸入格式，能

否簡易說明其 SOP。 

本研究之軟體已撰寫程式，可自動

轉換 CSV 檔案格式至 SSAM 輸入

格式(Binary 二進制格式)，過程中

使用者不需再做人工轉換。 

同意辦理 

3. 軌跡會受到許多參數影

響，如車流量、車速、

天候、是否有執法人員

等等。建議無人機拍攝

時，配合記錄當時道路

的環境參數與時制計

畫。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4. 軌跡的變異很大，就算

同一輛車連續出現在同

一個路口軌跡可能不

同，是否有辦法建立一

個標準化的軌跡在特定

路口，未來可用於模擬

衝突的發生。 

1. 本研究衝突分析之軌跡輸入，

是直接採用實際觀察到之車流

軌跡進行計算，並不需要將軌

跡進行標準化作業。 

2. 如採用微觀車流模擬(如

VISSIM)去產生車流軌跡，則可

採用不同的亂數種子值(Seed 

number) 及情景 Scenario) 進

行模擬，再將車流軌跡輸入至

SSAM 進行衝突分析。 

同意辦理 

(五) 高雄市交通局技正陳志鶴 委員 (書面意見) 

1. 期中報告書第二章文獻

回顧，建議加強蒐集是

否有對政府及研究機關

使用之無人機特殊規定

遵照辦理。依據遙控無人機管理規

則第 5 章 操作限制及活動許可(法

條 25~35)內容有針對政府及研究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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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之條文，並請増加一小

節檢討各國無人機法規

之異同，俾提供我國未

來無人機法令修訂參

考。 

機關之規定，將補充說明。 

2. 為便利不同研究機構資

訊交流，加速應用無人

機於交通安全分析技術

之拓展，建議本研究提

供標準化之飛行參數，

例如不同道路條件下之

飛航高度。俾減少機器

學習之資源與時間。又

如涉及風力單位，是否

可以統一採用 m/s，請

考量。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3. 現行路口/路段選擇之飛

航條件過於嚴苛，將大

幅限縮無人機飛行場域

與可應用區域，是否有

再行檢討放寬條件，作

為未來修法考量。例如

市區內銜接高、快速道

路交流道、匝道之路

口，常為易壅塞/易肇事

路口，最是需要高空攝

影技術支援的情境；又

如夜間車流、車速亦是

交通安全單位關心重

點。 

檢討飛航管制放寬條件，非本研究

討論範圍。 

同意辦理 

4. 在施作選址及無人機攝

影、影像處理與分析作

業上，建議將其前後程

序繪製作成作業流程

圖，可以方便參照，瞭

解整體流程。 

遵照辦理，將整理於期末報告。 同意辦理 

5. 車輛同向間踫撞，尤其

是機車行進間同向擦撞

案件之比率，已高居都

市地區 A2 事故主因第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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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二位，如何研究機車行

進間之車速及與鄰車橫

向距離、車頭間距常需

要空拍攝影技術作為支

援，建議研究團隊就目

前空拍技術檢討可能面

臨的問題與因應提出對

策。 

6. 期中報告書文句之表達

方式宜加強，例如第

4.2.1 節地點評估，只有

文字堆砌卻無法讓閱者

釐清段落要表達之內

容。諸如此例者尚有不

少段落，建議再予檢

討，務必令非實際操作

者亦可瞭解報告書所要

說明之內容。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六) 交通部科技顧問室 

1. 建議前一期的易肇事地

點近期若有發生事故，

可透過前一期的易肇事

地點驗證本計畫的輸出

結果確實具有關聯性。 

感謝貴室建議。本計劃案已選擇 3

個路口(新竹竹北、雲林斗六、台

南永康)做為驗證資料場域，詳請

參考期中報告書第 4.2 節。 

同意辦理 

2. 前一期的空拍影像在本

期是否有再做小物件的

分析。 

本案有採用前一期資料進行小物件

資料訓練，請參考期中報告書表

4.3-3。 

同意辦理 

3. 碰撞時間 TTC 看似只針

對直線軌跡做運算，此

在轉向車輛的分析結果

上是否會造成問題。 

期中報告書中的 TTC 定義解釋是以

兩車發生同向直行衝突為例進行說

明，其概念在同向左轉衝突、同向

右轉衝突同樣適用。 

同意辦理 

(七) 交通部道路交通督導安全委員會 

1. 針對不同路口型態，如

圓環、五叉路等特殊路

段是否需要重新訓練模

型。 

本計畫已盡可能搜集不同環境的訓

練資料，應已足夠使用於不同路

口，如針對特殊路口需求建議於後

續研究計畫可考慮納入討論。 

同意辦理 

2. 近年來電動自行車經常 1. 本研究小物件偵測主以機車、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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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出現於道路上，是否能

對其進行辨識。 

腳踏車、行人為主。 

2. 本計畫研究重點主要為軌跡分

析，在車種細項分類上目前並

無區分是否為電動自行車。 

 

(八) 交通部公路總局  

1. 長大型路口是否會飛行

到 100m 或 125m 的高

度，又或者使用兩台無

人機做拍攝。 

1. 目前已於竹北自強北路及勝利

七/八街路口飛行至約 100m

高度進行拍攝，實際影像將進

行分析驗證，相關結果將整理

於期末報告。 

2. 使用多無人機進行拼接，無人

機影像同步及拼接所造成的影

像失真將降低深度學習偵測的

準確度。 

同意辦理 

2. 建議號誌時相表可向各

單位索取，另外也須避

開特殊時相轉換的時

間。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3. 小物件偵測上是否能夠

應用到較特殊的路口，

例如:行人專用時相之路

口。 

本計畫選定之調查路口，雖無行人

專用時相路口，但行人專用時相路

口應能進行分析。 

建議改為：本計畫選

定之調查路口，雖無

行人專用時相路口，

但行人專用時相路口

應能進行分析。 

(九) 高雄市交通局 (書面意見) 

1. 有關本案針對風險路口

潛在車流衝突建立新型

態道路交通安全分析方

法，建議將實務執行可

能性納入考量。 

有關實務執行可能遭遇課題會盡量

予以考量。 

同意辦理 

2. 建議將本案衝突分析與

各路口發生事故進行比

對，俾利檢視衝突性與

發生事故之關係。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3. 建議於分析路口衝突數

時，將車輛或行人違規
因違規造成的衝突如果大量發生

時，仍應加以考量，故目前尚不加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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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所生衝突獨立分離討

論，以清楚區隔後續工

程、執法或宣導面之應

用。 

以區分。 

4. 有關本案規劃本市地點

民族一路/十全一路路口

非完全正交，建議將實

作路口之幾何型態一併

納入考量。 

民族一路/十全一路路口乃高雄市

交通局選定之分析路口。 

同意辦理 

(十) 本所運資組  

1. 建議加強說明使用無人機

拍攝的優點。 

無人機與路口攝影機的優缺點已於

前期之期末報告書中說明。 

同意辦理 

2. 未來應用若擴展到路口與

路口的事故比較，曝光量

參數的校正是否需考量。 

本期研究的實作著重在路口的事前

事後分析，驗證軟體的可用性。不

同路口事故的比較非本研究的探討

範圍，建議可納入後續研究計畫。 

同意辦理 

3. 建議可選用續航力較高的

繫留無人機作為車流攝影

載具。 

繫留無人機雖可提供長時拍攝，但

現行繫留無人機需牽引一電力供應

電線，飛行時對於交通路口有潛藏

危機，不建議於路口使用，若未來

電源供應線具備垂直折彎之結構，

可再評估使用。關於繫留無人機之

內容將補充說明於期中報告書。 

同意辦理 

(十一) 本所運工組 

1. 建議補充並潤飾期中報告

書中的國內外無人機法

規。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2. 期中報告書第二章文獻回

顧，可補充與本計畫類似

的無人機案例，再列舉國

內外相關文獻回顧。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3. 期中報告書第三章無人

機，可先說明無人機與路

口攝影機的優缺點，再帶

出無人機所遭遇的課題。 

無人機與路口攝影機的優缺點已於

前期之期末報告書中說明。 

同意辦理 

4. 期中報告書 4.3.3 節文字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240 

 

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敘述似未完整。 

5. 無人機的影像數量是否足

夠多，能夠用在後續的分

析上。 

本案已盡可能搜集不同環境訓練資

料，未來若需補充訓練資料進行精

準度改善，將配合執行。 

同意辦理 

(十二) 本所運安組 (書面意見) 

1. 報告書章節編目部份只

要三層即可，不要第四

層（例如 2.2.2.1）。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2. 期中報告書第三章無人

機進行交通觀測所遭遇

之課題，需要調整章

名。 

遵照辦理，將修改成無人機交通觀

測方法。 

同意辦理 

3. 期中報告書第三章應加

強對無人機進行交通觀

測技術所遭遇之課題加

強探討與分析，例如機

體形式的優劣比較、長

時間滯空拍攝、自動飛

行等其他課題。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4. 文中出現英文簡寫之組

織、規範（如 MS、CE

標誌、EASA、ICAO

等）請列明中文翻譯，

並於其後括弧說明其英

文簡稱與全稱，請全文

檢和修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5. 期中報告書第 1 頁第二

段第五列，...特徵不足

等問題，本期計畫使用

當前影像辨識技術...，

建議增加底線文字。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6. 期中報告書第 3 頁：

2.2.1，第一段請列出

2018 公布的報告全名與

中譯，並至少以一個段

落簡述報告內容。第二

段所稱“新基本法規”

請列出名稱與中譯。另

既然提到歐盟權限的擴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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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大，請說明擴大前與擴

大後的內容及其差別。

文中“本意見”所指為

何?請補充說明或檢核一

致性。 

7. 期中報告書第 4 頁有分

別臚列“開放類”、

“特定類”、“審定

類”，但第一、二段文

字只有兩類，且該兩段

加第三段文字敘述意義

不明，三類內容過度簡

單，請重寫。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8. 期中報告書第 5 頁第一

段第一列文字敘述不

明。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9. 期中報告書第 6 頁第二

段...主要內容“簡”述

如下，錯別字請更正，

其後括弧文字請刪除。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10. 期中報告書 2.1.4 第一段

文字請概述本節內容，

而非僅列出參考文獻。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11. 期中報告書第 10 頁：

3.(1)遙控無人機之飛行

方法：使用遙控無人機

飛行“者”...，請更

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12. 期中報告書第 15 頁圖

2.1-7，圖中方框用意為

何？ 

說明「政府機關(構)、學校、法人

從事無人機活動流程」。 

同意辦理 

13. 期中報告書第 26 頁對衝

突類型的說明全為文

字，仍難以說明清楚衝

突型態，建議輔以圖

示。 

文獻原文中並未輔以圖示，為了不

扭曲文獻所欲闡述之內容，因此未

輔以圖示說明，將於期末報告書中

針對本研究所採用的衝突類型補充

圖示說明。 

同意辦理 

14. 期中報告書第 35 頁：

2.3.5.2 第一段最後，...

總衝突數的 MAPE 誤差

這部分是文獻的研究結果，MAPE 

18%屬於優良的預測。另將補充說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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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為 18%...，誤差達 1/5 似

乎很大。另外對於車輛

漏判與車種誤判兩種錯

誤形態可能要分別驗

證。 

明文獻研究在不同衝突類型的誤差

範圍。 

15. 期中報告書第 36 頁：

3.1.1 第一段，...禁限航

區或距離“鐵”路...錯

別字請更正。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16. 期中報告書第 79 頁：對

機車與自行車的追蹤，

是辨識出方框還是矩形

框，辨識出的框是否會

隨車輛的轉向而旋轉。 

行人、自行車與機車為了減輕資料

標註人員之負擔在辨識上採用外接

方框，但其追蹤軌跡僅記錄方框之

中心點座標。由於其同類物體之寬

度、長度大致一致，可透過中心點

軌跡增加寬度，作為行經區域之代

表。 

同意辦理 

17. 期中報告書第 92 頁：圖

6.1-10：衝突熱點圖目前

只能看出衝突熱區出現

位置，以及各區域相對

的衝突熱度，似乎無法

明確指出各熱區的衝突

數量，以及是否到達危

急程度需進行改善。 

衝突熱點圖將新增選單，提供使用

者依不同嚴重程度顯示衝突熱區，

並可顯示其數量。 

同意辦理 

18. 衝突分析軟體在前期計

畫已有計算轉向交通量

與通過車速的功能，本

計畫中應對其相關錯誤

與缺失進行改善。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十三) 主席 

1. 小物件如機車之軌跡 ，

若以物件中心點作紀錄，

轉彎時如何反應物件的轉

向行為。 

機車可由中心點以行進方向為主

軸，根據一般機車長寬延伸成長方

形，透過長方形短邊與長邊位置，

最終獲取 4 角參數。 

同意辦理 

2. 號誌時制的同步做法中，

同步對時精度為多少? 

使用 UTC 做同步對時，原則上可

達毫秒等級，目前實測結果，其精

準值可達 300ms。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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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3. 小物件的漏偵測率與偵測

錯誤率分別為多少? 

依照目前訓練資料來計算: 

1. 漏偵測率:小於 2% 

2. 偵測錯誤率:機車小於 1% 

行人與自行車因訓練樣本較少

較難說明實際可達效果，將於

期末報告中補充說明。 

同意辦理 

(十四) 主席結論 

1. 有關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請訊力科技團隊列表逐一

回應，並納入期末報告

書。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2. 倘若蒐集的資料集後續要

做公開或者對外授權，在

期末之前應對可行作法進

行討論。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3. 取樣率是否增加應再進行

優缺點比較分析。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4. 研究成果的後續應用方

式，應在專家座談會中進

行廣泛討論與歸納。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5. 繫留無人機的方案優缺

點，應在報告書中作說

明。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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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 

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MOTC-IOT-108-SEB006 

路口無人機交通攝影及衝突分析技術開發 

執行單位：訊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一) 交通大學 謝君偉教授 

1. 影像處理在本案採用

Mask R-CNN 與 YOLO v3

兩種深度學習模型偵測物

件，試問是否有辦法整合

成單一模型。 

1. 在不大幅變動方法架構下，目

前缺乏可直接獲得旋轉矩形 4

個角點的主流物件偵測架構。

雖然部分方法會增加 Spatial 

Transformer Network(STN)來調

整進入捲積層之影像姿勢，但

在 R-CNN 系列等 2 階段(2-

stage)架構下仍須針對每個偵測

物件反推 4 個角點位置，在效

率上應不會比 Mask R-CNN 加

矩形擬合帶來明顯優點。 

2. 以偵測小物件與效率為優勢的

YOLOv3 架構，由於不會如 2

階段架構先提取可能物件區域

(region proposal)，無法在架構

上直接針對每個物件獨立區域

增添 STN 來調整影像姿勢進行

判別，因此較不適合透過 STN

進行多物件的 4 個角點位置偵

測。然而，透過對 YOLOv3 架

構增添對應矩形角點與選轉角

度之損失函數(loss function)，

以達到直接估測旋轉矩形之角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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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點位置是可能的。在此前提下

有能讓所有人車都統一透過

YOLOv3 架構偵測，惟所有資

料標註方法皆須重新來過且方

法與實驗分析易需相當時間才

能完成，故不在本期考量範

圍。 

2. 根據簡報上的驗證數據無

法明確看出小物件(機

車、腳踏車、行人)的準

確率，有些路口行人準確

率很高，有些卻相當低，

請補充說明原因。 

本研究已盡力採納現有 4 個主要空

拍路口作為實驗資料，然每個路口

特性不一，行人準確率受環境複雜

度(如行走於行人穿越道較柏油路

面難偵測)、行人群聚程度、樣本

母體數等諸多原因有關。特別是部

分路口往來行人稀少，而路口 C

實際行經人次為 27 人，無論是環

境複雜度、行人群聚程度、與樣本

母體數都遠較其他 3 部高(路口 A

與路口 D 無行人、路口 B 行經人

次 2 人)，應可作為一般準確率底

線之參考。 

同意辦理 

3. 本案是否有要求分析其他

時段的影像，例如傍晚。

受環境天候影響，其他時

段 YOLO v3 的偵測可能

會較差，是否有考量，請

補充說明原因。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案以交通尖峰

時間為主要影像拍攝蒐集時段，包

括上午 08:00~9:30、下午

17:00~18:30，其他分析時段，目

前非本研究討論範圍。未來研究計

畫可視需求進行討論規劃。 

同意辦理 

4. 目前衝突分析在實作上仍

需一些人為介入，例如號

誌同步工作，是否能介接

同步處理機制，以利流

程。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號誌時相同

步的問題，已與台南市交通局討論

透過號誌系統獲取同步資訊之可行

性，請見期末報告中章節 7.2.1 無

人機交通觀測方法。未來研究計畫

應可規劃試辦路口做實施評估。 

同意辦理 

5. 簡報上說明影像處理部 在影像處理部分，主要為抽取人車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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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分，大多為偵測物件，對

車輛轉向比是否有考量，

請補充說明原因。 

軌跡資訊，包含進出之路口方向。

轉向比可透過進出之路口方向，在

後續進行統計。 

6. 準確率大多數以車輛為基

礎做計算，但本案以

frame 為單位是否會有重

複計算的問題，請補充說

明原因。 

一般以車輛為單位計算主要是考量

車輛”計數”問題，故不會考慮偵

測過程的完整性。然本研究重點在

車輛軌跡，也就是每一時刻的車輛

位置皆為重要資訊，故需更精細地

分析至 frame 為單位。若以車輛為

單位基礎，無法看出行經路口車輛

之軌跡完整度。 

同意辦理 

7. 是否有其他衝突分析軟體

能夠代替 SSAM，請補充

說明原因。 

1. Surrogate Safety Assessment 

Model (SSAM) 為美國聯邦公

路總署開發之軟體，運用微觀

車流模擬之輸出進行衝突分

析，目前並無其他類似的開源

軟體。 

2. 學術文獻上有研究學者自行開

發計算衝突的分析程式，技術

門檻不高，但就軟體工程角度

而言，使用開源程式碼能減少

開發過程中的 bug，因此本研

究採用 SSAM 作為計算方式。 

同意辦理 

8. 各路口的分析看起來還是

以人為主的主觀分析，此

軟體是否是能給予客觀的

分析，請補充說明原因。 

本軟體主要是取代過去以人工方式

觀察影片紀錄衝突事件之工作，案

例中藉由影片探討衝突事件的成因

是要核實軟體計算出的衝突事件判

斷正確無誤。 

同意辦理 

(二) 交通大學 易志偉教授 

1. 號誌時相控制是很有發

展性的，本軟體在分析

上是否能滿足號誌時相

控制的即時需求，請補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即時軟體同

步誌時相控制部分，目前非本研究

討論範圍。未來研究計畫可視需求

進行討論規劃。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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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充說明原因。 

2. 號誌時相同步可先尋求

一些廠商配合，藉此節

省人工同步耗時又可增

進精確值。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號誌時相同

步的問題，已與台南市交通局討論

透過號誌系統獲取同步資訊之可行

性，未來研究計畫應可規劃試辦路

口做實施評估。 

同意辦理 

3. 軌跡辨識的指標可以再

多參考，本案影像處理

所使用的驗證指標目前

看起來還是以物件偵測

為主。 

由於本研究重點在車輛軌跡，也就

是每一時刻的車輛位置，因此目前

驗證指標是將每張 frame”追蹤

後”的正確結果加以統計，以呈現

行經路口車輛之軌跡完整度。在軌

跡方面雖有多項指標，但多數並不

夠單純直覺。例如： 

1. MOTA(Multiple Object Tracking 

Accuracy)是以 1 扣除所有軌跡

中的失偵、誤偵、與誤分類比

例。 

2. MOTP(Multiple Object Tracking 

Precision)是所有畫面中正確的

軌跡位置數量除以偵測出的軌

跡位置數量。 

上述兩者事實上即分別對應了報告

書表格中的 Recall 與 Precision 兩

項數據，將補充計算方式與說明於

報告書中。 

同意辦理 

4. 本案所使用的實驗資料

是否可以考慮開源給大

眾使用。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5. 衝突分析的觀察未來能

考慮與影像處理做結

合，讓衝突事件的比對

有更好的視覺化呈現。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衝突事件比

對有更好的視覺化呈現，目前非本

研究討論範圍。未來研究計畫可視

需求進行討論規劃。 

同意辦理 

(三) 高雄市交通局技正 陳志鶴委員 



  

 

                         249 

 

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1. 號誌路口的事故很多是停

止線上游就造成追撞，其

可能因號誌的變換所造

成，若偵測 ROI 的範圍

能擴大，將可看到更多資

訊。 

以目前高雄三民區路口為例，即使

絕大多數訓練資料為 75m 高度下

拍攝，對 110m 下拍攝之高雄三民

區路口影片仍有相當可靠的偵測結

果，因此未來若能增添更多不同高

度影片進行訓練，應可進一步提升

路口拍攝範圍的彈性，擴大車輛偵

測的 ROI 範圍。 

同意辦理 

2. 夜間事故在國內佔有一定

比例，未來無人機與影像

處理若能克服相關技術問

題，此是可思考的議題。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案以尖峰時間

為主要拍攝蒐集接段，例如上午

08:00~9:30、下午 17:00~18:30。其

他分析時段，目前非本研究討論範

圍。未來研究計畫可視需求進行討

論規劃。 

同意辦理 

3. 簡報 P.39 有探討到交通

衝突數與事故數的關係，

未來可再報告書 2-4-5 加

強探討其與本案的關係。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期末報告書

第 2.4.5 節補充說明交通衝突數與

事故數之關係。 

同意辦理 

4. 大客車、聯結車等大型車

輛的辨識作法報告書上描

述較少，建議可再補充說

明。另外報告書上也有探

討聯結車訓練樣本較難取

得，高雄港區附近的路口

有大量的聯結車可做為參

考，只是深度學習訓練若

單一車輛的數量太多似乎

也會造成學習問題。 

大客車的辨識作法基本上與其他四

輪車輛並無差異、然聯結車可能存

在前後不同車體，將會補充進一步

說明。另一方面，學習樣本的比例

也確實容易造成外觀相似的不同車

種，在特徵空間競爭上的強弱差

距，相關問題將進一步補充列舉於

問題討論章節。 

同意辦理 

5. 訓練樣本採用以 frame 為

單位，但就實際面來說以

車輛數量為單位，能讓大

眾較容易理解，未來也可

考量。 

一般以車輛為單位計算主要是考量

車輛”計數”問題，故不會考慮偵

測過程的完整性。然本研究重點在

車輛軌跡，也就是每一時刻的車輛

位置皆為重要資訊，故需更精細地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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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分析至 frame 為單位。若以車輛為

單位基礎，恐無法看出行經路口車

輛之軌跡完整度。 

6. 四輪車與機車、行人使用

不同的模型做偵測，在報

告書上可再加強說明不同

的模型整合是否會造成甚

麼問題。 

遵照辦理。基本上在本案中，兩種

模型幾乎不會有任何互相影響。 

同意辦理 

7. 簡報上的分析是以 5 分鐘

的影片做分析，但舊傳統

分析會以小時為單位，再

取車流尖峰的 15 分鐘做

分析。本案就 5 分種的影

片分析可能無法看到該路

口實際的問題點。 

已於期末報告書第 6.3 節補充完整

一架次（共 15 分鐘以上）的影片

分析，高雄鼓山區高雄市鼓山區裕

誠路及博愛二路路口、高雄市三民

區民族一路及十全一路路口為重點

分析對象，補充三架次（共 45 分

鐘以上）的分析。 

同意辦理 

8. 軟體分析上的車速統計，

若待轉、轉向的車輛與正

在行駛的車輛都被統計在

一起，將會影響我們對衝

突的判斷。 

關於車速統計的計算與呈現，研究

團隊將濾除轉彎車輛，並進行適當

修正。 

同意辦理 

9. 目前的無人機飛行高度建

議多少較佳?而就長大型

路口其飛行高度又該如何

取捨? 

1. 建議飛行高度為 75 公尺，若此

高度的拍攝範圍無法滿足長大

型路口，可再拉高飛行高度。 

2. 目前是以 75 公尺的高度做為深

度學習的訓練資料，因此更高

的拍攝視角有些小物件的偵測

準確率可能會降低，不同高度

所需補充的訓練資料可於後續

研究計畫納入討論。 

3. 請見期末報告章節 3.1.1 無人機

作業流程說明。 

同意辦理 

10. 利用無人機拍攝路口的影

像是很難能可貴的，希望

無人機拍攝的路口影像原則上是可

開放的，至於後續分析所獲得的數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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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未來能開放這些資源，請

補充說明原因。 

據，後續配合辦理。 

(四) 開南大學 郭正成教授 

1. 本案是否有對 SSAM 的

門檻值做修改，機車、

汽車的門檻值是否不

同，請補充說明原因。 

3. 本案並無對 SSMA 的門檻值進

行修改；軟體使用 SSAM 計算

可得出兩車的衝突指標(PET、

TTC)，再使用自定之門檻值去

訂定衝突事件及其嚴重程度。 

4. 本案目前採用之 TTC 門檻值為

0-1 秒（瀕危風險）、1-2 秒

（高風險）、2-3 秒（中風

險）、3-5 秒（低風險），使用

者可自由選取顯示不同等級之

風險程度作為輸出結果。 

5. 機車、汽車的合理門檻值應有

不同，文獻一般建議汽車車流

之 TTC 門檻值約 2 秒至 3 秒，

機車之合理門檻值理應更低，

但過去研究中尚未有機車相關

研究。 

同意辦理 

2. 輸入的軌跡圖資訊，可

於報告書上詳加說明是

輸入哪些資訊。 

遵照辦理，將補充於期末報告書。 同意辦理 

3. 簡報 P.51，許多車輛通

過路口的車速為 0，這

部分不太理解，請說明

原因。 

於車速為 0，主要是因為平均車速

採用 lower bound 繪製，也就是

0~10 的車速都以 0速度呈現，而

數量較大則是因為計算時將所有車

輛，包含轉彎車、行人、自行車等

速度偏低之個案，加上停等紅綠燈

之車輛，其速度為 0，但停等時間

恐長達 1分鐘以上，而起步後經過

路口時間只有 3~5 秒，故其平均車

速亦相當低；綜合以上因素，造成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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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繪製車流特性圖時，車輛速度為 0

且數量較大，本團隊將針對此問題

修正。 

4. 報告書上與傳統路口調

查的比較大多以轉向交

通量為主，但傳統路口

調查不只交通量，還有

停等延滯、闖紅燈違

規、未禮讓行人等，未

來可以對路口車流做很

多研究，使本案能夠代

替更多傳統的路口調

查。 

1. 感謝委員的建議，期末報告書

第 6.2.3 節分析了本案軟體可節

省交通量調查所需人力與時間

之效益，主要是比對常見的委

外交通調查的調查項目，以市

場行情的收費標準作為依據，

因此得出結論為不具備效益。 

2. 本案之車流軌跡，確實能產生

其他資料項目如停等延滯、闖

紅燈違規等，但這些項目目前

軟體平台並未計算，因此暫不

列入比對項目。未來如可補充

這些項目的資料輸出，可以提

升軟體取代傳統交通調查之價

值。 

3. 已於期末報告書第 6.2.3 節補充

說明。 

同意辦理 

5. 路口影像蒐集時，針對

路口方向是如何決定

的，一般習慣以北方為

正上方，這樣應該比較

容易理解。 

感謝委員的建議，路口影像蒐集時

係以主幹道為橫向，而非以正北方

為拍攝方向，將補充說明於期末報

告，未來計畫可視需求進行討論調

整。 

同意辦理 

6. 臺灣有很多專用的特殊

時相，使用手冊上是否

可補充較複雜的時相作

為範例，讓使用者能更

快速的上手。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補充於期末報

告書。 

同意辦理 

7. 建議後續將教育訓練的

資料節錄至報告書內。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補充於期末報

告書。 

同意辦理 

8. 使用手冊需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補充於使用手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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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不要在號誌時相轉換、

手動控制的過程中錄

製，且不建議於手動操

控的方式進行影像蒐

集。 

冊，也一併補充於期末報告章節

7.1.1 無人機交通觀測方法以及章

節 3.5 號誌時相與影片對時做法規

劃中。 

(五) 逢甲大學 林大傑教授 

1. 影像前處理有對原始影

像做正方形裁切

(2048x2048)，未來可嘗

試將裁切比例改為 4:3。 

1. 習慣上幾乎所有 CNN 都是預

設以正方形影像作為輸入，即

使原影像為非 1:1 比例，亦會

強制變形為 1:1。 

2. 故本研究一開始即以正方形裁

切結果作為輸入，未來會嘗試

更改不同比例，確認有何實際

影響。 

同意辦理 

2. 時相自動同步是可再多

思考的，可減少無人機

拍攝的複雜度。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號誌時相同

步的問題，已與台南市交通局討論

透過號誌系統獲取同步資訊之可行

性，未來研究計畫應可規劃試辦路

口做實施評估。 

同意辦理 

3. 駕駛進入路口時的行為

是比較混亂的，本案的

車流特性，車速的數據

採用哪一段資料，例如:

燈號穩定的時段或燈號

變換的時段。 

感謝委員的建議，車流特性係以直

行車平均車速繪製，所採用的車輛

是整個影片的車流資料，並無針對

特殊時段估算。以上說明將補充於

期末報告書。 

同意辦理 

4. 衝突與事故具有相關性

的論述，對本案是極其

重要的，這部分須要再

加強說明。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報告書第

2.4.5 節補充說明交通衝突數與事

故數之關係。 

同意辦理 

5. 車寬跟軌跡的關係，對

內輪差的問題分析提供

了重要的觀察資料，未

來可以進行相關研究深

感謝委員的建議，內輪差的議題可

考慮納入未來的研究主題方向。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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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入探討。 

6. 衝突點的數量與流量可

能是有關係的，這部分

可多加說明。 

1. 同意衝突數與流量有關，如衝

突分析的應用是一路口的改善

前後分析，則應選取流量相當

的相同時段進行比較。如衝突

分析的目的是針對路口的事故

風險程度以及交通黑點，則可

以用總衝突數（總交通事故

數）作為指標。 

2. 已於期末報告書第 6.3 節補充

說明。 

同意辦理 

7. 簡報上雲林路口的分析

相當正確，該路口確實

沒有什麼狀況需要修

正。 

感謝委員建議。 同意辦理 

(六) 高雄市交通局 (書面意見) 

1. 建議於衝突分析中加入

衝突熱區之車種分布，

俾利研擬實務改善作

為。 

感謝委員建議，目前擬將篩選條件

加入衝突熱區頁面，後續將可依需

求篩選車種；另由於介面的部份因

各使用者需求及習慣不同，建議可

統一蒐集意見後，再進行規劃設計

修改；如涉及新功能，則建議列入

明年的工作項目。 

同意辦理 

2. P150 本市民族一路及十

全一路口路型較非正

交，依本研究衝突分析

是否會有較多衝突事件?

就此種道路幾何條件非

正交路口應朝向何種方

向研擬改善措施?建議一

併納入成果報告。 

1. 依本案分析，高雄市三民區民

族一路及十全一路路口的汽機

車交通衝突事件確實是比較

多，是本案探討 5 個案例之中

最多衝突事件的路口。 

2. 這個路口的幾何形態與本案其

他路口不同的地方：屬於大型

路口、南北向（民族一路方

向）有快慢分隔、東西向（十

全一路方向）非正交、車流量

同意辦理 



  

 

                         255 

 

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較大，這些都有可能是導致衝

突事件比較多的原因。 

3. 目前無法透過單一路口的觀察

提出非正交路口的改善方向建

議。但就本案的分析結果發

現，非正交方向的移動距離較

長，加上路面缺乏較明確之導

引線，導致車流會亦不同的動

線通過路口，特別是左轉車輛

停等在路口會影響對向直行車

流的動線。 

4. 民族一路北側之機車待轉區容

量不足以及太靠近行人穿越

線，導致有部分機車行駛於行

穿線上，行穿線太長導致行人

步行困難。初步改善方案建議

為調整機車左轉待轉區配置、

考慮設置行人庇護島。 

5. 詳細說明補充於期末報告書第

6.3 節。 

3. 有關交通衝突事件車種

比較部分，建議各路口

可納入車種流量，俾利

計算特定車種風險性。 

感謝委員建議，已補充於期末報告

書第 6.3 節。 

同意辦理 

4. 有關空拍與後續執行部

分，考量各種改善手段

皆有其限制，建議將違

規車輛所生衝突事件分

開討論，以供實務單位

對症下藥。 

1. 感謝委員建議，違規車輛與非

違規車輛產生之衝突事件其導

致肇事之轉換關係應有不同，

但目前影像分析技術尚未能判

斷車輛是否有違反交通規則。

如需有影片中判斷車輛是否違

規，透過軌跡資料原則上可

行，但應先於軟體內建立合法

駕駛之交通規則，如標線、轉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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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向、動線、速限、號誌燈號等

資訊，需要使用者先自行輸

入，可能對使用者造成負擔過

大。 

2. 本期計畫已建立號誌燈號資

訊，未來可先嘗試建立車輛是

否有“未依燈號指示行駛”這

一項違規項目，結合衝突分析

結果進行探討。 

5. P116 請詳述各風險型態

之定義(TTC 介於 1-5 之

間實務意涵)，另請說明

實務使用上建議如何使

用這些指標。 

TTC/PET 越低代表兩個於時空上越

接近，發生事故之風險越高。文獻

一般建議汽車車流之 TTC 門檻值約

2秒至 3秒，機車混合車流之合理

門檻在文獻上尚未有相關研究，因

此本案提供使用者可自由選取顯示

不同等級之風險程度作為輸出結

果，也可以用於敏感度分析。 

同意辦理 

(七) 本所運安組 (書面意見) 

1. 1.3 節請刪除，另第一章

應加入「1.3 研究流程」

與「1.4 研究內容」。 

遵照辦理，將補充於期末報告書。 同意辦理 

2. 表 5.4-1 看來聯結車頭在

臺南市與雲林縣路口的

偵測錯誤率很高，是何

原因該如何解決。 

已修正四輪車輛偵測參數(最小車

輛尺寸)並增加實驗數據。從新的

實驗結果來看，在分類錯誤、失

偵、誤偵三種錯誤已獲得一定改

善。然而由於聯結車頭本身不僅在

外觀上容易被視為較小的貨車(單

一色塊)，聯結車身與大型貨車甚

或巴士亦有相近之處。加上訓練樣

本數量上的相對弱勢與及一般道路

上的極低出現率，因此實務上仍不

可避免地會較一般貨車、巴士更容

易形成誤偵。一般來說，增加訓練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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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樣本是提升偵測率的最務實做法，

但聯結車因為一般道路上出現率極

低，增加過多訓練樣本也可能造成

其在分類上產生過大優勢，壓制了

巴士等一般車輛，反而造成巴士、

甚至貨車容易被誤認為聯結車頭/

身的現象。舉例來說，假設四輪車

輛中只有 1%會被誤偵/誤分類為聯

結車，對於聯結車極少行經的道路

─比如每一千部四輪車輛中有一部

是聯結車─那麼誤偵聯結車輛數都

會是實際聯結車輛數的 10 倍。因

此實務上較建議依據路段決定分類

車種，對於聯結車等特殊車輛少有

行經之路段僅分類偵測小轎車、貨

車、巴士；抑或是透過人工複檢一

定體積以上車輛類別，減少誤分類

與誤偵情況。 

3. 各車種的失真率與誤分

類率請列表說明，5.4.2

追蹤偵測結果似乎太簡

略。請參考前期計畫報

告書寫法加強論述。 

已添加查準率(precision)與查全率

(recall)兩項數據來分別代表誤偵程

度(數值越高誤偵程度越低)與失偵

程度(數值越高失偵程度越低)，另

外亦已針對較大宗之分類錯誤情況

進行個別說明。 

同意辦理 

4. 6.2 節 A.事件資訊(9)衝

突型態中提及，交通衝

突型態依據兩車轉向出

入口及角度區分，請說

明各交通衝突型態之區

分門檻。 

1. 衝突形態是依照圖 6.2-3 之兩

車轉向出入口方向進行分類，

當中 1.3 同向直行減速衝突與

1.4 同向變換車道衝突，兩類衝

突之車輛進出口方向相同，進

一步採用兩車之衝突角度區

分。參考 SSAM 之默認設定，

衝突角度在 0 至 30 度之間為同

向直行減速衝突(rear-end)，衝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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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突角度大於 30 度同向變換車道

衝突(lane-changing)。 

2. 已補充說明於期末報告書第 6.2

節。 

5. 各節與各小節應有第一

段文字，簡要說明本節

(小節)要說明的內容。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6. 6.4 節各路口的分析結果

請置換為 15 分鐘分析結

果，並進行衝突問題評

析，應該有比較有豐富

的評析結果。 

遵照辦理，已補充於期末報告書第

6.3 節。 

同意辦理 

7. 108 年 9 月 18 日的專家

座談會中已提出諸多建

議，請團隊針對可採納

之部分納入結論與建議

中作為後續可持續探討

或發展的課題。 

期末報告書之建議第 7.2.3 節，已

參考專家座談會的建議，並考慮可

行性及適切度，依(1)資料蒐集、

(2)安全分析與軟體功能，兩個方

面整理而成（專家座談會紀錄共

2.5 頁、整合為建議約 1.2 頁）。 

同意辦理 

8. 7.2.2 中對影像處理技術

的建議中，應參考專家

座談會中所蒐集的意

見，對人車的軌跡追蹤

應納入車流理論對軌跡

特性的描述，以提升追

蹤可靠度。 

目前採用之 SORT 方法本身包含了

以線性運動為假設之卡爾曼濾波器

(Kalman filter)對移動物件位置進行

預測，該濾波器早已長期應用在飛

機、飛彈、太空船、雷達等導航及

控制工作。 

同意辦理 

9. 本期分析軟體不見車流

計數與車速顯示的功能? 

原車流特性頁面已有車速及數量分

布圖，目前已新增 OD 表統計進出

路口車流數量等資訊，提供使用者

足夠資訊運用。 

同意辦理 

10. 衝突分析軟體中，衝突

事件表頁面的分析結果

匯出資料中有許多欄

位，各欄位是否應予說

明。 

衝突事件表匯出使用者可能用到的

各項資料，並歸類為(1)事件資訊 

(共 9 項)、(2)車輛資訊(共 12 項)，

各資料之定義已經在期末報告書第

6.2 節說明。 

同意辦理 

11. 衝突分析軟體中，衝突 原則上可達成，但由於介面的部份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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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事件表頁面的衝突型態

顯示、車輛類別顯示、

車流方向顯示等篩選條

件，是否可移至衝突熱

點圖頁面，供圖形展示

時篩選。 

因各使用者需求及習慣不同，建議

可統一蒐集意見後，再進行規劃設

計修改；如涉及新功能，則建議列

入明年的工作項目。 

12. 衝突分析軟體請協助布

建於本所電腦中。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八) 主席 

1. 準確率、查準率、查全

率、失真率、誤分類率等

之比率請以附表方式，採

分子/分母以定義說明，

如有英文請一併加註。 

遵照辦理，將補充於期末報告書。 同意辦理 

2. 以 frame 為單位計算

TTC、PET 沒甚麼問題，

但就後面產出的資料，表

達部分可再多闡述。 

軌跡檔紀錄以每 0.1 秒（10Hz）的

頻率紀錄車輛的移動位置，兩台車

移動軌跡如產生交通衝突，則紀錄

衝突過程中的 TTC、PET 指標，

因此一件衝突事件只有一次的紀

錄。計算邏輯及定義可參考圖 2.4-

8 之時空軌跡圖。 

同意辦理 

3. 關於本案的研究價值，無

人機飛行的成本、軟體分

析的耗時，最後能得到的

成效，團隊可多加思考本

案的成果效益。 

1. 本案的研究價值在於將部份肇

事診斷的作業自動化，無人機

拍攝及軟體分析可交由飛手及

軟體操作人員執行，這些工作

都不需要交通安全的專業知

識，因此可大規模執行並迅速

推動。假設作業流程標準化後

一天能拍攝 2-4 個路口，一星

期能完成 10-20 個路口，一個

月就能為整個城市的易肇事路

口建立基本的資料庫，提供交

通事故風險的初步判斷。這個

資料庫能協助交通安全專業人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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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士在不需要達到現場就能進行

分析，加速推動安全改善的作

業流程。 

2. 另外，亦可預期在未來因科技

進步，飛行成本、影像分析的

時間成本等都會逐漸降低。 

4. 從簡報的案例分析，用傳

統分析方法來做肇事率改

善，與本案用軟體衝突分

析的方法，未來對交通改

善有何幫助。在傳統改善

的六大步驟中，有哪些是

本案可以給予的幫助，這

些技術幫助與傳統又有哪

些差異，團隊可再多思

考。 

1. 感謝主席建議。易肇事地點改

善程序共包括六大步驟：1.現

場環境初析、2.肇事診斷、3.初

步改善方案、4.現場會勘、5.確

立改善方案、6.實施與評估，

過程當中需要彙整過去的事故

資料，找出肇事型態並研判改

善方式，實施後需要再等待並

蒐集半年至三年的資料才能評

估改善方案的成效。 

2. 本案之軟體分析，能協助 2.肇

事診斷、3.初步改善方案，這

些工作需要耗費人力以及專業

人士的判斷，軟體能自動化的

分析衝突事件及熱區圖，找出

頻率及嚴重程度較高的衝突類

型，協助交通安全專家進行肇

事診斷。必須說明本案之方法

的價值是將交通分析自動化，

交由電腦軟體找出交通問題，

省卻分析人員反覆觀看影片紀

錄交通衝突的工作，並不是由

影像中萃取出人工判斷無法找

出的衝突事件。 

3. 另外，也適合用於 6.實施與評

估，透過改善前、改善後的衝

突分析比較，能立刻評估出改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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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

查意見 

善方案的成效，以及是否有使

用者行為發生改變，導致事故

風險轉移至其他型態的效應。 

(九) 主席結論 

1. 各位委員提供許多寶貴的

意見，請訊力科技團隊針

對意見做完整的回應，並

於報告書上做必要的調

整。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2. 未來建議，除了無人機與

影像處理外。對於交通工

程、車流紓解效率或交通

安全改善有很多想像空

間，可再多加著墨並做強

化。 

遵照辦理，已於期末報告書第

7.2.3 節進行補充說明。 

同意辦理 

3. 政府所蒐集的資料原則上

是開放的。無人機拍攝的

路口影像與號誌影像後續

將依開放申請下載; 數據

分析的部分會再花點時間

思考該如何處理; 程式碼

的部分對車輛辨識及軌跡

追蹤以及衝突分析技術，

是本研究的心血，未來可

探討申請專利。 

遵照辦理。 同意辦理 

4. 本案期末審查原則通過。 

 

謝謝主席。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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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期末報告審查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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